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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法規先憲法審查故提答辯理由事 :

3一 、現代民主怎政國家須透過權力分土制度 ,由 民選田含監督行政權 ,以

再  保陣人民自由權利 ;民國 (下同)81年修憲後 ,立法院已為我國唯一

5  之國會 ,若無調查權 ,人民選出之代議士將無以監督 、制衡行政權

6  (一 )按 ,封建君權時代 ,制 定規範 、執行規範以及審判之權力均歸屬

7    於君王 ,人民之自由權利完全無保障可言 。孟德斯鳩乃提出三權

8    分立之權力分立理論 ,認為唯有將制定規範之權力 (立法權 )、

9    執行規範之權力 (行政權 )以及審判之權力 (司 法權)區 分由三

10    個不同的機關行使 ,人民的自由權利才得以獲得確保 。l

m  (二 )而鑑於行政權具備主動 、積極之個性 ,且總統或內閣總理得以透

12    過官僚體系貫徹其行政權 ,在現代之民主怎政國家 ,透過權力分

13    主制度制衡行政權 ,乃 成為最重要之議題 。具體言之 ,將立法權

1↑     委由民選之代議士執行 ,國 會不但享有制定法律 、審查預算及洪

I 
參閱 ,孟德斯鳩著 ,張雁深譯 ,《 論法的精神》,頁 15碎-5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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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算等權力 ,並得監督行政權是否確女依捄法律執行其職權 ,從而

確保人民自由權利不致受到侵害 。為有效達到監督制衡行政權之

效力 ,民選代議士組成之國會 ,除 了立法權 (確立行政權行使之

目的 、方式 、範圍)之外 ,對於預算 、決算 、條約案 、宣戰案 、

媾和案 、大赦案 、戒嚴案及其他重要國家政策 ,均應有決議之權

利 ,以避免淪為行政獨大之威權體制 (附件1)。

(三)承上 ,國 會為有效行使預算 、洪年 、宣我 、媾和等權力 ,即須具

有調查權 ,以利田會議員瞭解事才 ,從而討論 、議決 。國會調查

權肇始於英國之國政調查權 ,168,年 ,英 國國會位調查愛爾蘭戰

爭情形 ,特設委員會 ,其後國會並將調查結果由下院奏請國王 ,

科以其總督叛逆罪 。其後英國國會亦有因公務上重要事件 ,而設

置調查委員會之例 。嗣於18,0年 ,復承認調查委員會之制度 ,並

認調查委員會有請求證人宣示之權限 ,且於1871年 ,更制定國會

證人宣誓法 ,並規定對於違反國會基於調查權所發之命令時 ,構

成侮辱國會罪 ,由 國會自行處罰 (附件2)。

(四 )是以 ,參照各國先例 ,田 令均得對行政機關以及人民進行調查 ,

以落女田含對行政權之監督 (附件3)。 舉例言之 ,如政府得拒絕

提供預算執行資料子國會 ,國 會對預算及決算之審查即毫無意義

可言 。進而言之 ,如行政部門僅提供有 r艮之書面資料 ,卻拒絕國

會進一步的查詢 ,也拒絕確保口頭回答或書面文件之正確性 ,國

會又無制裁工具 ,則所謂國會對行政權之監督制衡即毫無意義可

言 (附件碎)° 故 大院釋字第585號解釋方強調 :「 立法院為有效

行使忠法所賦子之立法職權 ,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

查權 ,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 ,俾能充分思辯 ,審慎

決定 ,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 ,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 。」

(五)我國在31年修怎之後 ,監察委員改由總統任命 ,已非民選之代議

士 ,故監察院已不再具備田合性質 ,此亦為 大院院長許宗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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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於其群字585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所肯認 (附件5)。 許大

法官雖於部分不同意見書中認為立法院之調查權應侷限於 大院

釋字第325號解釋之文件調閱權 ,然 此顯然係對立法院及監察院

之調查權本質有所誤解 。

(六)詳言之 ,監察院之調查權 ,所追究者 ,乃行政官員之法律責任 ,

其調查之結果如認有違法嫌疑 ,乃提出彈劾案 ,交 由公務員懲戒

法院審判 ,以 追究公務員之行政責任 。而立法院之調查權 ,乃 係

針對法律及預算之執行 ,又或國民關心之重大事件予以追查 ,以

滿足國民知的權利 ,並促進政治之透明公開 ,其所追究者乃政府

官員乃至政︴之政治責任 ,故兩者 自不能混為一談 (附件6)。

生1  (七 )事實上 ,以我國近年政治實務可知 ,由於總統對於監察委員之任

生    命享有完全之任命權 ,總統得以選任政治立場與其相同或近似之

必    人擔任監察委員 ,致使監察院對於行政權幾乎完全喪失監督功能

“     (第 六屆監察委員自109年上任迄今 ,從未對任何內閣首長或次

必    長進行彈劾 ,其功能不彰可見一斑 )。 是可知 ,如 民選國會無法

16    掌握調查權 ,在監察委員之任命權由總統控制之情況下 ,則 不啻

17    容許行政權得以恣意妄為 ,不 受民選國會之監督制衡 。

18  (八)準此 ,唯有允許民選國會享有完整之調查權 ,以輔助民選國會行

19    使立法 、預算 、洪算等權力 ,方符合現代民主憲政下權力分立 、

20    監督制衡之法理 ,不 至於使行政權逸脫民選國會之監督 。

21二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 ,憲法解群者應依循合怎性解釋之解釋方法作為依

22  據 ,倘 系爭規定有一個解釋可能可以斗致法律在致合怎之判所 ,群怎

23  者即有義務依比方向解釋法律 ,並為法律合怎之判所

2#  (一 )按 「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 。」「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

25    效 。┘憲法第191條 第1項 及第192條 定有明文 。惟法律或命令是否

26    確有違反憲法規定之情事 ,仍須仰賴憲法解釋者運用憲法解釋方

27    法加以解釋論證 。

 ́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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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解釋方法而言 ,德 國學者即有認為 :「 只有當一規定無法做

『合怎性』解釋時 ,始能認其為道怎並因此無效 。因此 ,必須 先

探究 ,依 『
一般的解釋方法』,被認定違憲的解釋是否是 『唯一

可能的解釋』,如 是 ,則 該規定無效 ,否 則 ,結果為合怎的解群

仍屈可能 。相對於其他將使規定達怎的解釋 ,應任先擇用依其徐

解釋標準仍屈可能 ,且並不牴們怎法原則之解答 ．」(附件9)

(三)次按 ,合憲性解釋方法於我國亦非罕見 ,王澤鑑前大法官早於釋

字第碎37號解釋協同意見書闡釋 :「 所謂符合憲法之法律解釋 ,指

應依憲法之規範意旨及價值體系解釋法律 ,而於某項法律規定有

多種解釋可能時 ,為避免該項法律被宣告為違憲 ,應採可導致其

合憲之解釋 。」(附件8) 大院院長許宗力大法官亦曾於釋宒生

片8H號解群之 分不 同意見書指出 :「 所謂合憲解釋指系爭法律

倘若有數個可能合理的解釋 ,只要其中一個解釋可能可以斗致法

律在致合忠之判所 ,群怎者即有義務依比方向解釋法律 ,並為法

律合憲之判斷 。┘(附件9)

(四 )之所以大法官應以合憲性解釋方法解釋受聲請之法規 ,學者認為 ,

其理由係基於權力分立原則之思考 ,蓋立法機關基於廣泛及多元

之民主正當性 ,且透過強調協商之合議制決策程序 ,其決策較其

他國家機關有更深厚之民主正當性 ;且由於立法機關亦受憲法之

拘東 ,應推定其制定之法規範為合憲 ;最後 ,由 於釋憲機關之違

憲審查權即變更立法者之意志 ,而 有侵越立法權之疑義 ,從而 ,

皆法規先仍有合怎之解釋空間時 ,率 m認定系手法律速忠 ,形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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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洪原屈立法機關之法律店l︳ 設權力 ,可能車致 司法權與立法權問

之 緊 關係 (附件1o)。

(五)是以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之思考 ,憲 法解釋者應依循合憲性解釋

之意旨 ,只 要一法規有一個解釋得使之合憲 ,則應以該解釋方法

為依據並作成合憲之判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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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下嗧 「立職法」)第 25條禁止反質詢及其他藐視

2  國會行為之規定 ,係為確保權力分立監督制衡 ,應屆合怎 :

3  (一 )立職法第25條 第1項所稱 「反質詢」及第25條第2項所稱之 「其他

耳    藐視國會行為┘均未違反法律明確性 :

5    1.如 法律規範 「從合理謹慎受規托行為人立場」,「 施以通常注意

6     力」,當可預見 、理解其內容 ,並 「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

7     及判所」,即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

8     仁)按 , 大院解釋已對法律明確性原則為詳盡之闡述 :「 按法

9       律明確性之要求 ,非僅指法律文義具娃詳盡之娃例而言 ,

,10       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 ,仍得街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女之複

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要當性 ,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

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 。如法律規定之意義 ,自 法條文義

及立法目的與法娃系整娃關琳性挽點挽察非難以理解 ,且

個案事才是否屈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 ,為受規範者所得

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所者 ,即無違反法

律明確性原則 。」 大院釋字第793號解釋闡述甚明 。

(2)進 而言之 ,會計師法第3,條 第6款規定 (「 其他違反本法規

定者┘)及 同法第19條 (「 會計師不得對於指定或委託事件 ,

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或廢他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雖略嫌

概括 , 大院亦肯認相關規範 「要非會計師作為專門職業

人員所不能預見┘,而於釋字第碎32號解釋肯認其明確性 。

(3)此 外 , 大院於釋字第59碎號解釋 ,針對侵害商標權之規

範亦闡明 :「 從合理謹慎受規範行為人立場 ,施以通常注意

力即可預見 ,無悖於罪刑法定原則中之構成要件明確性原

則」 ?

2.立職法第25條第1項所藉 「反質詢」為我國法制所使用已超過

二十年 ,其文義預可理解 、預見 ,亦可受司法審查 、判新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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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仁)按 ,質詢者 ,即 質疑及詢問之意 。前大法官陳新民教授即

指 出 ,所謂 「質詢 ︳乃是一種 「群疑 ︳性 質之發 問 ; 質詢

權乃是立法權要求行政權就其施政甚至職權範田所及事項

之立場或處理 式 提 出解釋 (附件11)。 在民主國家 ,民

意代表有權向政府機關提出詢問 ,要求政府機關提出書面

或口頭說明 ;我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 第2項 第1款 (「 行政

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立法委員在

開會時 ,有 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

及立職法第18條 第1項 (「 立法委員對於行政院院長及各部

會首長之施政方針 、施政報告及其他事項 ,得提出口頭或

書面質詢 。」)對此均定有明文 。我國立法實務亦不之以

「質詢」為法規名稱或條文內容者 。2

(2)承上 ,質詢既為 「質疑 、詢問」,就文義挽察可知 ,反質詢

即條受皙疑詢問者 (如行政 呈)跳脫技 宵 問之地疑 、詢

位 ,拒絕就質詢之內容回答 ,甚至反客為主 ,對進行 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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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意代表進行質疑 、責 詰 問或提 出無關之 問題 。於

「反 之立法實務上 ,地方議台鼓事規貝l︳ 中 本 即 右 皆詢

用語及概念 ,且 已有致十年之歷史 ,此觀諸臺北市議會議

事規則 、臺中市議會議事規則及臺南市議會議事規則均有

「不得為反質詢」之規定即明 ,甚 且其中臺北市 會議事

規 貝心早茂念
。

o 月18日 修正時 即謀子受質 人 本 得 反 暫詢

之義務 。由上可知 ,反質詢禁止之概念於地方議合中早已

行之有年 ,為
一般政治活動者所認識 ,且對於其概念定義

亦有一定之了解 。再者 ,於立法院議事程序中 ,亦不之立

法委員認定受質詢者所為之答覆屬於 「反質詢」而請求主

2 截至l13年 7月 22日 止 ,計有13部現行有效法規名稱 中含有 「質詢 」二字 ;有超過25o筆條文

內容涉及 「質詢」二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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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席加以制止之例 (詳參立法院代表黃國昌委員法規範憲法

審查暨暫時處分補充答辯書第5頁 第6行至第6頁 第13行 )。

是 以 ,本次立職法新堵 「不得反 質詢」之規範 ,僅係將長

年存於 中央及地方議 事規則之規先予以明文化 ; 實則 ,

既 「質詢┘概念之法律明確性為聲請人所不爭執 ,則 受質

詢人不得以 「質詢」之方式答覆質詢者所為之質詢行為 ,

則亦非受質詢人所難以理解 。

次查 ,立法女務上 ,亦有透過 「反 ︳之概念作為法律用語

坴 ,如 刑事訴訟法上之 「主詰 問」及 「反詰問」間之關係 。

觀諸刑事訴訟法 ,亦 未對反詰問於法律 中明文定義其意義 ,

然透過實務之操作 ,「 反詰問」亦得為一般受菟範者所理解

其內容 ,而 無違反法律明確性之疑我 。此外 ,我 國另訂有

「反滲透法┘,公平交易法中亦有 「反托拉斯」之概念 ,亦

從無客觀上無法理解文義等質疑 。

(幼 末查 ,若 受質詢者經質詢者認為其答覆之方式涉及 「反質

詢」,依 同條第碎項規定應由主席為適當之制止 ,制止後仍

違反者 ,方得依同條第5項 由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出 席委

員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 ,經院會決議裁處罰鍰 。而該罰鍰

處分依同條第9項規定 ,被處分人若有不服 ,仍得依法提起

行 政 訴訟 , 由行政法院判斷該答覆方式是否構成反質詢 ,

且由於反質詢概念透過長期政治實踐已有概念性之定義 ,

而可由司法機關加以確認 ,堆謂與法律明確性相悖 。

(5)綜上 ,立職法第25條第1項所稱 「不得反質詢」僅係將立法

院議事過程中長期存在之答覆方式限制予以明文化 ,且該

規定早已存於地方議會之議事規則中 ,受規範者當得以了

解其規範意義 ,而 與 大院穩定之法律明確性要件相符 ,

當無違背之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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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職法第25條第2項所嗧 「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應與例示規

定共同理解 ,構成要件之娃系理解以及法走系之整娃關聯性挽

點挽之 ,受規先者自得預見其規範內涵 ,而不違反法律明確性

原則 :

仁)按立職法第25條 第2項 規定 :「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 、外

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並經主席同意者

外 ,不得拒絕答及 、拒絕提供 料 、瞣匿管訊 、虛偽答狂

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其中 「其他藐視國會行為」

應與其例示規範 「拒絕答覆」、「拒絕提供資料┘、「隱匿資

訊」及 「虛偽答覆」共同觀之 ,先予敘明 。

(2)次按 ,接妓於例示規先後之概括性條款 ,可藉由文我解釋

及娃系解釋確認其內涵 ,並得為刑罰之要件 ,並不違反法

律明確性之要求 ,此為 鈞庭112年怎判字第11號判決所

明揭 :「 刑法第Ⅵ6條第1項 明定 :『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

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處5年 以下有期徒

刑 。』係以施行 『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犯罪行為

之客觀構成要件 。⋯⋯而 『其他非法之方法』固屈不確定

法律概念 ,惟其意涵除可藉由 『詐術』之例示而理解外 ,

尚可藉由選舉投票等相開法律規定而進一步具娃化 ,亦 即

所謂 『非法之方法』,當指選舉投票等相關法律所不許之操

縱投票結果之方法 。⋯⋯系爭規定一雖以不確定法律概念

作為犯罪行為之構成要件 ,惟從其文義意涵 、結果犯構成

要件之體系理解以及法體系之整體關聯性觀點觀之 ,立法

者就系爭規定一所涉之行為可罰性要件 ,已設有合宜之解

釋適用之參考基準 ,並以此限定行為可罰性範圍 ;受規範

對象除可依此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性外 ,刑事法院亦得據以

解釋適用系爭規定一 ,就個案行為之構成要件該當性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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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審查 、判斷 ,是 系爭規定一尚未違反刑罰明確性原

則 。┘(附件12)

(3)查 立職法第25條 第2項 明列被質詢人除例外經主席同意得

不為答及外 ,均應抹女答狂之義務 。於法條用字上乃統稱

未經主席同意即不為答覆之情形為 「藐視國會」之行為 。

再者 ,為避免藐視國會之用語過於空泛 ,立法者復以 「拒

絕答及」、「拒絕提供資料」、「隱匿資訊」或 「虛偽答狂」

作為例示規定 。而上開例示規定之用語於一般法制用語尚

非罕見 ,並得為一般大眾所理解 ,遑論受質詢人通常為政

府機關人員 ,其對於該等用語之掌握程度更高 ,亦得透過

邏輯推演得知何謂類此之 「藐視國會」行為 ,從而 ,立職

法第25條第2項所嗧之 「其他藐視國會行為」仍屈於受規

範者可得預見之範固 ,而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

(年) 從而 ,既 「其他藐視國合行為 ︳得透過 「拒絕答及 ︳、「拒

絕提供資料 ︳、「隱匿資訊 ︳或 「虛偽答及 ︳等例示規定共

同理解 ,基於法娃△之整硅關聯性挽點挽之 ,其文義內涵

當得為受規先者所預見 ,依 鈞庭112年 怎去l︳ 字第11號去l︳

洪意旨 ,自 無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

碎.綜上 ,立職法第25條第1項所稱之 「反質詢」及第25條 第2項 所

稱之 「其他藐視國會行為」,均得為受規範者所預見其規範內

涵 ,而合於法律明確性原則 。

(二)「 不得拒絕答復 、拒絕提供資料 、隱匿資訊 、虛偽答復或有其他

藐視國會行為」之規定 (立職法第25條第2項 )有效強化立法院

監督行政權之效率 ,而不違反權力分立及制衡原則 :

1.按權力分立原則之建玉目的乃在於賦予國家機關彼此對抗之怎

法權力 ,並在彼此平等對抗之前提下 ,尋求相互問之制衡及合

作關係 ,業如前述 。是以 ,於判斷特定法規範是否違反憲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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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實務上國家機關之權力行使間 ,是否有明顯之失衡情事 ,而

須透過立法或憲法解釋之方式予以矯正之 (附件13)。

2.查 立職法第25條 第2項 賦子主席審酌應秘密事項之合理性 ,必

然與行政權所享之行政特權產生競合 ,然基於國家機關問五權

平等相維之基本權則 ,非謂二國家機關權力產生重疊必然發生

違憲之效果 ,毋寧 ,國 家機關問之權力重且方為權力分立娃制

下之常態 (附件蟀 )° 本項規範於修法前規定 :「 被質詢人除為

避免國防 、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 ,不

得拒絕答及 。」在此等規範脈絡下 ,受質詢人毋庸特別說明理

直 ,即可概括式地以前揭理由就受質詢之事項拒絕答及 ,無疑

將使行政特權任先於立法院之質詢權力 ,並且 ,立法院就此拒

絕答覆並無其他憲法或法律之規範得與之對抗 ,從 而形成行政

權獨大之效果 。

3.次查 ,本項新堵 「經主席同意者」之文字 ,賦子立法權向行政

權探求應秘密之正當事由 ,並由主席為初步之判新 ,倘其認為

行政權所提出應秘密之事由有其法律上正當性 ,自 應准許其請

求 。惟倘其認為受質詢者所提出之理由不具正當性或正當性不

足 ,受 質詢者仍將有答覆義務 。惟應注意者係 ,主席若不同意

受質詢者不為答及之理由 ,其法律效果並不課子受質詢者強制

揭露質詢事項之義務 ,答及之行為仍須由受質詢人主功提出 。

若受質詢人就所質詢事項有應秘密之法之確信 ,其仍可不予答

及 ,主席若依同條第5項規定對其為罰鍰處分 ,其仍得依同條

第7條提起行政爭訟 ,由 法院檢視其所為拒絕答覆之內容是否

符合 「國防 、外交明顯立即之危害」或 「依法應秘密之事項」

等要件 ,亦 即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

碎.要言之 ,本項縱規定 「經主席同意者」方不負答覆義務 ,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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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同意與否並非確定且終局地決定受質詢人是否負有答覆義務 。

且透過主席不同意權力之行使 ,得始受詢問人重新審視其所為

之拒絕理由是否確實符合本項之要件 ,並且最終司法機關亦得

對是否符合本項要件作成終局決定 ,反有助於行政權 、立法權

及司法權狄┴跙≧二劫 ,而 強化分權制衡但亞生生生主壁土生

立理念 。

5.鈞庭113年 憲暫裁字第1號第28段固稱 :「 本條第2項 有關被質詢

人不得拒絕提供資料之規定 ,除使個別立法委員於質詢程序 ,

即得要求被質詢人而非其所屬機關提供資料外 ,亦毋須如釋字

325之要求般 ,應視資料屬性而分由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決議

始得為之 。即令是機關首長 ,亦 不當然可不循一定行政程序即

對外提供機關公務資料 。是本條第2項 規定關於拒絕提供資料

部分 ,自 形式觀之 ,與釋字325之解釋意旨明顯有別 ,就此而

言 ,已存有違憲疑義 。」云云 ,惟 :

(1)按 ,釋字第585號解釋就真調會條例第8條第6項 「本會或

本會委員行使職權 ,得指定事項 ,要求有關機關 、團體或

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助 。受請求者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 、

營業秘密 、偵查保密 、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 、拖

延或拒絕┘僅以未賦子受調查人相關程序保障而不符正當

法律程序 ,並未認定個別 「本含委員」得要求有關機關提

供資料有道怎之皮 ,此預與群字第325號解釋有問 。

(2)次按 ,釋字第72,號解群亦指出 :「 『監聽調開專案小組運

作要點』性質上乃該委員會之內規 ,用 以協助所設調開專

案小組運作而訂定 ,要屈該委員含內部議事運作之事項 ,

尚不生法律或命令牴用怎法之問題 。」是以 ,立法院內部

如何對行政機關行使資料獲取權 ,實 乃立法院議事自律之

範疇 ,而 不生牴觸憲法之疑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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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按 ,群字585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之一部協同一部不同

意見書中亦指出 ,個別立法委員本得透過質詢權 ,取得政

府資訊 ,比即為 「個別立委之立法資訊權」;換言之 ,個別

立法委員均有進行調查之權力 ,國 會調查權之主體 ,不 以

委員會或院會為限 :「 為了立法和監督 ,立法院需要充分的

資訊 ,當 立法院和政府之間關係融洽的時候 ,也就是彼此

有互信的時候 ,可以透過立法委員的質詢權與政府機關的

答詢義務 ,取得行使職權必要的資訊 ,但當雙方的互信遭

到破壞的時候⋯⋯ ,立法院必須有獨立取得資訊的方法 ,

才能進行有效的監督 ,這就是所謂的資訊自主權 (◥㏄ht

derSclb§tinfor一Il斑ion)⋯⋯．,也就是不假手於其他國

家機關 ,而取得資訊的權力⋯⋯ ,立法調查權就是建立在

這種資訊自主權之上 。換言之 ,可以將立法調查權看作非

常態的立法資訊權 ,而個別立法委員的質詢權 ,則是常態

的立法資訊權 。質詢權的行使是分散的 ,立法調查權這種

資訊權的行使 ,是集中的 ;在怎法所規定的立法院職權先

田內 ,質詢權的行使先田沒有明預的限制 (憲 法增修條文

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三章參照 )┘ 。

(如 是以 ,固 然釋字第325號解釋就資料屬性區分不同請求程

序 ,然 群字第585號解群既就個別調查委員得單獨請求資

料取得一事認未牴們憲法 ,女 已且更群字第325號解群之

見解 ,後於群字第729號解釋更認立法院內部如何請求資

料在取 ,屈 內部自律事項 ,不 生牴們怎法疑義 ,才 已肯認

個別委員即得為行使怎法上賦子立法院之權力 ,個別向有

關機關人員調取相關資料之權力 ,而 無達怎疑義 。

6.綜上 ,個別委員得個別向有關機關人員請求資料 ,已為歷來大

法官解釋所肯認 ,本項新增主席同意之要件 ,固 然對行政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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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定之影響 ,惟透過權力問之對話 ,得使行政權重行審視其

拒絕答覆之理由是否符合本項之要件 ,且立法院所作成之罰鍰

處分亦得透過司法救濟加以確認其正當性 ,從 而 ,本項之新增

規定並不必然造成聲請人所顧慮之絕對的國會優位原則 ,反有

助於國家機關問權力之相互制衡 。

(三)「 課予受質詢人罰鍰」之規定 (立職法第25條第4項 至第6項 )

有效強化質詢權力之法律效果 ,們補現行行政立法不對等之制度

缺陷 ,使國會得有效監督政府施政 ,不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

1.按 ,「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 ,對立法院負責 ,憲法第五十七條之

規定 ,停止適用 :一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

報告之責 。立法委員在開會時 ,有 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

會首長質詢之權 。┘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 第2項 第1款定有明文 。

由上開憲法增修條文可知 ,我 國行政權與立法權問之互動模式

乃是行政權應受立法權之監督 ,此 由立法權之憲法條文安排可

知一二 ,一 方面 ,立法院依憲法第63條規定 ,握有法律 、預算

等國家重要事項之決定權 ;另 方面 ,行政權雖有法律履議權之

行使 ,惟仍受立法權之箝制 。從而 ,我 國縱經多次修憲 ,然並

未改變行政權應受立法權監督及節制之基本原則 ,甚至 ,經六

次修憲後 ,單一國會制度之確立 ,更加強了立法院的 「國會」

功能 (附件15)。

2.又立法權為充分監督行政權 ,質詢制度毋年為一必須且重要之

手段 ,依學者研究 ,質詢制度始於英國 ,後擴展於世界各國之

國會 ,透過質詢制度 ,行政官員對於國會議員所提出之問題應

據實 、詳實為答覆 ,且隨行政事務之增長 ,更有透過質詢制度

監督政府施政措施之必要 ,此對於國會中之少數黨更顯重要

(附件16)。

3.查 ,既忠法上賦予立法院監督行政權之識命 ,則立法院即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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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手段之形成字有一定之立法形成空間 。有鑑於立法院之質

詢規定長期不彰 ,行政官員於受質詢時動報答非所問或對立法

委員有嘲訊或辱罵等反質詢行為 ,足見立法權已無法恪連怎法

識命有效監督行政權 。在此背景下 ,對行政權拒絕依憲法規定

受立法院監督之情事 ,立法院自得以課子拒絕配合監督之行政

官員一定之法律效果 。

碎.聲請人固稱 ,訂定受質詢人處罰規定 ,將造成行政官員難以充

分為政策辯護 ,有 害責任政治之建立云云 (詳參民主進步黨立

法院黨團立法委員柯建銘等51人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第9頁

第25行至第1o頁 第3行 )。 惟細譯第25條 第碎項至第6項 規定 ,

針對受質詢人反質詢 、拒絕答及等行為施子裁罰 ,十係強化政

策辯論之效率及建立有效之責任政治所得採之必要手段 。質言

之 ,第 25條 第碎項至第6項處罰者乃係受質詢人有 「反質詢行

為」、「拒絕答及」、「隱匿資訊」或 「虛偽答及」等規避立法院

質詢之行為 ,使立法院雜以發現真相 ,並對行政權為有效之制

衡 。而透過第25條 第年項至第6項 階段性之強制手段 ,得使立法

院得對拒絕監督之行政官員為適當之制裁 ,而 能有效建立責任

政治 。是以 ,#請人所稱1第 25條第#項至第6項之強制規定非

但不會影年政策辯論 ,反而更得促進行政權與立法院問之有效

監督制衡 ,恰合於權力分立原則所重視之分權制街之目的 。

5.鈞庭113年 憲暫裁字第1號 第26段 又稱 :「 基於憲法責任政治之

原理 ,行政院對立法院所負之責任 ,乃 屬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

之政治責任 ,不是法律責任 。上開規定將憲法上之政治責任規

定 ,立法轉換為法律責任之結果 ,非無違反憲法責任政治原則

之疑慮 。┘然查 ,倘未賦子立法院就質詢權力之適當強制手段 ,

毋年承認立法院僅得完全依循行政權所提出之資料 (無論真偽 )

行使怎法上賦子立法院之職權 ,而︳比等未克盡立法院詳細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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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事女真相之質詢制度 ,反造成責任政治無從建立 。從而 ,賦子

立法院質詢權一定程度之強制力 ,實乃增進責任政治之手段 。

6.再者 ,各國田會議事程序中多有相關回答方式之規範 ,謹臚列

部分規範如下 :

仁)加拿大下議院議事規則第39條 ,禁止受詢問人得對問題所

涉及之事項進行辯論 ,所謂禁止受詢問人進行辯論者 ,即

係禁止受質詢者跳脫被質詢之地位而與質詢者爭辯 ,其概

念與反質詢相同 (詳參林石猛律師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

處分補充答辯書第13頁 第6∼ 18行 )。

(2)紐 西南議會常規法第396條規定 ,對質詢之答及不得包含

訊刺性表達 、對於議 員有貶低性或任何 冒犯性之言語 ,亦

同樣係禁止受質詢者跳脫受質詢之地位 ,而 對質詢者進行

攻訐 、質疑 、批評 、詰問 (詳參林石猛律師法規範憲法審

查暨暫時處分補充答辯書第13頁 第18行至第Ⅵ頁第6行 )。

(3)淡洲眾議院議事規則亦指出行政官員於回答眾議員之質詢

時 ,其答及不得 包含訊刺性表達 、對於議員之貶低性提及

或任何冒犯性之言語 ,與紐西蘭之規範相同 ,係 禁止受質

詢者跳脫受質詢之地位 ,而 對質詢者進行攻計 、質疑 、批

評 、詰問 (附件17)。

,.次 查 , 大院釋字第585號解釋已肯認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 ,

得對違反協助義務之人民課以罰鍰之強制手段 。是以 ,基於合

憲性解釋之法理 ,自 無從於本項規定具體適用前即認本項規定

對人民基本權利造成影響有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憲情事 。況立法

院若要依第25條 第6項 對行政官員或有關係之人員裁處罰鍰 ,

仍應循一定之正當程序 ,當無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憲問題 。

8.況查 ,如 大院認為立法院不得立法禁止反質詢或其他藐視國

,不 啻認同行政院院長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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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賦子立法委員之質詢權 ,對於立法委 員之質詢 ,得不予回答 、

2     反質詢 、誣錢立法委員等方式予以回庭 ;果如此 ,則 憲法增修

3     條文第3條第2項 之質詢權豈非形同具文 ?立法權又如何能有效

#     監督 、制街行政權 ?我 國之權力分立制度豈不成為獨步全球之

5     行政伍位制度 ?

6    9.綜 上 ,立職法第25條 第碎項至第6項賦子立法院就受質詢者消極

7     或虛偽答覆之行為制裁之權力 ,實係立法院監督行政權所隱含

8     之權力 ,非新權力之創設 ,且制裁權力之行使將使立法院更得

9     以發揮監督行政權之憲法誡命 ,亦 不違反憲法上權力分立且相

10     互制衡之機制 。

11四 、立法院以北證會方式行使調查權係屆合忘 ;立職法第九章之一第59條

12  之1至第59條之9均屈合怎

13  (一 )立法院本享有調查權 ,往昔係以公聽含之形式調查事★ 、克朱意

1↑     見 ,以程序更為及謹之聽證作為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手段 ,符合

必    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自 屆合怎 :

16    1.按 ,「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子之立法職權 ,本其固有之

17     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 ,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

18     訊 ,俾能充分思辯 ,審慎決定 ,以 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 ,發揮

19     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 ,並不

20     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

21     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 ,必要時並得經院

22     會決議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 ,陳述證言或

23     表示意見⋯⋯┘釋字第585號解釋已有充分闡述 。

2#    2.次 按 ,「 立法院為行使憲法上所賦子之職權 ,除依憲法第六十

巧     七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辦理外 ,得經

26     院會或其委員會之決議 ,要求有關機關就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

27     考資料 ;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調閱文件原本 ,受要求之機關

第16頁 ,共 碎o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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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非依法律規定或其他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亦早為釋字第325

號解釋所確認 。

3.查 ,立法院為充分行使其憲法上所賦子之職權 ,除透過憲法第

69條第2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 第1款之質詢方式外 ,尚

非不得透過文件調閱或其他調查方法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 ,

而所謂其他調查方法依前揭釋字第585號解釋之意旨 ,亦 包含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 ,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

從而 ,立法院之調查權乃立法院固有之權能 ,無待憲法明文規

定 ,本即享有之 。

碎.玫 查 ,前揭釋字第585號解釋既已明文肯認立法院除文件調閱

外 ,尚得以 「調查委員會┘之方式 ,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

或政府人員 ,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以行使其固有之調查權 ,

立職法第59條之1即係依釋字第585號解釋之意旨 ,明 文賦子立

法院以聽證會之方式行使立法院固有之調查權 ,亦未逸脫憲法

對於立法院權力之安排 。

(二)再查 ,美 國 、日本 、法國及德國之國會均得傳喚證人出席聽證或

委員含調查會議 ,除得透過罰鍰強制出席外 ,並有偽證罪之刑事

責任 :

1.美國國會之聽證制度 :

仁)針對聽證之會議召集權 ,無論係參議院議事規則或︿甲人議院

議事規則 ,均有規定無論於會期中或休會 、閉會期間 ,均

得在必要情況下舉行聽證會 。國會為進行聽證 ,得行使傳

喚調開權 (subpocnapower),其 內涵包括侍喚證人作

證或調開文件等物證 (附件18)。

(2)為達調查之目的 ,美國田含得侍喚者除政府官員外 ,亦 色

含民問人士 ,其作證之內容包含提供專業意見、證述具娃

事件經過或個別企業本身之措施 。且於作證前 ,依法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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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誓並據實陳述 。若受調查者恐因其證述而自證己罪 ,亦 有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之適用 ,而得拒絕證言 ,惟特殊情

形下 ,國 會仍得以票洪之方式 ,向聯邦法院簽發命令 ,賦

子該證人部分或完整之豁免權 ,以 強制其提供證言 。此外 ,

即便證人因其證言或資料之提供可能造成其恥辱或不名譽

之結果 ,仍非拒絕證言之正當事由 (附件19)。

(3)就強制力而言 ,倘 受調查者拒絕出席或拒絕敬交文件 ,或

出席後拒絕答及 ,得處10o元至1,OOo美元之罰金及1月 以

上 ,1年以下之徒研l｜ 3。 執行面而言 ,係 由議長移送聯邦檢

察官 ,檢察官並應召開大陪審團審議碎。除上開藐視國會罪

之刑事處罰外 ,對於國會之傳票 ,通說亦認為兩院皆可各

自以決議聲請聯邦法院強制執行傳票 ,若 田含弟請法院強

制執行而當事人拒絕避守 ,則 亦有挽視法庭之相關責任

(附件2o)。

(幼 進而言之 ,如於參議院或眾議院任何委員會 、次委員含等

3 2U.S.C.§ 1,2一 RefusalofⅦ 心tness to testiㄅ or producepaper§ :“EveΨ personwhohaⅣ心ng
beensummonedasa、∼ⅡtnessbytheauthorityofeitherHouseofCongress togive
testiInonyor to producepapersuponanyInatterunderinquiη ◤beforeeitherHouse,or
anyjointcOIn又 nitteeestablishedbyajoint orconcurrent resolution ofthetwoHousesof
Congress,oranycommitteeo仇 itherHouseOfCongress,、 ∥qⅡfullymakesdefault,orwho,
haⅣ心ngappeared,refuses toansweranyquestion pertinentto thequestionunderinquiry,
shallbedeemedguil﹏ ofamisdemeanor,punishablebyaⅡ neofnot morethan$l,ooo
norless than$100andimprisonment inaco】

一

nmonjailfor notless than onemonthnor
morethanhvelveIIlonths.”

今 2U.S.C.§ 1,玝 -Certi且cation offa且 ureto testi印 or produce;grandjuryaction:“Whenever
a㏕tness summonedasmentionedin section1,2ofthis thlefails toappearto testiㄉ or

fails to produceanybooks,papers,rec一 ords,ordocuments,asrequired,orwheneverany
wⅥtness so summonedrefuses toan§ wera】Ψ question pertinentto theSu句 ectunder
inquiΨ beforeeitherHouse,oranˊ jointcommitteeestablishedbyajoint orconcurrent

resolution ofthetwoHouSeSofCongress,oranycom】 ｜nitteeor subco】

一

nⅡlitteeofeither

HouseofCongress,andthefactofsuchfailureorfailures is reportedtoeitherHouse
whileCongress is in session orwhenCongress is notin session,astatement offact
constitutingsuchfailureis reportedtoandⅡled”悅ththePresident oftheSenateorthe
SpeakeroftheHouse,it shallbethedutyofthesaidPresident oftheSenateorSpea虫 εrof
theHouse,asthecasemaybe,tocertiㄉ ,andheshall socertiㄉ,thestatement offacts
aforesaidunderthesealoftheSenateorHouse,asthecaseInaybe,to theapproPriate
UnitedStatesattorney,whoseduty且 shallbetobringthematterbeforethegrandjuryfor
itsa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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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國會機關 、辦公室之調查程序中為不女或虛偽陳述 ,更須

承擔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法律責任 。如陳述事項涉及國際

或本國恐怖主義等重大犯罪 ,又須承搶八年以下友期徒刑

之法律責任 。5

2.日 本國會之聽證制度 (附件21):

仁)依 日本怎法第62條及國合法第51條規定 ,國 會對於有關之

國政或一般所關心且具特別 目的之重要案件得召開聽證含 ,

兔取利害關係人或具學識經驗者之意見 。且對於總預算或

重要歲入法案 ,國 會法第51條更要求國會 「應」舉行聽證

會 ,除 同一內容法案已召開聽者會者 ,方毋庸再舉行聽證

會 。

(2)就召開聽證會之組織而言 ,日 本國會法第猝5條規定 ,各議

院認為有特別必要之案件 ,或基於審查非該院常任委員會

所轄案件之必要者 ,得設立特別委員會 。且該委員會依眾

議院議事規則第78條規定 ,於獲議長同意後 ,即得召開聽

證會 。

(3)此外 ,於 日本國會行使調查權時 ,依議院證言法規定 ,「 任

何人┘均有應議會要求以證人出席國政調查之義務 ,且應

於作證前宣誓 ,是以 ,相 關人士出席聽證之地位乃係證人

之地位 ,若有偽證之情事 ,依該法第6條第1項規定 ,得處

呂月以上1o年以下之有期徒毋l｜ ．6

3.德國之國會調查制度 (附件22):

仁)德 國於2001年訂定國會調查委員會職權行使法 (下稱 「調

查委員會法」),明 文賦子聯邦眾議院調查之方式並對於調

查權之行使設有限制 。此外 ,德 國基本法亦保障除依聯邦

5 18U.S.C.§ loo1.
6 議院 6〔 拓卜吞証人Φ宣誓及 F証言等〡〔聞〡各法律 ,第 六奈 :「 已Θ法律︳〔土ㄌ宣誓 L走証

人力甘虛偽Θ陳述在L走 t芒 以、三月以上十年以下Φ懲役 6〔 起

一

洛。」
第19頁 ,共 碎o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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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人議院多數決議成立之多數調查委員會外 ,亦得經聯邦眾

議院四分之一以上成員之聲請 ,成立少數調查委員會 。

(2)在調查之方法上 ,除一般之文件調閱外 ,調查委員會得聽

取相關人陳述意見 ,且若經調查委員會決議 ,甚得以要求

相關機關或私人提出證據 。復依調查委員會法第19條規定

調查委員會基於共識 ,得傳喚證人及鑑定人 ,證人依第20

條負有到場義務 。證人到場後 ,除拒絕證言之正當理由並

經充分證明外 ,均應據實答覆 。

(3)就強制力部分 ,對於經傳喚而未到場之證人除得依法裁處1

萬歐元以下之罰鍰 ,並得強制拘提其到場 ,若仍不到場 ,

得連續處罰鍰一次 。倘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證言 ,調查委

員會得命其負搪因拒絕到場所生之女用 ,併科以上萬歐元以

下之罰鍰 。情節重大者 ,調查委員合並得向琳邦最高法院

犖請管︳l史該證人 ,以 強制證言 。

(如 此外 ,如證人在琳邦立法機構之調查委員會為虛偽陳述 ,

則需承搪三個月以上 ,        之刑事責任 。7

碎.法國之田含調查制度 (附件23):

(1)法 國憲法對於國會之調查權未設規定 ,為依一般觀點 ,均

認為係國會之潛在權力 ,故法國國會自得設置調查委員會 ,

且具有使證人宣誓之權 ,並對於不應傳喚之證人及虛偽證

述之證人有處罰之權力 (附件2碎 )。

(2)現代之法國國會調查權係依據1958年法國國會職權行使法

第6條第1項 第1款規定 ,除常設委員會外 ,國 會得組成臨時

之調查委員會 ,此亦為法國國會中唯一允許設立之臨時委

9 Sec.153GermanCriminalCode(“ Whoever,a§ aⅥ心tness oreXpe比 ,g打 e§ falseunswOrn
testimonybeforeacourt oranotherauthori﹏ whichi§ coInpetent toexamine㏕tnesses

andexpertsunderoathincur§ apenaltyofiInprisOnmentforaterⅡlofbe柄Veenthree
monthsaIld且 veyears.’

’
〕.Sec.162(2)‘

‘(Sections153and157to160,insofarastheyrelate
tofalseunswOrn statements,alsoapplytofalsestatements madebeforeacommitteeof
inquiΓγofoneofthelegislativebodiesoftheFederation or ofoneoftheLh】 ｜lder.”).

第2o頁 ,共 ηo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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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 。基於國會調查權之本質 ,調 查委員會得以最合於調

查意旨、發寸尸出真相之方式為之 ,他人不得干涉 ,調 查委員

會並應於調查後製作調查報告 ,調 查報告並以公開為原則 。

(3)依國會職權行使法第5條之上第1項 前段規定 ,調 查委員會認

為有必要時 ,「 任何人」均有接受調查之義務 ,不得拒絕 。

如以公開聽證形式行使調查權時 ,司 法或公權力機關應協

助受調查人出席應訊 。受調查人於受調查時 ,須宣誓並我

女答及 。

(碎)就強制力部分 ,倘 受調查人有拒絕應訊 、應訊時拒絕宣誓

之情事者 ,依法得處2年有期徒刑及KOo歐元之罰金 。至

於應訊時 ,受調查人如有偽證情事 ,依球法國國會職權行

使法之規定 ,亦得以刑法偽證罪相關規定論處 ,可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毋l︳ , 並科石 ooo歐元之罰金 。8

5.由 上可知 ,世界先進民主國家國會多具有調查權 ,於必要時皆

得傳喚相關人士出席作證 ,而所謂相關人士除有關政府部門之

公職人員外 ,亦 包含與所欲調查事件相關之一般人 。對於受傳

喚之證人 ,前揭立法例均課子其出席之義務 ,亦賦子國會對拒

絕出席 、拒絕答覆者有所處罰 。而對於出席後虛偽陳述者 ,則

多以 「偽證」之概念理解 ,而課予其刑事責任 (附件25)。

6.綜上 ,自 釋字第585號解釋以降 , 鈞庭均肯認立法院為行使

調查權 ,除文件調閱外 ,亦得以其他方式為之 ,從而立職法本

次增訂第,章之1明 文以聽證會形式行使國會調查權 ,僅係將憲

法賦予立法院調查權之權力及行使方式明文化 ,非謂國會聽證

制度之建立 ,即 必然產生立法權凌駕行政權之結果 。尚且 ,聽

8 Art.碎
3↑一13(“ FalsetestimonyIIladeunderoathbeforeanycourt oflaworbeforeajudicial

policeomcer犯 tingin thee犯 rCiSeofarogatoΨ cOInmission is punishedby丘 veyearζ

iInprisonInentandafineofe75,ooo.’
’
)Art6III,OrdinanceNo.58-1loo ofNovember1,,

1,58relatingto thefunctioningofParliamentaH◤ ASSemblies(‘
‘
工ntheevent offalse

testiInonyorⅣ
、
Ⅱtness tampering,theproⅥ sions ofarticles碎 3碎

-13,↑
3碎

-l冷 and碎 3碎-15of

thePenalCodearerespect什elyapplic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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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制度相較於立法院現行之公聽會制度 ,課子立法院更多之程

序要求 ,對於調查報告之公開亦有更明確之規範 ,反有助於立

法院調查權之明確制度建立 ,且更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

質言之 ,透過國會聽證制度之明文化 ,得使立法院更有效監督

行政權之權力行使 ,同 時訂定受調查者之權利義務 ,亦對於人

民之基本權利保障有所維護 。

(三)以調查委員合或調查專案小組之方式舉行聽證含 (第 5,條之1),

屈立法院內部行使調查權之自律事項 ,為立法權之核心 ,應有其

自由形成空間 ,而屈合怎 :

1.按 ,「 而民意代表機關其職權行使之程序 ,於不牴們怎法及法

律先田內 ,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 ,學理上嗧為議含

自律或議會自治 。至議會規範除成文規則外 ,尚 包括各種不成

文例規 ,於適用之際 ,且得依其決議予以變通 。」 大院群字

第381號解釋早已針對議會自律事項之定義解釋在案 。

2.次按 ,學者李仁淼亦於其論著 【國會調查權之行使方法與界限】

一文中明確引用日本學說指出 :「 議院之權限應如何行使 ,基

本上屬於議院自律權之問題 ,而 日本國合之活動 ,才際上也是

採委員會中心主義 ,田 含之田政調查亦以委員會為中心行使較

具效果 ．此委員會除常設委員會外 ,尚 包含謂審查特定事項所

設置之特別委員會 。」其並提出 :「 立法院無論於行使調閱權

或一般調查權之發動 ,究應經由院會或委員會決議 ,原 本屬議

會自律事項 ,大法官本不應介入進行審查 。」(附件26)

3.查 ,立職法第59條之1規定 「各委員會」、「調查委 員會」或

「調查專案小組」均得以聽證會之形式行使調查權 ,就上開規

定 ,除 「各委員會」外 ,均係臨時成立之委員會 ,然基於前揭

議事自律之法理 ,立法院如何形塑調查權之發動方式 ,屬 於議

事自律事項之範疇 ,況何等委員會之組成 ,並不致對外發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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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效果 ,由 是可見 ,此應屬議會自律事項無疑 。

碎.復參酌前揭比較法之規範 ,多 數民主先進國家亦以成立臨時或

任務形式之調查委員會以進行國會調查 ,究其目的乃係立法機

構行使調查權時 ,相 關事實可能牽涉多常設委員會所主責之事

項 ,與其由各常設委員會獨立行使其調查權 ,以臨時成立之調

查委員會形式統一行使國會調查權 ,反較為效率 。

5.是以 ,立法院以何種委員合形式行使田合調查權乃立法院之議

事自律事項 ,且該規定並未抵觸怎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應屆合

怎 。且立法院以臨時組成之 「調查委員會┘或 「調查專案小組┘

等任務性組織行使立法院調查權 ,於一般民主法治國家中亦所

在多有 ,更不會造成立法院凌駕於行政權上之疑義 ,與權力分

立及制衡原則無涉 。

(四 )明 定政府人員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出席 (第

59條第3項 )乃調查權行使之必要方式 ,未逾越比例原貝l｜ ,而屆

合怎 :

1.按  大院於釋字第585號解釋 已明確確認 ,「 立法院行使調查

權得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 ,陳述證言或表示

意見」。

2.且前揭解釋亦非僅以 「政府人員」而課子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之義務 ,而 及於 「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從而 ,立職法第

59條之3規定 「應邀出席人員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出席┘

尚未逸脫釋字第585號解釋對國會調查權界定之範圍 。

3.再者 ,觀諸前述民主國家國會調查立法例 ,除政府人員當然接

受國會調查外 ,一般人民涉及國會正在進行調查之事項時 ,亦

將受到國會調查權之拘東 ,而 有到場說明之義務 ,違反者多數

國家亦設有相關強制規定以確保國會調查權之完整 。

碎.聲請人固稱 :「 第59條之6第 1項僅給予5日 之準備期間 ,顯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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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予相當準備期間之要求⋯⋯第59條之6第 3項就聽證會通知

單並未要求應既在聽證 目的及表達意見或證言之關聯性 ,亦抵

觸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云云 ,惟 :

(1)查 立職法第59條之6第 1項 係規定舉行聽證會 ,應於開會日

前5日 送達出席人員 ,此乃法律所限制之最低準備期問規定 ,

立法院倘欲以聽證會之手段行使調查權 ,尚 非不得提供更

長之準備期間子出席人員 。況聲請人於此並未提出任何觀

於 「合理期間┘之定義 ,僅泛稱 「5日 ┘之準備期間顯不符

應給予相當準備期間之要求 ,聲請人顯未就此等期間如何

且違反何種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詳加論述 ,從而難認立職法

第5,條之6第 1項 有何違憲疑義 。

(2)次查 ,第 5,條之6第 3項所定通知單應載明之事項包含 :「 一 、

會議主題 。二 、受邀出席之有關機關或人民之姓名或名稱

及其住居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 。三 、聽證會舉行之時間 、

地點 。四 、聽證會之程序 。五 、表達意見或證言之事項 。

六 、本章提及之相關權利及義務 。七 、本章相關或其他應

注意或遵行事項 。┘縱本項規定並未單就 「受調查之人民」

與事件之關聯性單獨列為通知事項 ,然 立法院行使國會調

查權而邀請相關人民陳述證言或表達意見 ,該 人民本即須

與所調查之事件具關連性 ,此於調查委員會內部核發通知

書時 ,即應敘明 ,又縱該關聯性非法定應記載事項 ,仍非

不得將之記載於 「六 、本章提及之相關權利及義務 」或

「七 、本章相關或其他應注意或遵行事項」,聲請人於立法

院尚未核發通知書之情形下 ,即認立法院不會敘明受調查

之人民與受調查事項之關聯性 ,難認合理 。

(3)進而言之 ,我 國行政程序法第55條關於行政機關舉行聽證

之通知規托 ,僅規定 「舉行聽證前 ,應 以書面記載下列事

0
l
2
3
↑

5
6
7
8
9
0
1
2
3
碎

5
6
7

生

1
生

生

1
l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第2碎頁 ,共 碎o頁



1
2
3
碎

5
6
7
8
9

項 ,並通知當事人及其他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必要時並公

告之┘,根本未規定最短通知期限 ,然實施迄今從未發生違

憲爭議 ,如 今立職法第59條之6第 1項給予受通知人至少5

日之準備期間如反而違怎 ,豈不荒謬 ?

5.是 以 ,立職法59條之3課子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非有

正當理由有應邀出席之義務 ,並未逸脫釋字第585號解釋之範

疇 ,應屬合憲 。

(五)出 席之政府人員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係類似於證人地位 ,原則上

本無律師或專業人士在場捕佐權 ,然於特殊情況下第59條之#仍

賦子律師或專業人士在場輔佐權 ,與人民基本權利侵害無涉 :

︳
聲請人行政院固稱 :「 第59條之碎規定應邀出席之社會人員 ,須經

主席同意後 ,由律師 、相關專業人員或其他輔佐人在場協助 。此

一方面．l子再於釋585應 許接受法律協助之要求 ,另 方面並未明定客

觀判斷標準而完全繫諸主席個人主觀認定 ,實 已違反法律明確性

原則 。此外 ,系 爭規定依第少1章未規定應邀出席之社會人員具

有對質詰問之權利 ,顯 然欠缺釋585適當詰問機制之程序保障 。┘

云云 (詳參行政院法規反憲法審查聲請書第18頁 第12-17行 ),惟 :

1.按 ,釋字第585號解釋固謂 :「 上開規定既排除現有法律所得提

供被調查人之程序保障 ,卻未訂定相關之程序規定 ,如 事前子

受調查對象充分告知受調查事項 、法定調查目的與調查事項之

關聯性 、給予受調查人員相當之準備期間 、准許受調查人員接

受法律協助 、准許合理之拒絕調查 、拒絕證言 、拒絕提供應秘

密之文件資訊等之事由 、必要時備置適當之詰問機制 、依調查

事件之性質採取公開或秘密調查程序⋯⋯等等 ,均付諸闕如 。┘

2.然 細譯其內容 ,乃 斯時真調會條例並未就受調查人之程序保陣

為 「任何」規定 ,方經 大院宣告進怎 。於解釋理由書中 ,該

號解釋臚列若干正當程序保障之態樣 ,然 非謂立法院即應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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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大院臚列之保障方法使無違於正當程序保障 。換言

之 ,立法者自得就受調查者基本權利限制之多寡 ,依不同程度

提供不同種類之程序保障機制 。又 「准許受法律協助┘及 「適

當詰問機制」亦非釋字第585號解釋所列舉之必要程序保障形

式 。況立職法第5,條之碎亦未完全禁止受調查者受法律或其他

專業之協助 ,且 「合理之拒絕調查┘、「拒絕證言」、「拒絕提供

應秘密之文件資訊」及 「依調查事件之性質採取公開或秘密調

查程序」均為立職法明文所規範 ,自 難謂未合於正當程序保障 。

3.再者 ,參諸前揭各國立法例 ,允許受調查者受法律協助並非國

會聽證制度之必然 ,詳言之 ,田 含聽證之受調查者 ,係立於證

人之地位 ,十務通說並未肯認證人受法律協助為其正當程序保

陣之一環 ,從 而難認立職法第59條之碎原則否認受調查者有受

法律其他專業人員輔助之權利 ,有何侵害人民權利之情事 ,上

開規定應屬合憲 。詳言之 ,我 國目前之刑事訴訟制度 ,對於證

人亦未賦子得請求辯談人到場之程序保陣權利 。準比 ,舉重以

明牲 ,於立法院之痣證程序 ,未賦予配合調查人士律師陪同之

程序保陣 ,自 堆謂連忘 。

碎.況查 ,觀乎與立法院調查權相近之監察院調查調查權 ,其相關

調查雖然涉及受訊問公務員之服公職權 ,然監察法中亦未賦予

公務人員得請求律師陪同到場之程序性保陣 。故舉重以明輕 ,

立法院之聽證程序未賦子相關人士請求律師陪同之權利 ,實難

謂為違憲 。

5.綜上 ,釋字第585號解釋並不以 「准許受法律協助」及 「適當

詰問機制」為必要之程序保障要件 ,且立職法亦已訂定其他保

障受調查者程序之要件 ,是以立職法第59條之碎應屬合憲 。

(六)拒絕證言或表達意見之規定 (土職法第59條之5第 1項 ),與正當

法律程序無達 ,且亦不侵害人民基本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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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固稱 :「 第59條之5第 2項 ,聽證會得要求應邀出席之社會

人員提供資料 ;若無正當理由而拒絕提供將受罰鍰裁處 。然對於

何謂 『正當理由』,卻付之闕如 ;就此 ,亦 已違反處罰法定及處

罰明確性原則之要求」云云 (詳參行政院法規反憲法審查聲請書

第18頁 第12-17行 ),惟 :

1.查 ,立職法第5,條之5第 1項 定有拒絕證言或表達意見之正當事

由 ,此乃同條第2項 「無正當理由拒絕表達意見 、拒絕證言」

之例示規定 ,縱第1項 規定未包含 「拒絕提供資料┘之情事 ,

惟基於體系解釋 ,第 2項 「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資料」中所稱

之 「正當理由」自得以第1項 之例示規定作為依據 ,然 亦不限

制於第1項 所列理由外 ,仍 有其他理由可經主席認定為拒絕提

供資料之正當理由 。

2.復查 ,參諸前揭外國立法例 ,亦不乏許多國家之國會調查制度

課子受調查者 (無論係政府人員或其他有關人員)強制出席 、

陳述證言 、提供資料之義務 ,其拒絕提供之正當理由判斷亦可

能完全繫於議長之判斷 ,從 而 ,立職法以59條之5第 1項 規定

明示得拒絕證言 、表達意見或 出資料之要件 已可將 「正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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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ll之情事 。

3.綜上 ,既立職法第5,條之5第 1項 已明確例示 「拒絕證言或表達

意見」之要件 ,基於合憲性解釋 ,無正當理由拒糸色提供資料所

稱之 「正當理由」亦得以第59條之5第 1項 之例示規定為參考標

準 ,而 無違反處罰法定及處罰明確性原則之情事 ,該規定應屬

合憲 。

(七 )立法院聽證之處罰規定 (立職法第5,條之5第 2項 、第5項及第6

項 )得確保立法院調查權之落女 ,且業經 大院釋字第585號解

群肯認係屈國含調查權之範固內 ,亦與平等原則無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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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 , 大院釋字第585號解釋已明確肯認對於違反協助調查義

務者 ,得處以罰鍰 :「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 ,並不以要求

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

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 ,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 ,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 ,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

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 ,於科處罰鍰之先田內 ,施以合理

之強制手段 ,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應子補充 。┘

2.次按 ,群字第585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

書中指出 :「 立法院必須有獨立取得資訊的方法 ,才 能進行有

效的生,旨◆,這就是所謂的資訊 自主權 ,也就是不假手於其他國

家機關 ,而取得資訊的權力 ,立法調查權就是建立在這種資訊

自主權之上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的動因既然在於與行政權

的互信遭到破壞 ,則仰賴行政權誠心配合必然不可能 ,立法院

必須採取強手段 ,方 能有效行使調查權 。┘(附件27)是 以 ,

為有效行使立法院調查權 ,立法上勢有賦子立法院行使一定強

制手段的可能性 。

3.查 ,違反協助調查義務非僅以杖極行為為限 ,消極行為亦屈之 。

立職法第59條之5第 2項所定對於無正當理由 「拒絕出席」、「拒

絕表達意見」或 「拒絕提供資料」者 ,均屈於以消極行為違反

協助調查之義務 ,第 5,條之5第 2項對之處以罰鍰當屈合怎 。

碎.詳言之 ,如調查對象得於無正當理由情形拒絕出席 、拒絕表達

意見或拒絕提供資料 ,則任何調查對象皆得以此抵制立法院之

調查權 ,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不啻形同具文 ,立法院勢將無從

針對國民關心之事項獲知真相 ,亦 無法有效行使立法 、預算及

決算等權力 ,此顯不利立法權對於行政權之監督與制衡 。

5.況查 ,政府人員相較於社會上之有關係人員而言 ,由 於涉及立

法權監督行政權之直接關係 ,當課予其較高之法律遵循義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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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故對於其惡性較高之虛偽陳述行為以刑事責人相繩 ;而社會上

2     之有關係人員固負有協助調查義務 ,惟不應課子其同於政府人

3      員之相等責任 ,基於 「不等者不等之」之平等原則法理 ,課子

耳     其罰鍰義務與平等原則亦屬無違 。

5    6.末 查 ,對於以積極行為 (虛偽陳述)之方式違反協助調查義務

6     者 ,其惡性本較消極行為為高 ,自 得課予其較高之法律效果 ,

7     故第5,條第6項 之法定罰鍰數額高於第59條第2項 亦有其正當性 。

8    7.綜 上 ,第 5,條之5第 2項 、第5項及第6項 關於違反協助調查義務

9     之處罰規定 ,均合於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 ,當屬合憲 。

10五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不致侵害監察權之固有權力 :

11  如前所述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其 目的在於協助立法院行使立法權 、

預算權 、決算權及質詢權等權力 ,並在於追究官員及政府之政治責任 ;

與此相對 ,監察權之調查權 ,其 目的在於協助監察院行使彈劾 、糾舉

及審計權 ,其 目的在於追究官員可法律責任 ,兩者本不相同 :

(一 )按 ,「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 ,行使彈劾 、糾舉及審計權 ,

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及第九十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 。」憲法增

修條文第9條第1項 固定有明文 。惟前開規定僅係規定彈劾之權力

行使機關為監察院 ,我 國憲法並未就開啟監察院之彈劾程序為明

文規定 ,是以如何開啟監察院之彈劾程序仍有立法形成之空間 。

(二)次按 ,法官法第51條及第9o條針對法官及大法官之懲戒乃規定 :

「司法院認法官有應受懲戒之情事時 ,除依法官評鑑之規定辦理

外 ,得逕行移送監察院審查 。」「司法院大法官之懲戒 ,得經司

法院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

上之決議 ,由 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審查 。」其中有關大法官之懲戒

更係以大法官現有總額一定比例之同意 ,即得將受懲戒之大法官

移送監察院審查 。

(三)再按 ,財政紀律法第17條規定 :「 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 ,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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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監察院彈劾或糾舉 。」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第1o條 規定 :

「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依本條例辦理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如發

現因公務人員違法失職而致工程進度未達預定進度百分之八十時 ,

應將執行機關首長及相關主管移送監察院調查懲處 。」上開規定

亦容許法規主管機關就違法失職之公務員移送監察院彈劾或調查

懲處 。

(四 )是以 ,自 上開規定可知 ,由於我國憲法安排乃係將彈劾及懲戒之

審查權力劃歸由監察院行使 ,其他國家機關僅得將受彈劾人及受

懲戒人移送監察院續行彈劾或懲戒之審查程序 。

(五)查立職法第25條第8項規定違反同條第

一

項至弟3項之政府人員 ,

經主席或質詢委員會提議 ,並經連署或附議 ,再經院含決議 ,得

移送彈劾或慾戒 。就其程序而言 ,該彈劾或懲戒程序之發動 ,仍

有一定之提案及同意門檻 ,與前揭法官法關於大法官懲戒之規範

相類 。而縱經提案通過後 ,立法院亦不針對其受彈劾或受慾戒事

女進行調查 ,而係將受彈劾或慾戒之人移送 「監察院」由監察院

依相關程序辦理之 ,自 本項立法理由中亦可知立法院僅係將該政

府人員移送與監察或司法機關調查 ,並不實際參與彈劾或懲戒之

程序 。

(六)況查 ,在81年修怎後 ,監察院已不具有國合性質 ,自 不宜獨字原

屈田含之調查權 。或有以為 ,針對同一事件 ,監察院和立法院如

同時進行調查 ,且結果不同 ,勢必造成權力之衝突及混亂 。惟查 ,

此實為才己人憂天之慮 。以美國為例 ,參議院及眾議院身為國會之

兩院 ,各自享有調查權 ,均得針對國民關心之事項進行調查 ,並

做成各 自之調查報告 ,縱兩者結論相反 ,亦有助於國民堵進對重

大事件之瞭解 ,並使國民得東其智慧 ,進行正確之判所 ,此更有

利於民主政治下 ,不 同立場意見之交換與思辯 。

(七 )承上 ,在我國目前之法律制度下 ,監察院 、廉政署 、檢察署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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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通法院民事庭 、普通法院刑事庭 、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法院 ,

2    均得秉其職權針對案件進行調查 ,亦 可能針對同一事件各自得出

3    不同之調查結論 ,而 產生不同之懲成 、懲處 、刑事責任判決及

碎     (或 )民事責任裁判 ,此本為法治社會下必然之結果 ,殊無為了

5    避免調查結果可能不同而禁止不同機關行使調查權之必要 。準此 ,

6    舉輕以明重 ,又豈可為了非民選代議士組成之監察院調查權 ,而

7    禁止民選代議士組成之立法院行使調查權 ?

8  (八 )綜上 ,我 國立法上既已慣用 「才多送監察院調查」或 「移送監察院

9    彈劾┘之用語 ,則本項 「移送彈劾或懲戒┘之用語基於合憲性解

生0    釋 ,應 同等解釋為 「移送 『監察院』彈劾或懲戒」,從 而本項規

m    定並未實際侵害監察院之彈劾調查權力 ,而 不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

12六 、刑法第1↑1條之1之規定具有正當性且符合刑罰明確性及罪責相當原則 ,

生3  自屆合怎 :

1↑   (一 )就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虛偽陳述課子刑責 ,尚 符釋字

15    第585號解釋之意旨 ,應屬合憲 :

16    1.按 ,「 機關首長 、團體負責人或有關人員拒絕本會或本會委員

17     調查 ,影響重大 ,或為虛偽陳述者 ,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 ,並

必     依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 、第二百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追訴處罰 。」

生9     修正前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 (下稱 「真調

20     會條例」)第 8條第8項 定有明文 。

21    2.縱 真調會條例經釋字第585號解釋大幅宣告違憲 ,並明揭僅有

22      「至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所附屬之強制權力 ,應 以科處罰鍰為

23     限┘,．
l任 該段論述係針對真調會條例第8條 第9項 限制出境所為 。

2再     3.就 真調會條例第8條第8項 ,大法官係認 「上開人員若因受調查

必     而涉有犯罪嫌疑者 ,應 由檢察機關依法偵查追訴 ,由 法院依法

26     審判而言 ,非謂其拒受調查或為虛偽陳述 ,即 已符合刑法第一

27     百六十五條 、第二百十四條或其他犯罪之構成要件 ,上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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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本此意旨檢討修正 。┘從而 ,並未否認相關人員拒受調查或

為虛偽哎述不得課以毋l︳ 音 ,相 大 浩 官 受 身▲書亦夫 鬼對此爭之

點有不同見解 。是以 ,政府人員或社會上之有關係人員對於立

法院行使調查權為拒絕調查或虛偽陳述時 ,依前揭釋字第585

號解釋之意旨 ,尚 非不得以刑法相繩 。

碎.查 ,刑 法第Ⅵ1條之1固 規定 ,「 公務 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

時 ,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 ,為虛偽陳述者 ,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 、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惟犯罪事實之認定 ,仍

需透過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加以認定 ,有 罪與否及刑度之認定

亦須經法院獨立行使職權認定 ,非謂立法院得逕與認定陳述之

真十性 ,並立即對之產生刑罰之效果 。從而 ,應與前揭釋字第

585號解釋之意旨無違 。

5.次查 ,為使立法院調查權之憲法權力有效行使 ,一般民主國家

對於國會調查過程中之虛偽陳述部分 ,除課子罰鍰外 ,亦 多有

以偽證之刑事法律相繩之立法例 ,從而 ,刑 法第呵1條之1實非

民主國家特殊之立法模式 。

6.綜上 ,既釋字第585號解釋未否認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 ,對於

拒受調查或為虛偽陳述者得課子其刑事責任 ,且觀諸一般民主

國家亦有相似之立法例 ,刑法第呵1條之1應 有其正當性 。

(二)刑法第1猝1條之上所嗧之 「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得以確定

客挽判新標準 ,與刑罰明確性原則無達 :

1.按 ,「 刑罰明確性原則固不當然限制立法者依其刑罰規範建構

之需 ,衡酌立法相關因素而選擇適當之法律概念與用語 ,包括

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建構刑罰構成要件 ,然其客挽可罰

性範田 ,須具有得以法律解群方法子以解釋 、限定之可能性 ,

亦即得以其所屈法律規定脈絡下之相關要素予以限定 ,從而使

刑事法院於審查 、判所個案事女是否該當系爭不確定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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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卡之構成要件時 ,客挽上有一定共同避循之適用指標 ,作於

解群適用相關刑罰規定時 ,得以之為球而盡可能排除刑事法律

可罰性範田之不明確疑義 ,始符合刑罰明確性原則 。┘ 鈞庭

112年 憲判字第11號判決可資參照 。揆諸前揭判決 ,並非一概否

定刑事法律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形塑構成要件之可能性 ,只 要透

過法律解釋方法有限定之可能性 ,使刑事法院於審查 、判斷個

案事實是否該當系爭不確定法律概念鎖定之構成要件 ,而 客觀

上得以形成一定之適用指標 ,則與刑罰明確性無違 。

2.次按 ,刑法1碎1條之1之規定係參照刑法第168條偽證罪為相對

應之規定 ,僅就 「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以 「就其所知之

重要關係事項」替換之 。而 「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亦屬

不確定法律概念 ,惟透過長期最高法院對之穩定之解釋 ,已有

相當之客觀標準 ,此可參最高法院2,年上字第23碎1號判決 (附

件28,「 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係指該事項之有無 ,

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 ,證人如就此種事項為虛偽之陳

述 ,則 有使裁判陷於錯誤之危險 ,故以之為偽證罪 ,而科以刑

罰 ,苟 其事項之有無 ,與裁判之結果無關 ,僅 因其陳述之虛偽 ,

而即對之科別未免失之過酷 ,是以上開法條加此特別構成要件 ,

以限定虛偽陳述之範圍」)、 最高法院91年 台上字第8127號判決

(附件29,「 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則指該事項之有

無 ,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 。」)及最高法院99年 台上

字第碎72號判決 (附件30,「 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係

指該事項之有無 ,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 。則被告之證

詞如何係對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除應於事實內明白認定外 ,

並應在理由內敘明其憑以認定之理由 ,始稱適法」)。

3.既前開最高法院穩定見解係認為 「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乃指事項之有無足以影等裁判之結果者方屆之 ,則研ll法第1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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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所稱 「就其所知之重要開係事項」亦可以同一解釋方法

而認為 ,就該事項虛偽陳述與否 ,將彩年聽證調查之結果或是

直接影年質詢之核心目的 ,始克當之 。詳言之 ,就立法院聽證

而言 ,依立職法第59條之6規定 ,聽證通知應記我會議主題及

表達意見或證言之事項 ,由 此即可判新聽證會舉行之 目的及調

查之客挽範田 ,在此情況下 ,倘政公務員所為之證言與會議主

題有關且亦屬會議通知所載表達意見或證言之事項者 ,則其所

為之虛偽陳述及有本罪之適用 。同理 ,依立職法第18條之質詢 ,

係針對行政院院長及各部含首長之 「施政方針」、「施政報告」

及其他事項為質詢 ,客挽上亦有相關主題 ,倘公務員針對主題

之核心內容為虛偽陳述 ,自 該當於該罪之適用 ,反之 ,立法委

員若係以主觀上經驗問題或明顯與主題無涉之問題質詢公務員 ,

則無論該陳述真實與否 ,均與刑法第Ⅵ1條之1之規定無涉 。

碎.再者 ,依前揭釋字第碎32號解釋所闡釋之法律明確性概念 ,刑

法第呵1條之1之規定最終仍須經由司法機關審酌判斷公務員之

虛偽陳述是否與 「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相關 ,非謂立法院自

我認定公務員為虛偽陳述時 ,及立刻發生相對應之法律效果 ,

從而 ,系 爭規定亦可藉由司法機關於以審酌 ,自 無違反法律明

確性之要件 。

5.綜上 ,刑法第1#1條之上所稱之 「就其所知之重要關係事項」參

酌刑法第168條之類似規定 ,仍得以理解 、預見確定其客挽判

所標準 ,且其法律效果之發生 ,亦須先經由司法機關所審酌 ,

與刑罰明確性原則要屬無違 。

(三)刑法第昭1條之1符合罪責相當原則 ,與比例原則無違 :

1.按 ,「 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 ,並認

施以刑罰有助於 目的之達成 ,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

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 ,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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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5
6
,
8
9 由 ,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 ,仍 須合乎

比例之關係 ,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 、行為

人責任之輕重相符 ,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而與憲法第二十三

條比例原則無違┘ 大院釋字第669號解釋已明揭丹ll罰 對於人

身自由之限制應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合於比例關係 (附件31)。

2.查 ,刑 法第呵1條之1之立法目的在於確保立法院行使憲法上第

63條權力時 ,能就所涉及之重要事項獲得正確之資訊 ,核屬正

當之立法目的 ,其所欲保護之國家法益亦屬重大 。

3.次查 ,縱立法院於行使調查權時 ,得邀請 「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出席並表達意見 ,然刑法第1碎1條之1就虛偽陳述處罰指主娃僅

限於公務員 ,而不及於其他非公務員之社會上有關係人員 ,已

限縮適用範田 ,而符合最小侵害性 ,此理由乃在於基於行政權

應受立法院監督之憲法制度安排 ,對於公務員應課子更高之據

實陳述義務 ,然 其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並不受立法院之監督 ,

其出席聽證表達意見僅係輔助立法院完整行使調查權 ,從 而其

為虛偽陳述時 ,可責難性較低 ,而不以刑法相繩 。

碎.再 查 ,刑法第1碎1條之1所處罰之行為僅限於 「虛偽陳述」,對

於公務員受質詢或參加聽證所為之消極行為 ,均不在本條之處

罰範田 ,亦 已限縮處罰之範田 。蓋消極之拒絕出席 、拒絕證言

等行為雖仍對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或質詢權造成實際之妨害 ,然

對比積極提供不實之訊息而誤導立法院行使質詢權或調查權 ,

其惡性顯有不同 ,基於刑法謙抑性 ,本條僅在公務員主觀上透

過積極行為妨害質詢權或調查權之行使時 ,方以刑法相繩 ,顯

係以最小侵害之方式 ,以達成國家法益之確保 ,實合於比例原

則 。

5.末查 ,參諸前揭民主國家對於國會調查權行使時 ,受調查者消

極不配合或積極為虛偽陳述之處罰 ,系 爭規定僅處以一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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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 、拘役或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尚屬寬鬆 ,應不致有利

罰過苛之情事 。反觀美國之規範 ,拒絕答覆即可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 ,偽證更可處五年或八年以下有期徒刑 ;日 本對出席國

會聽證而為偽證之行為 ,更處3月 以上 ,1o年以下有期徒刑 ;

德國則對在國會調查委員會為偽證處三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法國亦得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7500o歐元之

罰金 。是可知 ,我 國對於國會偽證罪之刑度 ,遠低於美 、日、

德 、法諸國 ,應符合最小侵害性之要求 。

6.聲請人固稱 :「 系爭法律二 (按 :刑 法第1年 1條之1)卻 以刑罰

為制裁手段 ,且 未有 『具結 』等相 關法律程序之保障規

定 ,⋯ ⋯違反比例原則與正當法律原則甚明」(詳參113年 6月

27日 行政院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第2o頁 ),然 現行法制中 ,

針對虛偽陳述課以刑事責任者 ,多 數均未有 「具結┘制度之設

計 ,如證券交易法9、 公司法1o或破產法11等均於未設具結規定

之情況下 ,即課子相關資料提供義務人具實陳述義務 ,違反者

並以刑法相繩 ,且其刑度亦有高於刑法第阿1條之1者 ,亦 未見

有違反比例原則或正當法律程序之非難 。由是可知 ,「 具結」

程序尚非課予相關人具實陳述義務之必要條件 ,刑 法第Ⅵ1條

之1就虛偽陳述之公務員課子刑罰 ,與 比例原則或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 ,尚 無違背 。

,.綜上 ,刑 法第1今 1條之1之規定僅在公務員藉由積極的虛偽陳述 ,

造成質詢權或調查權受有重大影響時 ,始 以刑法介入處罰之 ,

9證券交易法第1〞條第1頂 第1款 :「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

科新生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 、於依第三十條 、第四十四條第一頭至第三項 、第九十三

條 、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三十條規定之申請事項為虛偽之記

載 。」
1o公司法第30o條 第5項 :「 公司負責人無正當理由對前項詢問不為答覆或為虛偽之答覆者 ,各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

11破產法第153條 :「 依第七十四條 、第八十九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規定有說明或答復義務之

人 ,無故不為說明或答復 ,或為虛偽之陳述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之

罰金 。」
第36頁 ,共 ↑o頁



1     且其刑度仍屬寬鬆 ,而 不違反比例原則 。

2七 、綜上所述 ,聲請人所認立職法第25條 、第9章之1第 59條之1至 第59條

3  之9有 違憲情事為無理由 ,懇 請 鈞庭賜判決如聲明 ,是企所盼 ,無

再  任感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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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法法庭 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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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狀人 葉慶元律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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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群字第 585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許宗力大法官 提出

本件 旨在審查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 (以下簡

稱真調會條例 )有 關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 (以下簡稱

真調會)之組織 、職權範圍以及職權行使等規定是否違憲 。在進入個

別條文的審查之前 ,首應論斷真調會究屬行使何種職權之機關 ,始能

基此定性分別檢討系爭條例各該規定於憲法秩序有無衝突之處 。多數

意見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調查權之機關 ,爭取本件合憲性解釋的

最大空間 ,於憲法秩序的調和 、法安定性的追求 ,以及補充釋字第三

二五號解釋為我國國會權力注入新義 ,所展現出的用心與苦心 ,固 令

人欽佩 ;．l隹 多數意見不顧真調會條例明顯可辨之立法意圖與價值決定 ,

而作國會調查權之定性 ,亦 未慮及憲法五權體制的均衡可能受到動搖 ,

而賦予立法院幾乎不受其工具權本質限制之國會調查權 ,本席礙難贊

同 ,爰提部分不同意見書如後 :

一 、其調含應依其主要我程定性為行政機關

在權力分立的架構下 ,定性一個機關組織之為行政抑或立

法 ,主要當是參酌所行使職權之內容以及職權行使所欲達成之 目

的判斷之 ,而 不是以組織特徵為判斷依據 ,因 權力分立目的除在

防止國家濫權 ,以保障人民自由權利外 ,亦在促使國家決定達到

儘可能正確之境界 ,則機關組織設計本身明顯絕非 目的 ,反而是

為了最適實現國家任務之手段 ,質 言之 ,並不是先設機關 ,再決

定配置何種任務 ,而 是先確定欲達成何種國家任務 ,再決定組織

如何設計 ,以助成任務之達成 。因此 ,組織法是否違反權力分立 ,

應檢驗的應該是該國家任務是否配屬於適當之機關 ?該機關之

組織設計是否適於達成該國家任務之 目的 ?而 不是根據組織特

徵檢驗任務之賦子是否得當 。據此 ,觀察規定真調會主要職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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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 三一九槍擊事件所涉及之刑事責任

案件 ,其偵查專屬本會管轄 。」第二項 :「 本會於行使前項職權 ,

有檢察官、軍事檢察官依據法律所得行使之權限。」第十三條第

一項 :「 本會調查結果 ,如 有涉及刑事責任者 ,由 調用之檢察官或

軍事檢察官逕行起訴 。」在在均可探知真調會主要行使之職權內

容明顯係刑事偵查權 ,其之應定性為行政權機關 ,彰彰明甚 。另

輔以歷史解釋 ,觀察立法者之提案資料與發言 ,不難知悉係立法

者不信任既有檢調機關 ,才 將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這塊特定

事務特別切割出來 ,交由獨立行使職權之真調會行使 ,且提案立

法委員一再聲稱真調會係以美國華倫委員會或獨立檢察官為參

考模型 ,而 兩者都是行政調查權性質 ;本案言詞辯論時關係機關

立法院代表高育仁與陳進興委員 ,以及立法院之訴訟代理人也一

再明白指出真調會不是行使國會調查權的國會從屬機關 ,立法院

只是幫忙籌備 ,一 旦成立 ,就與立法院一點關係都沒有 ,凡此 ,

均明白將真調會屬性指向行使刑事偵查權之行政機關。

二 、真調合之組織特徵未必支持立法院附屆機關之判所

即使根據組織特徵為真調會定性 ,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

調查權之國會從屬機關 ,亦 非毫無疑義 。蓋立院黨團推薦真調會

委員(真調會條例第二條第一、二項參照 )、 真調會向立法院提出

書面調查報告 (真調會條例第十二條參照)與立院籌備辦理真調

會之籌備事宜 (真調會條例第十七條參照)等 組織特徵固可支持

立法權屬性之判斷 ,但也有更多組織特徵並不支持或不必然支持

這種判斷 ,例如立法委員自己不得出任真調會委員、真調會委員

任命未經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決議 ,亦非以立法院院長名義 ,反

而是立院黨團推薦後 ,直接由總統任命 (外 國的國會從屬機關以

國會議長名義任命 ,而 非國家元首 )、 真調會委員任期不隨立委任

期 (作為民意機關之從屬機關 ,基於國會屆期不連續原則 ,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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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能超越該屆國會議員任期 )、 真調會行使職權不受立法院指

揮監督 、立法院對真調會委員沒有免職權等等 ,皆與真調會作為

立法院從屬機關應具之組織特徵不盡相符 。

三 、其調合條例立法目的在發動刑事偵查權以查明事女真相 ,定性為

田令調查權不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

更重要的是 ,解釋法律 ,絕不能逸脫出其立法目的 。制定本

條例之目的 ,正如第一條開宗明義所指出 ,乃 係為查明三一九槍

擊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事件真相 ,以平息選舉爭議 、安定政局 。

槍擊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絕對是重大刑事案件 ,查明其真相非發

動刑事偵查權不為功 ,這是明顯的道理 。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 ,三一九槍擊事件所涉及刑事責任案件 ,其偵查專屬本會

管轄 ,第 二項 ,本會行使前項職權 ,有檢察官 、軍事檢察官依據

法律所得行使之職權 ,以及第九條第一項 ,本會為行使職權 ,得

借調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至本會協助調查 ,均 是為達成立法目的

所為之設計 。既然設置真調會目的在查明真相 ,而 真相之查明最

有力之權力形式非刑事偵查權莫屬 ,則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

調查權機關 ,並在此組織定性的基礎上 ,禁 止其行使刑事偵查權 ,

造成不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的後果 ,如此定性 ,豈合乎立法者本

意 ?

四 、逾越司法程界限所為之合怎性解拜 ,反而犧牲對立法者意志之尊

重

固然 ,真調會倘定性為行使行政調查權之行政機關 ,則如後

述 ,真調會組織本身確有可能因成員之任免權實質上全由立法院

獨享 ,致牴觸權力分立而被宣告違憲 ,因 此多數意見朝行使國會

調查權之機關的方向定性 ,確有可能使真調會組織免於被宣告違

憲之 命 運 。這 種 解 釋 方 式 或許 可 以 法 律 的合 憲解 釋

(ver伍ssⅢgskonfomeGesetzesauslegung)合 理化。所謂合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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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系爭法律倘若有數個可能合理的解釋 ,只 要其中一個解釋可能

可以導致法律獲致合憲之判斷 ,釋憲者即有義務依此方向解釋法

律 ,並為法律合憲之判斷 。明顯地 ,合憲解釋是出於 司法者對有

直接與多元民主正當性基礎之立法者的尊重 ,有 其合理性 。惟適

用合憲解釋原則也有其界限 ,例如不得逾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

範圍 、不能偏離法律明顯可辨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 。尤其

逾越立法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 ,強賦予法律明顯非立法者

所欲之內容 ,再宣告其合憲 ,這種解釋方式 ,與其說是出於對立

法者意志儘可能最大的尊重 ,倒不如說是司法者僭越立法者地位

立法 ,與對立法者的善意強暴無異 ,依本席之見 ,在比情形 ,反

而是直接宣告其違憲 ,讓立法者有機會重新思索 ,或選擇作進一

步修正 ,繼續追求其原始的立法 目的 ,或選擇改弦更張 ,以嶄新

思維另立新法 ,或乾脆放棄立法 ,才 是對立法者的真正尊重 。以

本案而論 ,行使刑事偵查權以追求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 ,明 顯是

真調會條例最核心的規範意圖 ,言詞辯論時的立法院代表與選任

的訴訟代理人也信誓旦旦指出真調會不是行使國會調查權的國

會從屬機關 ,與立法院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 多數意見卻迴避真調

會條例客觀顯現的立法意圖與立法者的現身說法 ,偏離真調會條

例的規範核心 ,將 真調會從立法者原所規劃的行使獨立檢察官權

限的組織型態 ,重 塑成一個立法者原先並未預期的行使國會調查

權的組織型態 ,進而在國會從屬機關的基礎上 ,宣告真調會不得

行使原屬其最核心之職權的刑事偵查權 ,甚 至有高達十六個條項

因與國會調查權屬性不符而必須或宣告違憲 ,或另作合憲解釋 ,

或檢討修正 ,真調會經這番削足適履的組織改造 ,固 然可能獲致

組織尚屬合憲 ,僅 需作程序補正之結論 ,但舊瓶即使經過修補 、

整型而保全了 ,內 裝的已不再是舊酒 ,而 是司法者為其釀製的新

酒了。多數意見為挽救真調會組織免於被宣告違憲之命運 ,才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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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朝國會調查權方向解釋 ,比番善意是否能為真調會與立法者

感受到 ,已是小事 ,本席憂心的是大法官因此付出逾越司法權界

限之代價 。

五 、國合調查權將超越其工具權之本安 ,升級為立法院的獨立權能 ?

如果真調會真的是行使國會調查權之國會機關 ,則 其行使調

查權之目的 ,當是為輔助立法院行使其憲法所賦子之職權 。然觀

察真調會條例第一條 ,可知真調會設置及行使職權之目的在 「查

明槍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事件真相 ,平
.息選舉爭議、安定政局」,

即以查明真相本身為其終局目的 ,看不出與立法院職權之間有明

顯之關連 ,當然也找不出有任何立法院委託其行使國會調查權之

跡象。多數意見固然經由自己敏銳的觀察與詮釋 ,提到制定真調

會條例 ,目 的在 「就國家重要事項進行調查 ,以監督行政部門 ,

滿足人民知之權利」,巧妙地將真調會查明槍擊事件真相之職權

連結到憲法第六十三條立法院就國家 「其他重要事項」議決之職

權 ,以證實其目的確實是在輔助立法院主要職權之行使 。姑不論

系爭條例第一條已明定查明真相 目的在 「平息選舉爭議 、安定政

局」,而 非 「監督行政部門 ,滿足人民知之權利」,即使真調會職

權行使確有輔助議決 「其他重要事項」之主要職權之意圖 ,然 立

法院基本上並未有毋待行政院提議 (憲 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頂 ),即

得主動就 「其他重要事項」議決之權 ,在行政院未就應行提出於

立法院之 「其他重要事項」提出於立法院之前 ,立法院又如何能

未雨綢繆 ,為 日後之議決先進行調查 ?如果認為立法院隨時可主

動就「其他重要事項┘加以議決 ,因 而隨時有權就其所認為的「其

他重要事項」進行調查 ,則 由於何謂「重要事項」,涉及主觀認定 ,

難以客觀審查 ,本號解釋承認立法者可依其主觀認定發動重要事

項議決權的結果將可能是 ,國 會調查權不再只是一個輔助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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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而 升級為一個只要立法院多數通過 ,就可隨時發動的主要的

獨立權力 ,其對五權關係產生的質變實不容小覷 。

六 、賦子立法院超越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先田之國會調查雄 ,與既有

怎政ㄝ制有悖

多數意見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調查權機關 ,並承認真調

會擁有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所未敢賦子之對人之傳喚訊問權 ,復

佐以罰鍰之強制權 ,連 同先前第三二五號解釋本已承認之文件調

閱權 ,也等於同時正式宣告日後立法院擁有相當於歐美國家之完

整的國會調查權 。立法院在未預期下獲得先前久攻不下之調查

權 ,可謂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 。在憲法政策層次而言 ,本席固贊

同立法院應擁有相當於歐美國家之國會調查權 ,然 我國憲政設計

乃五權分立 ,實無法與外國三權分立者相提並論 ,三權分立下國

會所擁有之以調查弊端為目的之國會調查權 ,在我國乃係交由監

察院所掌有 ,即使修憲後 ,監察院不再是民意機關 ,然 其彈劾 、

糾舉與糾正之職權並未改變 ,也因此之故 ,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

持審慎態度 ,只 敢賦子立法院為助成立法 、預算等主要職權之行

使的文件調閱權 ,並不及於對人之傳喚與訊問權 。本號解釋究係

出自何種考慮 ,認為第三二五號解釋有補充解釋之必要 ,未見詳

細說理 。多數意見雖也指出 ,監察院為行使彈劾 、糾舉 、糾正 、

審計權 ,依憲法第九十五 、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權 ,仍應專由監

察院行使 ,「 其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所司,各 自所行使之調

查權在權力性質、功能與目的上並不相同 ,亦無重疊守干格之處┘,

且 「真調會調查槍擊真相 ,並不排除或干預監察院就同一事件 ,

本於職權進行調查之權力」,．
l任 由於任何弊端之調查 ,立法院都可

以輕易以助成立院主要職權 (立法 、預算或議決 「其他國家重要

事項」等)為理由發動之 ,日 後可以想見的情況是 ,同 一事件 ,

立法院與監察院同時競相調查 ,其程序不經濟的結果 ,不僅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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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支出的浪費 ,更使機關與人民疲於應付調查權之重複行使 。且

如兩院調查結果矛盾 (例如立法院調查後認為行政院有弊端 ,監

察院則決定彈劾或糾正案不成立 ,或正好相反),豈不更治絲益

棻 ,不利憲政秩序之安定 ?至於 ,平行競爭調查的結果 ,監察院

調查權會否因監察院本身不是民意機關 ,不似立法院有堅強而直

接的民意後盾 ,以致功能與地位可能日益萎縮 ,已 是另一問題了。

總之 ,制 憲者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理念所為設計之本意 ,

原本就是有意不讓立法院擁有相當於歐美國家國會所擁有之弊

端調查權 ,即使已與當代憲法思潮有所脫節 ,1l任 憲法權力秩序之

重整 ,仍屬修憲者職權範圍 ,對釋憲者而言 ,應是不可擅入的禁

區 。

七 、賦子土院國令調查程子捐鍰之強制處分權 ,與怎法第六十七條第

二項精神有達

此外 ,進一步賦子立院國會調查權處以罰鍰之強制權限 ,亦

與憲法意旨有違 。蓋現行法下無論是監察院的調查權 ,或是立法

院的文件調閱權 ,均未配置罰鍰之強制處分權 ,而今多數意見同

意立院調查權得配備罰鍰之強制處分權 ,有 違反體系正義之嫌 。

固然在有重大公益理由支持時 ,立法者悖離體系並不必然違憲 ,

且讓國會調查權能有效行使 ,非不能視為足以正當化體系悖離之

重大公益理由 。問題是 ,憲 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頂已明定 ,對政府

人員與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只能 「邀請」其到會備詢 ,表示制憲者

有意不讓質詢權之行使配置強制處分權 ,今既然受邀質詢不到都

不能處以罰鍰 了 ,則僅具工具權性質之調查權又有何理由配置罰

鍰權 ?

八 、結語

本席認為真調會應定性為行使行政調查權 (刑 事偵查權 )之

行政機關 ,並在比基礎上審查其組織 、職權範圍以及職權行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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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

規定是否違憲 。本席並不否認 ,在一開始的組織合憲審查階段 ,

真調會組織就可能已面臨違憲質疑 ,因 為為明政治責任之歸屬 ,

行政機關的人事權 (包括任 、免)本就屬行政權 (無論是總統或

行政院長)掌有 ,立法院基於對行政人事任命權的制衡 ,儘可以

表現在經由立法 ,規定人事的一般資格與條件 ,至於具體的人事

任 、免 ,則屬行政人事權的核心領域 ,除非憲法明定 ,否 則立法

權原則上並無介入之餘地 。即使有人認為總統本身是被質疑的當

事人 ,如 由其自己或所任命的行政院長行使真調會人事任命權 ,

則真調會可能無法公正客觀行使職權 ,然過此特例 ,基於功能最

適的權力分立理念 ,頂 多也只能對總統或行政院長的具體人事任

命權作更多的制衡設計 ,例如由行政院長或法務部長與其他憲法

機關 (例如監察院或立法院等)分享任命權 ,但無論如何 ,糸色無

立法院獨享真調會委員人事任命權之理 。然 ,即使真調會組織遭

違憲判斷 ,立法者只要重新修改委員的任命方式 ,並根據比例原

則 、正當程序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重新檢視涉及基本權限制之條

文 ,或並增加一定制衡機制 ,改組後即得重新出發 ,所須動到的

條文諒比國會調查權為立論基礎的審查方式更少 ,最重要的是 ,

原所配置之刑事偵查權得以保留 ,較有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 。今

界定為國會調查權 ,即使組織保住 了 ,涉及違憲或需重作合憲解

釋的條文數量卻更多 ,更重要的是 ,不 能行使檢察官權限 ,不利

立法 目的之達成 ,其 間之得失如何 ,已毋庸多言矣 。

:第 二條第一項 、第二項後段 ,第 十五條第二項 、第十六條 、第

十二條第一項 、第四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八條第一項 ,第

八條第二頂 、第八條第三項 、第八條第四項 、第八條第六項 、

第八條第九項 、第十三條第一頂 、第十三條第三項 、第九條第

一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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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字號

解釋公布院令

角翠平睪吾ξ黑占

解釋文

理由書

附件 8

釋字第碎37號

中華民國 86年10月 17日

關於繼承權被侵害之認定之判例違憲 ?

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日寺．除民法另有 1

規定及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利義務外 ．承受被繼承人朋產上

之一切權不lj義務 ．無待繼承人為繼承之意思表示 。繼承權是否被

侵害 j應以繼承人繼承原因發生後 ,有無被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

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之占有 、管理或處
ˊ
刀
ˋ
為斷 ．凡無繼承權而於

繼承開始日寺或繼承開始後僭稱為真正繼承人或真正繼承人否認其

他共同繼承人之繼承權 ,並排除其占有 ‵管理或處
/刀̀

者 j均屬繼

承權之侵害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

條規定請求回復之 ,初不限於繼承開始日寺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

產上權不ll者 ．始為繼承權之侵害 ．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

九二號判例之本旨 ,係認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不ll之 人 ,

必須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即已有侵害繼承地位事實之存在 ,方得謂

為繼承權被侵害態樣之一 ;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 ．其纔承人間對

於彼此為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 ．迨事後始發生侵害遺產之事

實 ,貝 ll其侵害者 ,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利 ．而非侵害繼承權 ,自

無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繼承回復請求權之適用 。在此範圍

內 ．該判修ll並 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特ll,與憲法尚無牴觸 。

遺產繼承帶ll度 ,旨在使與被繼承人具有特定身分關係之人 ,於被 1

繼承人死亡之後 ,因身ˊ
刀
ㄟ
而取得被繼承之財產 ,藉以保障繼承人

之權不ll。 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後 ,除

民法另有規定及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利義務外 ．承受被繼承

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 ,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條及第一千一

百四十八條定有明文 。繼承權如被侵害 ,應許繼承人依法請求回

復之 。我國民法為使繼承人於繼承權受侵害日寺 ,只須證明其係真

正繼承人即得請求回復其繼承權而不必逐一證明其對繼承財產之

真實權示ll,以及繼承權之回復應有一定之時效限制 ,乃設繼承回

復請求權之制度 ．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 繼

承權被侵害者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 」 ．第二項

規定 :「 前項回復請求權 ,自 知悉被侵害之Π寺起 ,二年間不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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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抄̀本

等文件

而消滅 。自繼承開始時起逾十年者 ,亦同」 ．以有月ll於牛勿上返還

請求權 。

繼承權是否受侵害 ,應以繼承人於繼承原因事貫發生後 ︳有無被 2

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之占有 、管理或處分為

斷 。凡無繼承權而於繼承開始日寺或開始後僭稱為真正繼承人否認

其他共同繼承人之繼承權 ,並排除其占有 、管理或處分等情形 ,

均屬繼承權之侵害 ,初不以於繼承開始毋寺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

產上之權利者為限 。蓋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月ll物 上返還請求權係

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 ．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

第五九二號之判例認 :「 財產權因繼承而取得者 ,係基於法律之

規定 ,繼承一經開始 ,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不ll義務 ．即為繼承

人所承受 ,而毋須為繼承之意思表示 〕故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

產上權不ll之人 ,必須於繼承開始跱 ,即已有此事實之存在 ,方得

謂之繼承權被侵害 。若於繼承開始後 ,始發生此事實 ．貝ll其侵害

者 ,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不ll,而 非侵害繼承權 ,自無民法第一千

一百四十六條之適用 」 ,旨在說明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

不ll之人 ,必須於被繼承人死亡日寺即已有侵害繼承地位事實之存

在 ,方得謂為繼承權被侵害態樣之一 ,若於被繼承人死亡日寺 ,其

繼承人間對於彼此為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 ,迨事後始發生侵害

遺產之事實 ,貝 lj其侵害者 ,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利 ,而非侵害繼

承權 ,自 無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繼承回復請求權之適用 。在

此範圍內 ,該判例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與憲法尚無牴觸 。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施啟揚

大法官 翁岳生 劉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林永謀 施文森 城仲模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蓳翔飛

楊慧英 戴束雄 蘇俊雄

協同意見書 : 大法官 王澤鑑

本件解釋肯定 :「 凡無繼承權而於繼承開始時或繼承開始後僭稱

為真正繼承人或真正繼承人否認其他共同繼承人之繼承權 ,並排

除其占有 、管理或處
ˊ
刀
ˋ
者 ,均屬繼承權之侵害 ．被害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得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規定請求回復之 ,初不限於

繼承開始日寺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不ll者 ,始為繼承權之侵

害 。」實值贊同 ．又本件解釋認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

二號判例在一定範圍內 ,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與憲法尚無

牴觸 ,其理由構成有待斟酌 ,茲依符合憲法解釋之觀點 ,加以分

析 ,並闡述此項解釋原貝lj合理限界之間蘞 ,爰提協同意見書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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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說明之 。

一 ‵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判例之內容及解釋

(一 〕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規定 :「 繼承權被侵害者 ,被害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復之 ,前項回復請求權 ,自 知悉被侵

害之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 繼承開始日寺起逾十年者亦

同 。」關於侵害繼承權之日寺點 ,最高法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一五○

四號判例謂 :「 兄於父之繼承開始日寺,即已自命為唯一繼承人 ,

而行｛吏違產上之權利 ,即係侵害弟之繼承權 。」最高法院五十三

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判例更進一步認為 :「 財產權因繼承而取得

者 ,係基於法律之規定 ,繼 9了(一經開始 ｜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權

利義務 ．即為繼承人所承受 ,而毋須為繼承之意思表示 ︳故自命

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利之人 ,必須於繼承開始Π寺,即已有此

事實之存在 ．方得謂之繼承權被侵害 。若於繼承開始後 ,始發生

此事實 ,則其侵害者 ,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不ll,而非侵害繼承

權 ,自無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之適用 。」據其文義及體系觀

之 ,上開判頌ll係以侵害日寺間作為判斷基準 ．即繼承開始時 ,自 命

為繼承人而行使還產上之權利者 ,為繼承權之侵害 ;反之 ,於繼

9了1開 始後 ,始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之權利者 ,貝 ll非侵害繼

承權 ,無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規定之適用 。此項見解具有二

點疑點 :1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日寺 ,

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不ll義務 ,1l佳不有色由之而推論侵害繼

承權必限定於 「繼承開始時」 ,蓋就概念以言 ,僭稱繼承人者 ,

須自命於繼承開始時即為繼承人 ,否則無由構成對他人繼承權之

侵害 ,至其侵害事實於何日寺發生 ,應所不問 。2最高法院上開判

伢ll所謂開始繼 9了(時 ,若指被繼承人死亡之日寺 ,貝 ll侵害繼承權之事

實 ,勢難成立 ,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殆無適用機會 ,與民法

為使 「繼承人於繼承權受侵害毌寺,只須證明係真正繼承人即得請

求回復其繼承權而不必逐一證明其對繼承財產之真實權不ll」 而設

繼承回復請求權之制度功能 ,未盡相符 。

(二 〕應再檢討者 ,係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判俖j

將侵害繼承權限縮於繼承開始時有無合理之理由 ．

1或有認為上開最高法院判例所以採此見解 ,乃在規避最高法院

四十年台上字第七三○號 :「 繼承回復請求權 ,原係句巳括請求確

認繼承人資格 ,及回復繼承標的之一切權不l,此項請求權 ,如因

日寺效完成而消滅 ,其原有繼承權 ,自 應由表見繼承人取得繼承

權」之判俖ll。 此項判侈ll源 自司法院院解字第三九九七號解釋 ,認

時效完成可導致原有繼承權全部喪失 ．應由表見繼承人取得其繼

承權 ,街諸消滅時效制度意旨 ,實值商權 。為使本件解釋得發揮

其規範功能 ,司法院院解字第三九九七號解釋及最高法院四十年

台上字第七三○號判例 ,尚應一併檢討 。關於某一法律規定 ,最

高法院所著判侈ll常彼此相關 ,自成體系 ,變更其一 ,難免牽連其

他 ,遇此情形 ,對判傾ll之違憲審查 ︳應做全盤觀察 ,作必要之調

整或變更 ,自不待言 。

2或有認為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判例旨在處理繼

承回復請求權與牛勿上請求權之競合問題 ．即繼承開始日寺之侵害 ,

適用繼承回復請求權 ,繼承開始後之侵害貝1適用物上請求權 。按

繼承財產受侵害 ,且又爭執繼承資格者 ,同日寺具備物上請求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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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回復請求權要件 ．其因而產生競合關係 ,究係法條競合或請

求權競合 ,夙有爭論 ,牲若欲藉限縮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規

定解決此項問題 ,反將嚴重影響繼承回復請求權制度之功能 。本

件解釋理由書認為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月ll物 上返還請求權 ,係屬

真正繼承人
ˊ
刀別̀獨立而併存之權不l,乃採請求權競合說 ,此項見

解符合繼承回復請求權係在保護真正繼承人利益之立法意旨 ,甚

值贊同 ,!1．隹以之作為 「諑定繼承權之侵害 ,並不以繼承開始時自

命為繼承人而行 1吏 遺產上之權利者為限 」之理由 ,容有推究餘

地 。

3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第二工頁規定 ,繼承回復請求權自知

悉被侵害之時起 j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自繼承開始時起逾十年

者亦同 。｛直得研究者 ,係若認繼承開始後亦有侵害繼承權之可能

日寺︳貝ll侵害繼承權之事實｛尚發生在十年期間行將 滿之際 ,或罹

於日寺效之後 ．是否不利於合法繼承人權益之保護 D實貝j縱採最高

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判侈ll之 見解 ,將侵害繼承權侷限

於繼承開始時 ,其因罹於日寺效所生基本問題 ,仍然存在 ︳根本解

決之道 ,應依本件解釋理由書所示 ,採繼承回復請求權與物上請

求權競合說 ．繼承回復請求權罹於消滅日寺效後 ．真正繼承人仍得

行使物上返還請求權 ．始足維護其合法權不ll。

二 ‵符合憲法之判例解釋及其界限
(一 〕據前所述 ︳衡諸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之規範意旨 ,凡

無繼承權而於繼承開始時或繼承開始後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

上權利者 ,均屬繼承權之侵害 ,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得請求回

復之 。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判例認限於纔承開始

時自命為繼承人而行1吏遺產上權不ll者 ,始為繼承權之侵害 ,使民

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殆無適用餘地 ,就違憲審查程序言 ,應視

此一判侈j已否侵害憲法所保障人民財產權 ．而為單純違憲或單純

合憲之認定 。惟本件解釋似採符合憲法解釋原貝ll,認該判移ll並 未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常ll,與憲法尚無牴觸 ,其應審究者 ,係合憲解

釋原則在本件解釋之適用 。

(二 )所謂符合憲法之法律解釋 j指應｛才K憲法之規範意旨及價值

體系解釋法律 ,而於某項法律規定有多種解釋可能日寺,為避免該

項法律被宣告為違憲 ,應採可導致其合憲之解釋 。符合憲法解釋

原貝lj之依據係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關於法律或

命令與憲法牴觸者無效之規定 ,及法秩序統一性之法理 。此項解

釋為體系解釋之一種 ,在於探討某項規定在整個法體系中的地位

及功能 ,以解決規範衝突 ．又此項合憲解釋係以法律為對象 j．
l生

質上屬法律之解釋 ,惟在其具體化的過程中 j尚須對憲法加以詮

釋 ,一方面在於保全法律 ,以維護法秩序的安定 ．他方面亦在開

展憲法 ,以實踐憲法的規範功能 ．不惟普通法院負有依合憲原貝lj

解釋法律之義務 ,釋憲機關更可藉此原則之運用達成規範控制之

目的 。本於法秩序統一性之法理 ,符合憲法解釋之客體 ．除法律

或命令外 ,尚應包括判例在內 ,期能在發現規範內容的過程中 ,

調整下位規範與上位規範的互動關係 ,以維持法不失序之和諧 。

(三 〕本件解釋文謂 :「 在此範圍內 ,該判例並未增加法律所無

之限制 ,與憲法尚無牴觸 」 ,似採審查命令是否違反法律之標

準 。惟查判例之於法律 ,與命令之於法律 ,去見範關係難謂相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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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能逕行適用同一審查標準 。上開解釋之真意應在認定該判例

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條意旨 ,而未侵害受憲法保障之人民

財產權 。民事法上的判例是否牴觸憲法 ,不應專以有無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為斷 。蓋步真補法律漏洞或倉j設新制度之法律補充或再

造 ,仍屬法律解釋適用之範圍 (參閱民法第一條 ),有無牴觸憲

法 ,應視其是否侵害憲法所保障基本權不ll而認定之 ,乃屬當然 。

(四 )符合憲法之解釋既屬傳統體系解釋之一種 ,已如前述 ,故

須在解釋方法所容許之範圍 ．始得為之 ．被解釋規範之可能文義

係合憲解釋之界限 ．否貝1應作違憲之宣告 。符合憲法之判例解釋

涉及採集中型違憲審查常ll度 中釋憲機關與普通法院間之功能刀́̀配

間趣 ．釋憲機關對判例作符合憲法解釋時 j似不宜藉解釋而修改

判例內容 、變更判例意旨 。在本件解釋 ,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

字第五九二號判例文義上明確表示 ,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

權不ll之 入 ．必須於繼承開始日寺．即已有此事實之存在 ,方得謂之

繼承權被侵害 ,惟本件解釋卻將之解為此僅屬繼承權被侵害態樣

之一 。上開判例文義上明確認為繼承開始後始發生自命為繼承

人 ︳而行使遺產上權利日寺 ,貝 lj其侵害者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利 ,

而非繼承權 ,惟本件解釋貝l」 將之解為繼承人死亡時 j其繼承人間

對於彼此為繼承人之身刀́̀並無爭議 ,迨事後始發生侵害遺產之事

實 ,貝 lj其侵害者 ,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不ll,而非侵害繼承權 。經

由此項合憲解釋之結果雖使上開最高法院判例符合民法第一千一

百四十六條之規範目的 ,而避免被宣告侵害受憲法所保障之人民

貝才產權 ,｜
l佳似已轉換判例內容 ,此或係出於合議常ll釋 憲機關協調

各種意見之必要 ．致解釋方法難期周全 ,然解釋內容本身確有助

於澄清我國繼承法上一項長達數十年之爭議 ,並可已︳發對繼承回

復請求權制度及尚有疑義問題之檢討 ,在理論及實務上均貝價

值 j實值贊同 ,併此指明 。

部
ˊ
刀
ㄟ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孫森焱 ‵陳計男 、楊慧英 、施文森 、林

永謀

本件多數大法官通過之解釋文謂 「凡無繼承權而於繼承開始時或

繼承開始後僭稱為真正繼承人或真正繼承人否認其他共同繼承人

之繼承權 ,並 排除其占有 、管理或處 /刀̀ 者 ．均屬繼承權之侵

害」 ,其中關於繼承開始後亦可能發生侵害繼承權之事實 ,以及

對於侵害繼承權事實之論斷 ｜均有不當 ;又本件解釋對於最高法

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判簃ll雖認與憲法之規定尚無牴觸 ,

Jl佳其論據曲解判例之文義 ,與正常之瞭解偏離 ,難以信服 ,爰說

明理由如左 :

一 ‵繼承權之侵害與遺產之侵害

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Π寺 ,除民法另有

規定及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之權不1義務外 ,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

之一切權不1義蓩 ,無待繼承人為繼承之意思表示 。此觀民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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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少

群字第 585號解群部分不同意見書

許宗力大法官 提出

本件 旨在審查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 (以下簡

稱真調會條例 )有 關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 (以下簡稱

真調會)之組織 、職權範圍以及職權行使等規定是否違憲 。在進入個

別條文的審查之前 ,首應論斷真調會究屬行使何種職權之機關 ,始能

基此定性分別檢討系爭條例各該規定於憲法秩序有無衝突之處 。多數

意見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調查權之機關 ,爭取本件合憲性解釋的

最大空間 ,於憲法秩序的調和 、法安定性的追求 ,以及補充釋字第三

二五號解釋為我國國會權力注入新義 ,所展現出的用心與苦心 ,固 令

人欽佩 ;．l任 多數意見不顧真調會條例明顯可辨之立法意圖與價值決定 ,

而作國會調查權之定性 ,亦 未慮及憲法五權體制的均衡可能受到動搖 ,

而賦子立法院幾乎不受其工具權本質限制之國會調查權 ,本席礙難贊

同 ,爰提部分不同意見書如後 :

一 、其調令應依其主要職權定性為行政機開

在權力分立的架構下 ,定性一個機關組織之為行政抑或立

法 ,主要當是參酌所行使職權之內容以及職權行使所欲達成之 目

的判斷之 ,而 不是以組織特徵為判斷依據 ,因 權力分立 目的除在

防止國家濫權 ,以保障人民自由權利外 ,亦在促使國家決定達到

儘可能正確之境界 ,則機關組織設計本身明顯絕非 目的 ,反而是

為了最適實現國家任務之手段 ,質 言之 ,並不是先設機關 ,再決

定配置何種任務 ,而 是先確定欲達成何種國家任務 ,再決定組織

如何設計 ,以助成任務之達成 。因此 ,組織法是否違反權力分立 ,

應檢驗的應該是該國家任務是否配屬於適當之機關 ?該機關之

組織設計是否適於達成該國家任務之 目的 ?而 不是根據組織特

徵檢驗任務之賦予是否得當 。據此 ,觀察規定真調會主要職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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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一項 :「 三一九槍擊事件所涉及之刑事責任

案件 ,其偵查專屬本會管轄 。」第二頂 :「 本會於行使前項職權 ,

有檢察官 、軍事檢察官依據法律所得行使之權限。」第十三條第

一項 :「 本會調查結果 ,如有涉及刑事責任者 ,由 調用之檢察官或

軍事檢察官逕行起訴 。」在在均可探知真調會主要行使之職權內

容明顯係刑事偵查權 ,其之應定性為行政權機關 ,彰彰明甚 。另

輔以歷史解釋 ,觀察立法者之提案資料與發言 ,不難知悉係立法

者不信任既有檢調機關 ,才將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這塊特定

事務特別切割出來 ,交 由獨立行使職權之真調會行使 ,且提案立

法委員一再聲稱真調會係以美國華倫委員會或獨立檢察官為參

考模型 ,而 兩者都是行政調查權性質 ;本案言詞辯論時關係機關

立法院代表高育仁與陳進興委員 ,以及立法院之訴訟代理人也一

再明白指出真調會不是行使國會調查權的國會從屬機關 ,立法院

只是幫忙籌備 ,一 旦成立 ,就與立法院一點關係都沒有 ,凡此 ,

均明白將真調會屬性指向行使刑事偵查權之行政機關 。

二 、其調令之組織特徵未必支持立法院附屈機關之判所

即使根據組織特徵為真調會定性 ,將 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

調查權之國會從屬機關 ,亦 非毫無疑義 。蓋立院黨團推薦真調會

委員(真調會條例第二條第一、二頂參照 )、 真調會向立法院提出

書面調查報告 (真調會條例第十二條參照)與立院籌備辦理真調

會之籌備事宜 (真調會條例第十七條參照)等組織特徵固可支持

立法權屬性之判斷 ,但也有更多組織特徵並不支持或不必然支持

這種判斷 ,例如立法委員自己不得出任真調會委員、真調會委員

任命未經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決議 ,亦 非以立法院院長名義 ,反

而是立院黨團推薦後 ,直接由總統任命 (外 國的國會從屬機關以

國會議長名義任命 ,而 非國家元首 )、 真調會委員任期不隨立委任

期 (作為民意機關之從屬機關 ,基於國會屆期不連續原則 ,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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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能超越該屆國會議員任期 )、 真調會行使職權不受立法院指

揮監督 、立法院對真調會委員沒有免職權等等 ,皆與真調會作為

立法院從屬機關應具之組織特徵不盡相符 。

三 、其調令條例立法目的在發功刑事偵查權以查明事女真相 ,定性為

國合調查權不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

更重要的是 ,解釋法律 ,絕不能逸脫出其立法目的 。制定本

條例之目的 ,正如第一條開宗明義所指出 ,乃 係為查明三一九槍

擊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事件真相 ,以平 .息 選舉爭議 、安定政局 。

槍擊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絕對是重大刑事案件 ,查明其真相非發

動刑事偵查權不為功 ,這是明顯的道理 。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 ,三一九槍擊事件所涉及刑事責任案件 ,其偵查專屬本會

管轄 ,第 二項 ,本會行使前項職權 ,有檢察官 、軍事檢察官依據

法律所得行使之職權 ,以及第九條第一項 ,本會為行使職權 ,得

借調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至本會協助調查 ,均 是為達成立法目的

所為之設計 。既然設置真調會目的在查明真相 ,而 真相之查明最

有力之權力形式非刑事偵查權莫屬 ,則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

調查權機關 ,並在此組織定性的基礎上 ,禁 止其行使刑事偵查權 ,

造成不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的後果 ,如此定性 ,豈合乎立法者本

意 ?

四 、逾越司法權界限所為之合忠性解群 ,反而找牲對立法者忠志之尊

重

固然 ,真調會倘定性為行使行政調查權之行政機關 ,則如後

述 ,真調會組織本身確有可能因成員之任免權實質上全由立法院

獨享 ,致牴觸權力分立而被宣告違憲 ,因 此多數意見朝行使國會

調查權之機關的方向定性 ,確有可能使真調會組織免於被宣告違

憲之 命 運 。這 種 解 釋 方 式 或許 可 以 法 律 的 合 憲解 釋

(verfasst!llgskonfomeGesetzesauslegⅢ g)合理化。所謂合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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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系爭法律倘若有數個可能合理的解釋 ,只 要其中一個解釋可能

可以導致法律獲致合憲之判斷 ,釋 憲者即有義務依比方向解釋法

律 ,並為法律合憲之判斷 。明顯地 ,合憲解釋是出於司法者對有

直接與多元民主正當性基礎之立法者的尊重 ,有 其合理性 。惟適

用合憲解釋原則也有其界限 ,例如不得逾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

範圍、不能偏離法律明顯可辨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 。尤其

逾越立法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 ,強賦予法律明顯非立法者

所欲之內容 ,再宣告其合憲 ,這種解釋方式 ,與其說是出於對立

法者意志儘可能最大的尊重 ,倒不如說是司法者僭越立法者地位

立法 ,與對立法者的善意強暴無異 ,依本席之見 ,在此情形 ,反

而是直接宣告其違憲 ,讓立法者有機會重新思索 ,或選擇作進一

步修正 ,繼續追求其原始的立法目的 ,或選擇改弦更張 ,以嶄新

思維另立新法 ,或乾脆放棄立法 ,才 是對立法者的真正尊重。以

本案而論 ,行使刑事偵查權以追求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 ,明 顯是

真調會條例最核心的規範意圖 ,言詞辯論時的立法院代表與選任

的訴訟代理人也信誓旦旦指出真調會不是行使國會調查權的國

會從屬機關 ,與立法院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 多數意見卻迴避真調

會條例客觀顯現的立法意圖與立法者的現身說法 ,偏離真調會條

例的規範核心 ,將 真調會從立法者原所規劃的行使獨立檢察官權

限的組織型態 ,重 塑成一個立法者原先並未預期的行使國會調查

權的組織型態 ,進而在國會從屬機關的基礎上 ,宣 告真調會不得

行使原屬其最核心之職權的刑事偵查權 ,甚 至有高達十六個條項

因與國會調查權屬性不符而必須或宣告違憲 ,或另作合憲解釋 ,

或檢討修正 ,真調會經這番削足適履的組織改造 ,固 然可能獲致

組織尚屬合憲 ,僅 需作程序補正之結論 ,但舊瓶即使經過修補 、

整型而保全了 ,內 裝的已不再是舊酒 ,而 是司法者為其釀製的新

酒了。多數意見為挽救真調會組織免於被宣告違憲之命運 ,才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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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朝國會調查權方向解釋 ,此番善意是否能為真調會與立法者

感受到 ,已是小事 ,本席憂心的是大法官因此付出逾越司法權界

限之代價 。

五 、國合調查權將超越其工具雄之本女,升級為立法院的獨立權能 ?

如果真調會真的是行使國會調查權之國會機關 ,則 其行使調

查權之目的 ,當是為輔助立法院行使其憲法所賦子之職權 。然觀

察真調會條例第一條 ,可知真調會設置及行使職權之目的在 「查

明槍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事件真相 ,平
.息選舉爭議、安定政局」,

即以查明真相本身為其終局 目的 ,看不出與立法院職權之間有明

顯之關連 ,當 然也找不出有任何立法院委託其行使國會調查權之

跡象。多數意見固然經由自己敏銳的觀察與詮釋 ,提到制定真調

會條例 ,目 的在 「就國家重要事項進行調查 ,以監督行政部門 ,

滿足人民知之權利」,巧妙地將真調會查明槍擊事件真相之職權

連結到憲法第六十三條立法院就國家 「其他重要事項」議決之職

權 ,以證實其目的確實是在輔助立法院主要職權之行使 。姑不論

系爭條例第一條已明定查明真相目的在 「平 .息 選舉爭議 、安定政

局」,而 非 「監督行政部門 ,滿足人民知之權利」,即使真調會職

權行使確有輔助議決 「其他重要事項」之主要職權之意圖 ,然立

法院基本上並未有毋待行政院提議 (憲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 ),即

得主動就 「其他重要事項」議決之權 ,在行政院未就應行提出於

立法院之 「其他重要事項」提出於立法院之前 ,立法院又如何能

未雨綢繆 ,為 日後之議決先進行調查 ?如果認為立法院隨時可主

動就「其他重要事項」加以議決 ,因 而隨時有權就其所認為的「其

他重要事項」進行調查 ,則 由於何謂「重要事項」,涉及主觀認定 ,

難以客觀審查 ,本號解釋承認立法者可依其主觀認定發動重要事

項議決權的結果將可能是 ,國 會調查權不再只是一個輔助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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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而 升級為一個只要立法院多數通過 ,就可隨時發動的主要的

獨立權力 ,其對五權關係產生的質變實不容小覷 。

六 、賦子立法院超越群字第三二五號解群先回之國會調查權 ,與既有

忠政在制有悖

多數意見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調查權機關 ,並承認真調

會擁有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所未敢賦子之對人之傳喚訊問權 ,復

佐以罰鍰之強制權 ,連同先前第三二五號解釋本已承認之文件調

閱權 ,也等於同時正式宣告 日後立法院擁有相當於歐美國家之完

整的國會調查權 。立法院在未預期下獲得先前久攻不下之調查

權 ,可謂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 。在憲法政策層次而言 ,本席固贊

同立法院應擁有相當於歐美國家之國會調查權 ,然我國憲政設計

乃五權分立 ,實無法與外國三權分立者相提並論 ,三權分立下國

會所擁有之以調查弊端為目的之國會調查權 ,在我國乃係交由監

察院所掌有 ,即使修憲後 ,監察院不再是民意機關 ,然其彈劾 、

糾舉與糾正之職權並未改變 ,也因此之故 ,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

持審慎態度 ,只 敢賦子立法院為助成立法 、預算等主要職權之行

使的文件調閱權 ,並不及於對人之傳喚與訊問權 。本號解釋究係

出自何種考慮 ,認為第三二五號解釋有補充解釋之必要 ,未見詳

細說理 。多數意見雖也指出 ,監察院為行使彈劾 、糾舉 、糾正 、

審計權 ,依憲法第九十五 、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權 ,仍應專由監

察院行使 ,「 其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戶斤司,各 自所行使之調

查權在權力性質、功能與 目的上並不相同 ,亦無重疊杆格之處」,

且 「真調會調查槍擊真相 ,並不排除或干預監察院就同一事件 ,

本於職權進行調查之權力」,．
l任 由於任何弊端之調查 ,立法院都可

以輕易以助成立院主要職權 (立法 、預算或議決 「其他國家重要

事項」等)為理由發動之 ,日 後可以想見的情況是 ,同 一事件 ,

立法院與監察院同時競相調查 ,其程序不經濟的結果 ,不僅是國

6,



家支出的浪費 ,更使機關與人民疲於應付調查權之重複行使 。且

如兩院調查結果矛盾 (例如立法院調查後認為行政院有弊端 ,監

察院則決定彈劾或糾正案不成立 ,或正好相反 ),豈不更治絲益

棻 ,不 利憲政秩序之安定 ?至於 ,平行競爭調查的結果 ,監察院

調查權會否因監察院本身不是民意機關 ,不似立法院有堅強而直

接的民意後盾 ,以致功能與地位可能日益萎縮 ,已是另一問題 了。

總之 ,制 憲者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理念所為設計之本意 ,

原本就是有意不讓立法院擁有相當於歐美國家國會所擁有之弊

端調查權 ,即使已與當代憲法思潮有所脫節 ,．
l任 憲法權力秩序之

重整 ,仍屬修憲者職權範圍 ,對釋憲者而言 ,應是不可擅入的禁

區 。

七 、賦子立院田令調查權子胡鍰之強帝l︳處分程 ,與忠法第六十七條第

二項精神有達

此外 ,進一步賦子立院國會調查權處以罰鍰之強制權限 ,亦

與憲法意旨有違 。蓋現行法下無論是監察院的調查權 ,或是立法

院的文件調閱權 ,均未配置罰鍰之強制處分權 ,而 今多數意見同

意立院調查權得配備罰鍰之強制處分權 ,有違反體系正義之嫌 。

固然在有重大公益理由支持時 ,立法者悖離體系並不必然違憲 ,

且讓國會調查權能有效行使 ,非不能視為足以正當化體系悖離之

重大公益理由 。問題是 ,憲 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已明定 ,對政府

人員與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只能 「邀請」其到會備詢 ,表示制憲者

有意不讓質詢權之行使配置強制處分權 ,今既然受邀質詢不到都

不能處以罰鍰 了 ,則僅具工具權性質之調查權又有何理由配置罰

鍰權 ?

八 、結語

本席認為真調會應定性為行使行政調查權 (刑 事偵查權 )之

行政機關 ,並在此基礎上審查其組織 、職權範圍以及職權行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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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是否違憲 。本席並不否認 ,在一開始的組織合憲審查階段 ,

真調會組織就可能已面臨違憲質疑 ,因 為為明政治責任之歸屬 ,

行政機關的人事權 (包括任 、免)本就屬行政權 (無論是總統或

行政院長)掌有 ,立法院基於對行政人事任命權的制衡 ,儘可以

表現在經由立法 ,規定人事的一般資格與條件 ,至於具體的人事

任 、免 ,則屬行政人事權的核心領域 ,除非憲法明定 ,否 則立法

權原則上並無介入之餘地 。即使有人認為總統本身是被質疑的當

事人 ,如 由其自己或所任命的行政院長行使真調會人事任命權 ,

則真調會可能無法公正客觀行使職權 ,然遇比特例 ,基於功能最

適的權力分立理念 ,頂 多也只能對總統或行政院長的具體人事任

命權作更多的制衡設計 ,例如由行政院長或法務部長與其他憲法

機關 (例如監察院或立法院等)分享任命權 ,但無論如何 ,絕無

立法院獨享真調會委員人事任命權之理 。然 ,即使真調會組織遭

達憲判斷 ,立法者只要重新修改委員的任命方式 ,並根據比例原

則 、正當程序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重新檢視涉及基本權限制之條

文 ,或並增加一定制衡機制 ,改組後即得重新出發 ,所須動到的

條文諒比國會調查權為立論基礎的審查方式更少 ,最重要的是 ,

原所配置之刑事偵查權得以保留 ,較有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 。今

界定為國會調查權 ,即使組織保住 了 ,涉及違憲或需重作合憲解

釋的條文數量卻更多 ,更重要的是 ,不 能行使檢察官權限 ,不利

立法目的之達成 ,其 間之得失如何 ,已毋庸多言矣 。

註一 :第 二條第一頭 、第二項後段 ,第 十五條第二項 、第十六條 、第

十二條第一頭 、第四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八條第一項 ,第

八條第二項 、第八條第三頂 、第八條第四項 、第八條第六項 、

第八條第九項 、第十三條第一頂 、第十三條第三項 、第九條第

一項 。

71



判決字號

原分案號

判決日期

聲請人

案件公告

案 由

主 文

理由

附件 12

112年憲判字第11號 【選舉幽靈人口案 】

會台字第9碎33號

112年 07月 28日

胡靈智

聲請人認其分別所受確定終局判決所分別適用之刑法第1碎 61東第1項 第̀2

項 、第3項規定等 ．及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1861號 刑事判決 ,牴觸憲

法 ．分月ll聲請解釋憲法 、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

一 、刑法第1碎 61廉第1項規定 :「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 1

確之結果.⋯.者 ,處 5年以下有期徒幵ll。 .尚未違反刑罰日月確性原則 。

二 、同條第2項規定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偊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 2

而為投票者 ,亦 同 。」未違反憲法第231廉比例原則及刑罰明確性原則 ,亦未

構成憲法所不容許之差別待遇 ．與憲法第17條保障選舉權及第7條保障平等權

之意旨 ,均尚無牴觸 。

三 、同條菊3項關於第2項部分規定 :「 .⋯ .之未遂犯罰之 。」與憲法比例原則 3

及罪刑相當原貝ll亦 尚屬無違 。

四 、聲請人一至八關於上開規定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為無理由 ,均予駁 碎

回 。

五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61號刑事判決廢棄 ,發回最高法院 。    5

六 、聲請人一至五其餘聲請不受理 。                   6

壹 、事實背景及聲請人陳述要旨 【1】                  1
一 、聲請人一 【2】                          2

聲請人一於距中華民國95年 6月 10日 花蓮縣卓溪鄉第18屆立山村村長選 3

舉日碎個月前 ,將戶籍遷入花蓮縣卓溪鄉立山村 ,並於選舉日前往投票 。案經

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7年度玉簡字第1號刑事簡易

判決 ．以聲請人一係以虛偽遷徙戶籍 (下稱虛遷戶籍 )而為投票之非法方

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依行為時之刑法第1猝61味第1頂規定 (下稱系

爭規定一 )論處罪刑 。聲請人一不服 ．提起上訴 ,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97年

度簡上字第58號刑事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一 )． 以其上訴無理由 〕予以

駁回確定 。聲請人一認確定篠局判決一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 、96年 1月 2冷 日

修正公布之刑法第1碎61嗓第2項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二 ;聲請人一誤以系爭規

定一於96年 1月 2碎 日修正為系爭規定二 )及96年 11月 7日 修正ㄙ́̀布之ㄙ́̀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 (下稱ㄙ́̀職人員選罷法 )第 1131廉第3項規定 (聲請人誤植為96年

11月 7日 修正公布前之第981案第2項 〕,牴觸憲法 ,於98年 8月 12日聲請解釋

憲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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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張意旨略以 :系爭規定一及二均違反憲法人民遷徙自由及選舉權行 η

使自由之規定 ;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131味第3項規定違反憲法保障之生存權 、

工作權及比例原則等語 。【碎】

5二 、聲請人二 【5】

聲請人二原即設籍並居住於金門縣烏坵鄉 ,於距9碎年12月 3日 金門縣烏 6

坵鄉第7屆鄉長選舉日碎個月前 ,代其6名原設籍於臺灣本島之親屬辦理遷入戶

籍於烏坵鄉之手續 ,言亥6名 親友亦於烏坵鄉第7屆鄉長選舉日當日 ,從臺灣本

島搭船至烏坵鄉投票所投票 。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嗣經福建高等法院金門

分院99年度選上更 (一 )字第2號刑事判決 ,以聲請人二與委由其代辦設籍之

親友及同意其設籍之人 ,共同以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

果 ,依系爭規定一之規定論處罪刑 。聲請人二提起上訴 ,再經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碎503號刑事判決 ．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予以駁回確定 。

是本件聲請案 ．應以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上開判決 ,為本庭據以為法規範

審查之確定終局判決 (下稱確定後局判決二 )。 聲請人二認確定後局判決二

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及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5條第1項規定牴觸憲法 !於101年

碎月25日 聲請解釋憲法 。【6】

其主張意旨略以 :系爭規定一所稱 「其他非法之方法」 ,構成要件尚非 了

明確 ,違背法治國原則 ; ㄙ́̀職人員選罷法第151案 第1項規定須繼續居住冷個月

者方得行使選舉權 ．侵害憲法第10條之遷從自由及第17條選舉權 ,其 限制逾

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等語 。【7】

8
三 、聲請人三至五 【8】

聲請人三原非設籍於金門縣烏士丘鄉 ,聲請人四及五原即設籍於金門縣烏 9

坵鄉 。距9碎年12月 3日 金門縣烏坵鄉第7屆鄉長選舉日猝個月前 ．聲請人三及

其他親友委由聲請人二辦理將其等戶籍分別遷入聲請人四及五之戶籍內 ．並

於烏坵鄉第7屆鄉長選舉日當日從臺灣本島搭船至烏坵鄉投票所投票 。案經檢

察官提起公訴 ．嗣經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98年度選上更 (一 )字第2號刑事

判決 ,以鷲請人三至五共同以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

依系爭規定一之規定論處罪刑 。聲請人三至五提起上訴 ,再經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碎786號刑事判決 ,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予以駁回確定 。

是本件聲請案 ．應以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上開判決為本庭據以為法規範審

查之確定終局判決 (下稱確定穭局判決三 )。 聲請人三至五認確定穭局判決

三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一及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51廉第1項規定牴觸憲法 ．於101

年碎月25日 聲請解釋憲法 。【9】

其主張意旨略以 :系爭規定一所稱 「其他非法之方法」 ,構成要件尚非 10

明確 ．違背法治國原則 ;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引廉第1項規定須繼續居住再個月

者方得行使選舉權 j侵害憲法第10條之遷徙自由及第17條選舉權 ,其限常ll逾

越憲法第231廉 比例原則等語 。【10】

1l四 、聲請人六及七 【11】

聲請人六 (共 3人 )及七 (共9人 )分別於距103年 11月 29日 雲林縣北港 12

鎮水埔里里長選舉日猝個月前 〕將戶籍遷入雲林縣北港鎮水士甫里 ,其中聲請人

六於選舉日均前往投票 ,聲請人七則均未前往投票 。蒹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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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5年度選上訴字第121號幵ll事 判決 ．以聲請人六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遷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既遂 ．依系爭規定

二之規定論處罪刑 ;聲請人七雖已著手為虛遷戶籍之實施 ,惟未發生投票之

結果 ,犯罪尚屬未遂 ,依刑法第1碎 61廉第3項 關於第2項規定部分 (下稱系爭

規定三 )論處罪刑 。聲請人六及七提起上訴 ,再經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

17玲碎號刑事判決 ,以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予以駁回確定 。是本件聲請

案 ,應以臺遭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上開判決為本庭據以為法規範審查之確定終

局判決 (下稱確定終局判決四 )。 聲請人六及七分別認確定終局判決四所適

用之系爭規定二 、三規定 ．過度限制人民之選舉權 遷̀徙自由及平等權 ,有

違憲之疑義 ,於107年 3月 26日 聲請解釋憲法 。【12】

其主張意旨略以 :系爭規定二係基於人民有義務將實際繼繽居住之住所 13

登記為戶籍地之前提 ,方取得當地行使選舉權之資格所為立法 ．違反此前提

者 ,即應受刑事處罰 ,然此限制違反比例原則 ;系爭規定二所定 「虛偽遷徙

戶籍」內涵不明確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貝lj;系爭規定二未處罰虛偽不遷籍之

選舉人或虛偽遷籍之候選人 ,違反平等原則 ,侵害憲法所保障之選舉權 、遷

徙自由與平等權等語 。【13】

五 ‵聲請人八 【1碎 】                         1可
聲請人八 (共 3人 )為中華航空股份有限ㄙ́ㄟ司企業工會會員 ,該工會會員 15

代表大會於107年 5月 31日 表決推派工會秘書長朱梅雪參選第2屆桃園市市長

選舉 。聲請人八於距107年 11月 2碎 日桃園市市長選舉日碎個月前 ,將其等戶籍

遷入桃園市內 ．並於選舉日至投票所投票 。案經檢察官提起ㄙ́̀訴 ,嗣經臺灣

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2號刑事判決 (下稱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 〕 ,

以其犯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遷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罪 ．依系爭

規定二論處罪刑 。聲請人八提起上訴 ,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61

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 )． 以其上訴違茍法律上之程式而予

以駁回確定 。聲請人八認系爭確定褣局判決五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及該判決

牴觸憲法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15】

其主張意旨略以 :(一 )關 於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系爭規定二限制人 16

民投票予特定候選人之機會 ,及限制人民隨意決定戶籍地之自由 ,並課予違

反者刑事處罰 ,侵害人民參政權及居住遷徙自由 ;其僅對意圖使特定候選人

當選而虛偽遷籍者處以刑罰 i侵害憲法第7條平等權 ;系爭規定二禁止人民遷

徙戶籍之目的不具特別重大公益 、手段與目的亦無密、切關聯 ．其法律效果亦

違比例原貝l;系爭規定二所定 「虛偽」要件空泛 ．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

(二 )關於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系爭確定繪局判決五適用有違憲疑慮之系爭

規定二 ,應本於憲法意旨予以合憲性解釋卻消極未為之 ．顯屬違憲等語 ．

【16】

貳 、受理要件之審查及審理程序等 【17】                1了
一 ‵受理要件之審查 【18】                       18
(一 )審查依據 【19】                         19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 20

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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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6個月不變期間

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111年 1月

猝日修正施行 (下同 )前已繫屬而尚未褣結之案件 ．除憲訴法別有規定外 ,適

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但案件得否受理 ,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聲請憲法法

庭裁判 ,其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 ,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59

條 、第90條第1項及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 。次按人民 、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

憲法 ,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 ,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

訟 ,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始

得為之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下稱大審法 ｝第引味第1項第2款亦定有明

文 。 【20】

查聲請人一至七之聲請 ,均於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即已繫屬 ,其受理與21

否 ,應依大審法第51廉第1項第2款規定決之 ;聲請人八之聲請慕受理與否 ．則

應依憲訴法相關規定決之 。【21】

(二 )聲請受理部分 【22】                      22
查聲請人一至五就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六就系爭規定二 ,及聲請人七就 23

系爭規定三所為寶請 ,核均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相符 ,應予受

理 。【23】

次查 ．系爭規定二雖非確定篠局判決一所據之判決基礎 ,1l佳 確定終局判 2ㄥ

決一明示採用原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 ,並予以補充 ．而原審判決書中亦明示

引用本案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本案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書則明示聲請人一所為 ,若依96年修正前刑法之規定 ,須論以系爭規定一之

罪 ;若依96年修正後刑法之規定 ,須論以系爭規定二之罪 ．而二者法定刑度

均相同 ,修正後之法律對聲請人一既非較有利 ,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遂

依系爭規定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基此 ,可認系爭規定二亦為確定穭局判決

一所實質適用 ．是聲請人一就系爭規定二所為聲請部分 ,亦核與大審法第引廉

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相符合 ,應予受理 ．【2再 】

另查 ,聲請人八就系爭規定二及系爭確定後局判決五所為聲請 ,核與憲 25

訴法第591祭所定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之要件相符 ．應予受理 。又 ,由於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五係以聲請人八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而予以駁回 ,是聲

請人八之聲請 ．本庭應併予審酌系爭確定穭局判決五之原審判決 ,即臺高院

刑事更審判決 ．【25】

末查 ,上開受理部分之聲請標的既相同或有密、切關聯 ,爰予合併審判 。26

【26】

(三 )聲請不受理部刀́̀ 【27】                      27
聲請人一就96年 11月 7日 修正ㄙ́ㄟ布之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規 28

定 ,及聲請人二至五就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51案第1項規定聲請部分 ,核其聲請

意旨所陳 ,尚鼙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上開規定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是聲請

人一至五就上開規定部分之聲請 ．核均與大審法第引廉第1項第2款規定不符 ,

應不受理 。【28】

二 ‵相關法規範變動情形 【2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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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碎年1月 1日 ㄙ́̀布施行之刑法第1碎6條第1項及第2項原規定 :「 (第 1項 〕
30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 ,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2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96年 1月 2碎 日修正ㄙ́̀

布 ,增訂第2項規定 :「 意圖使特定ll屄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

而為投票者 ,亦同 。」原第2項規定則移列於第3項 ．並修正為 :「 前二項之

未遂犯罰之 。」 【30】

三 、言詞辯論程序 【31】                       31
本庭於112年猝月11日 行言詞辯論 ,聲請人六至八 、關係機關法務部及中 32

央選舉委員會經通知並到庭陳述意見 ,聲請人一至五雖經通知但未到庭 。本

庭另邀請專家學者及鑑定機關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至1庭陳述意見 。聲請人

六至八及關係機關言詞辯論之陳述要旨如下 :【 32】

(一 )聲請人六及七 【33】                       33
1.系爭規定二部分 :系爭規定二係禁止人民意圖使某特定候選人當選 ,將 3玲

戶籍登記於未實際居住地 ,而取得選舉人資格並為投票 ,涉及憲法上所保障

之人民選舉權及遷徙居住自由 。系爭規定二之立法目的係導正選舉風氣 ,及

確保 ㄙ́̀職人員應獲得實際居住於當地居民多數支持之實質代表性 ,以維護民

主選舉精神 ,然實質代表性僅以獲得選舉區內實際居住之選舉人認同為限 ,

與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1項後段總統 副̀總統選舉人資格不以實際居住於台

澎金馬地區為必要之意旨未合 ,亦與責任政治 、民主國原則 、有納稅即有代

表原則 、́ㄙ̀職人員選罷法與選舉實務均不符 ,此 目的不具憲法正當性 ;人民

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受憲法選舉權保障 ,不具法益侵害性 ,系爭規定二以此

作為犯罪主觀構成要件 ,亦無憲法上正當性 ;系爭規定二以刑罰手段處罰為

取得投票權而遷徙戶藉於未實際居住地者 ,與達成規範目的無關 ,現行就虛

偽遷籍行為亦設有相關行政罰 ,亦非侵害最小手段 ,是系爭規定二違反比例

原則 ;又系爭規定二僅處罰為行使投票權而虛遷戶籍之幽靈人口 ,未處罰基

於其他因素虛遷戶籍之選舉人或候選人 ,與憲法保障之平等權有違 ;至於系

爭規定二之 「虛偽遷從戶籍 」要件難以認定 ,亦違反法律明確性等語 。

【3再 】

2.系爭規定三部分 :系爭規定三違憲理由除與系爭規定二相同外 ,本規定 35

所｝旨未遂行為係未為投票 ．其形同將未實際居住而遷徙戶籍之行政不法行為

提升為刑事不法行為 ,不具正當性 ,且易使法院對系爭規定二主觀要件之判

斷流於恣意 ．不符刑罰明確性原則等語 。【35】

(二 )聲請人八 【36】                         36
系爭規定二限制人民投票予特定候選人及限制人民得隨意決定戶籍地之 37

自由 ．並課予違反者刑事處罰 ．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參政權及居住遷徙自

由 ;系爭規定二之立法目的係為導正選舉風氣 ,然此目的與所規範之行為 ,

本為系爭規定一所涵蓋 ,本規定實為贅文 ;若認系爭規定二有與系爭規定一

截然不同之立法目的 ．亦即非為追求一個客觀 、公正 、真實意志之選舉文

化 ,而有其他文化價值形塑之意涵存在 ,除於規範體系解釋上難以自圓其說

外 ,亦無其他憲法上得以支持國家以幵l」 事法規介入選舉風氣之基礎 ,故系爭

規定二之目的 ,不具正當性 ;又系爭規定二所採手段既不適合且不必要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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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法尚存有撤銷戶籍登記 、裁處行政罰等侵害較小之行政管制手段 ,且其所

維護之導正選舉風鎘利益非屬重要 ．與對憲政體制核心之人民參政權及遷徙

自由之侵害結果相較 ．有違衡平 J故系爭規定二違反比例原貝1而違憲 。另系

爭規定二未處罰虛偽不遷藉或意圖當選而虛偽遷籍者 ．已形成差別待遇 ,立

法者就此未為說明 ．且實務判決就系爭規定二之解釋適用已形成不平等 ,故

本規定與平等原貝1相 l╞子;系爭規定二之 「虛偽」要件之認定 ,無存在可資遵

循之法規範或司法實務見解 ,非 受規範者可預見 ,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及刑法

構成要件明確性等語 。【37】

(三 )關係機關法務部 【38】                     38
1.系爭規定一所稱 「詐術」 ,於刑法中有其意義 ．所稱 「非法」 ．自整體 39

規定觀之 ．係指類同許術之方法 ;系爭規定二屬系爭規定一所定 「非法」之

明文｛匕．是系爭規定一及二無使受規範者難以理解或預見之情 ,均未違反法

律明確性原則 。2.系爭規定二涉及選舉權具體行使限制 ,但與遷徙居住自由無

涉 ; ㄙ́̀職人員選罷法第1引際明定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碎月以上

者 ,為該區之選舉人 ,至於繼續居住之認定 ,非僅憑設籍為唯一認定依據 ,

設籍僅具推定有繼續居住之效力 。如選舉人僅為戶籍遷入登記卻無居住事

實 ,仍無法取得該選舉區之投票權 ,此基於行使投票權之目的 ．以虛偽方式

取得投票權之行為 ．將使投票結果因包含無選舉權人之票數而不正確 。系爭

規定二即係祹避免無選舉人資格者 ,以不合法方式影響選舉結果之正確性 ．

從而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根本 ,即 民主選舉 ．其所保護之法益應屬重大

公益 ,而系爭規定二應為系爭規定一之具體化 。3.虛遷戶籍而取得投票權行

為 ,對選舉結果所生影響 ．於小選舉區更加明顯 ,且 目前我國賄選現象仍存

在 ,此行為仍有刑罰必要性 ;如僅採取才目關選舉行政管制措施 ,將有人力 、

物力困難或有剝奪人民基本權之疑慮 ,故仍有透過刑法之一般預防效果嚇阻

該行為之必要 ．且我國以事後課予行為人刑事責任 ,而未採事前剝奪其投票

權之方式 ．已屬較小侵害手段 。碎.系爭規定二處罰基於行使投票權目的 ,以積

極虛偽設籍方式取得投票權之行為 ．未處罰基於其他因素而住籍分離者 ,係

因二者行為有本質上不同 ,難認此差別待遇已違反平等權 。綜上 ,系爭規定

二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貝ll均無違背等語 。【39】

(四 )關係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 【碎0】                 ‘0

1.系爭規定一之文義已有日月確定義 ,司法真務解釋適用該規定之見解亦無再1

止支異處 ．是系爭規定一之文義非受規範者難理解 ,且可經司法審查加以確

認 ,尚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2.系爭規定二係處罰無權投票而為投票之行

為 ,雖涉及人民選舉權 (參政權 )之限制 ．但未限制人民居住遷徙自由 ;其

立法目的係確保選舉制度公平運行 、維護投票結果正確性及落實主權在民精

神 ,貝憲法第231味規定所定之公益性及正當理由 。3.系爭規定二所定之主觀

要件 ．係在避免處罰不當擴張 ,且具此主觀要件之虛設戶籍者 ,確有侵害選

舉正確結果之意志 ,此一要件具憲法正當性 。碎.系爭規定二就無權投票卻為投

票者處以刑罰 ,適於立法目的之實現 ,且考量法律規範Π寺效性與行政管制之

執行成本 ,此手段實具不可替代性亦無其他侵害較小手段 ,是本規定並未違

反比例原則 。5.系爭規定二雖僅處罰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以虛偽遷籍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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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與其他投票權人於刑罰上構成差別待遇 ,1l佳 此差別待遇

係基於行為本質不同所為之合理區別對待 ,並與系爭去見定二立法目的具一定

關聯 ,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無違 。6.系 爭規定二之構成要件 ．均可明確判

斷 ,並未違反法律明確性 。7.系爭規定三係處罰系爭規定二之未遂犯 ,此為立

法者就維持選舉公平性之公共利益所為之價值判斷 ;而基於妨害投票犯意而

虛偽遷籍者 ,於取得遷入戶籍地筋在選舉區之形式上選舉權日寺,已足以妨害

選舉涓潔及公正性 ,再綜合考量系爭規定三之減刑 、妨害投票罪之法定刑及

相關緩刑與易刑等規定 ,系爭規定三並未違反比例原則等語 。【碎1】

各聲請人及關係機關其餘主張及陳述 ,詳見其言詞辯論意旨書及言詞辯可2

論筆錄 。【碎2】

本庭斟酌聲請人 、關係機關 、專家學者及鑑定機關之意見書暨全辯論意再3

旨 ,作成本判決 。【冷3】

參 、審查標的 【印〢                          們

一 、刑法第1玲61廉第1項規定 :「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使投票發生不正再5

確之結果.⋯ .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即系爭規定一 )。 【45】

二 、刑法第1碎61廉第2項規定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再6

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 ,亦同 。」 (即系爭規定二 )。 【碎6】

三 、刑法第1碎6條第3項關於第2項部分規定 :「 .⋯.之未遂犯罰之 。」 (即系碎9

爭規定三 )。 【猝7】

四 、轟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1861號 刑事判決 (即 系爭確定篠局判決η8

五 ) 。 “ 8】

肆 ‵受理部分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 【碎9】               η9

一 、系爭規定一尚未牴觸刑罰明確性原貝U【 50】             50
(一 )審查原則 【51】                         51

法律明確性要求 ,非謂法律文義應具體詳盡而無解釋之空間或必要 。立 52

法者希ll定法律日寺,自 得衡酌相關生活事實之複雜性 、規範建構上之需求以及

運用於具體個案之妥當性等因素 ,選擇適當之法律︴↓既念與用語 ．包括適當運

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規定 。一般而言 ．如立法者所選擇之法律概念與用語

之意義 ,自其文義 、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 ,且個案

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 ．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法

院審查認定及判斷者 ,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貝ll(司法院釋字第碎32號 、第

521號 、第59猝號 ‵第602號 、第690號 、第7研號 ‵第799號 、第803號 ‵第

80碎號解釋及本庭112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參照 )。 惟涉及刑罰法律規範日寺．

基於憲法法治國原貝j之罪刑法定原貝ll,國 家對犯罪行為之處罰 ,應以行為時

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且法律所定之犯罪構成要件 ,須使一般受規範者

得以理解 ,並具預見之可能性 (司法院釋字第602號及第792號解釋參照 )。

是憲法罪刑法定原貝1中 ．除嚴格之法律保留之要求夕卜．亦蘊含刑罰明確性之

要求 ．乃上述一般性法律明確性原則於刑罰規範領域之具體化 〕其所指涉之

意涵 ,亦應特別考量刑罰規範之特性 。【52】

中言之 ,基於憲法罪刑法定原貝1． 僅立法者有權建立刑罰法律規範 ;法 53

院解釋適用刑事法律時 i就犯罪構成要件 ．不得以類推適用等法律漏洞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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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式 ,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之內容 ,因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 (司法院

釋字第792號解釋參照 )。 從而 ,法院於解釋適用刑事法律時 ．一方面固負有

使法律所定犯罪構成要件精確化之義務 ,是於法律存有不確定法律概念 ,致

所定可罰行為範圍產生不明確疑義之情形 ,法院即應以法律解釋方法盡可能

予以排除 ;另一方面 j法院貝1須謹守憲法罪刑法定原則之要求 ．不得逾越法

律解釋之範疇而擴增可罰行為範圍 。【53】

基此 ,刑罰明確性原貝ll固不當然限特ll立 法者依其刑罰規範建構之需 ．衡 5可

酌立法相關因素而選擇適當之法律概念與用語 ,包括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既

念而建構刑罰構成要件 ．然其客觀可罰性範圍 ,須貝有得以法律解釋方法予

以解釋 、限定之可能性 ,亦即得以其所屬法律規定脈絡下之相關要素予以限

定 ,從而使刑事法院於審查 、判斷個案事實是否該當系爭不確定法律概念所

繫之構成要件時 ,客觀上有一定共同遵循之適用指標 ,l卑 於解釋適用相關刑

罰規定時 ,得以之為據而盡可能排除刑事法律可罰性範圍之不明確疑義 ．始

符合刑罰明確性原貝ll。 如刑罰法律規範與相關法律體系中欠缺足以適當限定

不確定法律概念意涵之具體化乎旨標者 ,即可能因個案法官獨立審判下之個別

具體適用而變相擴張可罰性範圍 ,因 而有牴觸憲法罪刑法定原則之虞 。

【5猝 】

(二 )系爭規定一尚未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 【55】            55
系爭規定一 ．即刑法第1碎61睬第1項明定 :「 以許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56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幵ll。 」係以施行 「詐術或

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犯罪行為之客觀構成要件 。其中 「詐術」一詞 ,於刑

法分則之犯罪處罰規定中尚非罕見 ,依據一般人民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 ,以

及法院實務見解 ,係指使人認知錯誤之蓄意欺騙手段 ,就受規範對象而言 ．

其意義並非難以理解 。而 「其他非法之方法」固屬不確定法律概念 ．惟其意

涵除可藉由 「詐術」之ㄢj示而理解外 ,尚可藉由選舉投票等相關法律規定而

進一步具體化 ,亦即所謂 「非法之方法」 ．當指選舉投票等相關法律所不許

之操縱投票結果之方法 。【56】

此外 ,系爭規定一係屬結果犯立法模式 ,立法者已預設 「使投票發生不 s7

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為犯罪構成要件 ,依此 ．以非法之方法所為

行為 ,除須導致犯罪構成要件所預設之結果外 ．構成要件行為與結果間須貝

有一定之因果關係 ,從而亦進一步限定以非法之方法所為行為之可罰性範

圍 。綜上 ．系爭規定一雖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犯罪行為之構成要件 ．惟從

其文義意涵 、結果犯構成要件之體系理解以及法體系之整體關聯性觀點觀

之 ,立法者就系爭規定一所涉之行為可罰性要件 ,已設有合宜之解釋適用之

參考基準 ,並以此限定行為可罰性範圍 ;受規範對象除可依此預見其行為之

可罰性外 ,刑事法院亦得據以解釋適用系爭規定一 ,就個案行為之構成要件

該當性為適當之審查 、判斷 ,是系爭規定一尚未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 。

【57】

二 、系爭規定二尚未中氏觸憲法第17條保障選舉權 、第7條保障平等權及刑罰明 58

確性原則之意旨 【58】

(一 )據以審查之憲法原則及審查標準 【5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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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乃多數人民透過集中意志 ,決定民意代表或各級政府首長之行為 ,60

人民參政權為民主政洽與專制政治最關鍵之不同處 ．選舉尤為人民參政權中

最核心之權利 ,透過人民選舉賦予民意代表或各級政府首長行使國家權力之

正當性 。我國憲法第1條明定民主共和國原則 ,第2條明定國民主權原貝ll,係

採民主政治體制 。是憲法第17條所保障之選舉權 ．乃民主國家中人民最基本

之政治參與權利之一 ．其保障符合法定資格之選舉人 ,均得於ㄙ́̀平 ˋ́ㄙ̀正 、

公開之選舉中參與投票 ,選 出回應多數民意之各種民選公職人員 ,以具體實

現憲法第1條及第2條所揭示之民主原貝ll。 選舉制度之設計固屬立法形成之自

由 ,惟不得違背民主原則及憲法第1291廉 至第132條之規定意旨 ．自屬當然 。

【60】

鑑於選舉為民主國家中 , ㄙ́̀民參與政治最重要之管道 ．人民之選舉權自61

應受高度保障 ;選舉既為落實民意政治 、責任政治之民主基本原則不可或缺

之手段 ,並 同時彰顯主權在民之原則 ,則所定選舉方法仍不得有礙民主共和

國及國民主權原則之實現 ．亦不得變動選舉權 平̀等權之核心內涵 (司 法院

釋字第721號解釋參照 )。 國家如基於特定之考量 ,採取管制手段乃至於刑事

制裁 ,而涉及限制部分人民選舉權之行使 ,則其目的須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

共利益 ,所採耳又達成該目的之手段須屬侵害最小之手段 ,且對選舉權施加限

制所造成之不利益 ,不得大於所欲維護之ㄙ́ㄟ共利益 ．始符合憲法第2引味比例

原則之要求 。【61】

又其管制手段如有構成差別待遇之情形 ,則應視形成該差別待遇之分類 62

標準是否屬於可疑分類 ,以及該差別待遇所涉基本權利之重要性而採取不同

之審查基準 ;如分類標準非屬種族 、性別 性̀傾向等與生俱來不可改變之個

人特徵 、未基於系統性 、歷史性之刻板印象或1扁 見 ,或未造成隔絕參與民主

程序之可疑分類 ．原貝1上適用寬鬆審查基準即可 。Jl佳若所涉基本權利基於個

人人格自主發展 、人性尊嚴 (司法院釋字第7再8號解釋參照 )或與公共生活秩

序之形塑密切相關 (司法院釋字第760號解釋參照 )者 ,原則上應至少採中度

審查 。如前所述 ．選舉既為公民參與民主政治最重要之管道 ,涉及人民透過

參政權以達成自我實現與形塑ㄙ́̀共生活秩序 ,貝 ll對 於選舉權之管制手段形成

差月ll待遇 ,即便該分類標準並非可疑分類 ,本庭綜合考量後 ,爰認就該差別

待遇以中度審查基準判斷其合憲性 ,亦即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之公共不j益

外 ,所採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 ,始與憲法保障平

等權之意旨相符 。【62】

(二 )系爭規定二尚未牴觸憲法第17條保障選舉權之意旨 【63】      63
1.系爭規定二構成對人民憲法保障之選舉權之限制 【6碎 】         6再

憲法第17條規定之選舉權之保障內涵 ,除保障投票與不投票之自由 、投 65

票對象之選擇自由等外 ,解釋上也包括依自己意願選擇在何處投票之自由 。

資系爭規定二明定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

而為投票者 ,亦 同 。」其將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遷戶籍取得投票權

而為投票之行為 ,於規範上評價為刑事不法行為 ,處罰規定則同於系爭規定

一之處罰 。所稱 「虛偽遷徙戶籍」 ,根據戶籍法規定 ,應係指遷徙戶籍後未

實際居住於戶籍地 ,亦即 「籍在人不在」之情形 。因此 ,系爭規定二所蘊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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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 ,乃只允許人民在其戶籍所在地 ,亦即在其有實際居住事實之戶籍所

在地行使選舉權 ,並以刑事禁止規範 ,禁止人民基於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之

意圖 ,以遷從戶籍而未實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 ．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 。是系

爭規定二涉及對人民受憲法第17條所保障選舉權 ,尤其是依自己意願選擇在

何選舉區投票之自由之限特ll,殆無疑義 。是該限制是否合憲 ,即應視其限特ll

目的是否在於維護特別重要公共利益 ,所採限常ll手 段是否適合目的之達成 ,

是否侵害最小 ,且對選舉權施加限符ll所 造成之不利益 ,與所欲維護之ㄙ́ㄟ共利

益是否符合相稱性 。【65】

2.系爭規定二之目的係為確保選舉具有民主正當性與ㄙ́̀正性之特月ll重 要公益66

【66】

查96年 1月 2碎 日修正增訂系爭規定二之立法理由略以 :「 一 、́ㄙ̀職人員 田

經由各選舉區選出 ,自 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 ,始貝實質

代表性 ,若以遷從戶籍但未實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 ,取得投票權參與投票 ．

其影響戕害民主選舉之精神甚深 。二 、然行政機關若對此未加以剔除 ,進而

列入選舉人名冊 ,選舉人名冊經公告更正後即告確定 ．行政機關所製成之

『選舉人名冊』乃屬 『確認性行政處分』 ,此生行政處分之 『構成要件效

力』 ,後若再通知選舉人前往投票 ,選舉人依照選舉機關之合法通知前往投

票並非屬刑法第1碎61珠之非法之方法 。是以司法院91年碎月22日 麴靈人口適用

刑法座談會之結論及法務部 (88)法檢字第00碎007號函 ．均認為不構成該

條 ,但此種新型態行為嚴重爿光害選舉之民主性 ,實有必要對此種類型立法新

增處罰之規定 ．以導正選舉風氣 ,爰增訂第2項 .⋯ .。 三 、現未實際居住於戶

籍地者有數百萬人 ．其因就業 、就學 ‵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 ,或為子

女學區 、農保 ‵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 、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

住地 ,其原因不一 。然此與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 ,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

不同 ．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 ．是以第2項以意圖使特

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 ,為處罰之對象 。」 (立法院第6屆 第猝會

期第16次會議紀錄 ,立法院公報第96卷第13期院會紀錄 ,第77頁至第98頁參

邱民) 。 【67】

是立法者增訂系爭規定二之主要理據 ,｛才K上開立法理由所示 ,應係讘為68

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實質代表性 ,係來自各該選舉區買際居住之居民之投

票支持與認同 ．未實際居住各該選舉區之選民 ．不足以提供選舉產生之ㄙ́̀職

人員之實質代表性 。若不阻止人民以遷徙戶籍但未實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 ．

取得投票權參與投票 ,將嚴重戕害選舉之民主正當性 。此外 ,系爭規定二亦

有藉此維護選舉公平性之意 (關係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言詞辯論主張意旨參

照 〕 ,避免部分情形之未實際居住於選舉區之選舉權人 ,僅透過遷徙戶籍至

選舉區即取得投票權 ,因而影響選舉區選舉之公平性 。是系爭規定二限制人

民依自己意願任意選擇選舉區投票之自由 ．所追求目的 ．依立法理由說明 ．

簡言之 ,乃在於維護選舉之民主正當性與公正性 。【68】

查區域選舉 ,無異於一個政治社君羊之選舉 ,無論目的在選出足以反映該 69

地區民意之民意代表 ,或處理該區域行政事務之行政首長 ．一般民主國家多

以法律對選舉權設定住民資格限制 ,亦即以有在該選舉區實際ㄕ古住作為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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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區之連結因素 ,用來確認政治社群之成員範圍 ．並只允許社群成員參與

投票 ,作成集體決策 。其理據是 ll佳 有實際居住當地始可發展與其他社群成員

休戚與共之網絡 ,進而表達對政治社群之認同 ．此正是人民自我治理之民主

原則之體現 。若允許未實際居住之他者可以參與投票 ,貝1政治社群成員投票

影響力勢遭稀釋 ．所稱政治社群成員自我治理之民主原則也將逐步遭破壞 ,

終至形骸化 ,從 自治變他洽而從根瓦解 。【69】

基此者量 ．立法者乃於ㄙ́̀職人員選罷法第1引廉第1項規定 :「 有選舉權人 70

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冷個月以上者 ,為 ㄙ́̀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

人 。」要求以實際居住於各該選舉區為取得選舉人資格之條件 ;同法第碎條第

1項規定 :「 選舉人 、候選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 ．均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

為準 ,並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 。」第2項規定 :「 前項居住期間之計算 ．自

戶籍遷入登記之日起算 。」則係以戶籍遷入登記之日起算冷個月 ,作為判斷繼

續居住猝個月之標準 ,以兼顧前述戶籍登記與實際居住間之聯結關係 ．並提供

判斷是否具備該選舉區選舉人資格之明確標準 ,l卑有助於選舉爭議之防免或

解決 。至戶籍登記與實際ㄕ古住之聯結 ,則藉由戶籍法第161廉與第17條 (遷出

與遷入 ,應為遷出與遷入登記 )、 第231廉 (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時 ,應

為撤銷之登記 )以及第76條 (申 請人故意為不貫之申請或有關機關 、學校 、

團體 、́ㄙㄟ司 、人民故意提供各級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所不實之資料者 ．處新

臺幣3,000元以上9.000元 以下罰鍰 )等規定加以鞏固 。上開規定藉由實際居

住碎個月以上之要求界定政治社群成員範圍 ,作為賦予選舉權之條件 ,目 的在

維護政治社群民主之自我洽理原則之實踐 。【70】

上開ㄙ́̀職人員選罷法與戶籍法相關規定固要求選舉人須在選舉區設有戶了1

籍並實際居住 ．然我國ㄙ́̀職人員選舉實務上卻經常發生為數眾多原戶籍於特

定選舉區外之人 ．藉由虛遷戶籍方式取得選舉人資格參與投票 。鑑於此類未

實際居住於該選舉區之虛遷戶籍者 ,與作為政治社群之該選舉區真正成員間

不具休戚與共之利害關係 ．往往僅因人情請託 、政治動員乃至期約賄選 ,而

虛遷戶籍取得投票權而至該選舉區投票 ．不惟稀釋與選舉區有實質利害關係

之政治社群成員所投選票之影響力 ．亦使同選舉區其他候選人因無從壢過政

治理念之說服或個人特質等公開競爭之方式爭取其選票 ．而造成不ㄙ́̀平之競

爭 。尤其選舉人總人數低而當選所需票數少之選舉區 ,大量由選舉區外遷入

之選舉人對於選舉結果有舉足輕重之影響 。立法者因而增訂系爭規定二 ,以

刑事禁止規範禁止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遷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

之行為 。如前述 ．其目的在避免扭曲選舉競爭秩序 ,以確保民主正當性與公

正性 ,進而維護政洽社群民主最根本之自我治理原貝J． 自可認係為追求特別

重要之ㄙ́̀共利益 ,核屬正當 ,於憲法上並無可非難之處 。【91】

惟須在此指日月者 ,基於憲法第17條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旨 ,所謂 「寞際 72

居住」 ．隨著社會變遷 ,不應再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 「居

住」十
一
既念 〕蓋政治社群成員之組成 ．著重於對社群事務之熟悉與理解 ,進而

產生社群共同體之理念 ,對該社群具有參與意願並進而透過選舉方式加以實

踐 。隨著交通工具與人際互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人民遷徙移動成本大幅降

低 ,生活圖也日漸擴大 ,工作地與住家分處不同選舉區之情形所在多有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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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工作而與工作場所所在之選舉區生活密切關連 〕亦足以產生社群共同體

之認同 ,已屬不容否認之事實 心是所謂政治社群之界定範圍也應更加具有彈

性 ,社君半自我治理之民主正當性 ,自 然不應僅侷限於傳統上所理解之居家生

活與住宿事實 ;人民基於持續就業而與所處地區實質上建立政洽社群之歸觷

與認同感 ,也應成為承認其在工作場所所在選舉區擁有選舉權 ,參與政治社

群自說治理之另一種正當性基礎 。因此 i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

舉區居住碎個月以上為取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 ．所稱 「居住」

或 「實際居住」之認定 ．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 ．即不應侷限於以居家

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 「居住」〡既念 ,而應擴及在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

實 ;且此種廣義之 「居住」概念之見解 ．亦與本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所

揭示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 ,不限於對人民住宅之保障 ,也及於人民工作場所

之立場遙相呼應 。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期就業 ．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

所在 ,故將戶籍遷入就業所在之選舉區 ,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必然亦得建

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 ,當可因而認定具有

「實際居住」事實 。【72】

3.系爭規定二所採取之刑事處罰手段 ,乃屬最小侵害 ．與人民選舉權之限制 ,了 3

尚屬相稱 【73】

按系爭規定二所欲處罰者 ．乃係妨害選舉之公開及公平競爭秩序之特定了再

行為 ,而若非以幵ll事處罰予以制裁 ,則別無其他侵害更小且相同有效之手

段 ,得針對此類濫用戶籍登記希j度以取得 、行使選舉權之行為 〕慎重宣示其

係有可罰性 ,不答見者群起效尤 ,扭由民主競爭秩序 ,影響選舉區域內其他

與該區有真實利害關係之選舉人之民意表達 ,傷害人民對正當選舉過程之基

本信賴 ,同時並藉以確保選舉制度所欲維持之民主正當性 ．不致因此種動員

選舉人之方式而操弄選舉 ,使得由人民自主決定選擇代議士之民主精神 ．變

質為｛弋議士選擇選舉人 ,以樹立憲法民主原貝1之底線 。【7冷 】

或謂戶政機關｛尚依戶籍法相關規定 ,於選舉前或依職權或依關係人之檢巧

舉 i嚴加查核戶籍遷入登記與實際情形不符者 ．或改革我國選舉人名冊之編

造方法 ,使之與戶籍登記脫離 ,另 由選務機關核實依實際住居狀況編造名冊

或辦理選舉人登記等 ．即能有效防止藉由濫用戶籍登記危害選舉競爭秩序 ,

且較諸刑罰手段為侵害較小 。｜l佳 戶政機關忠實執行其行政上之查核義務 ,並

對違反者課予罰鍰 ,固有助於預防危害選舉競爭秩序之情形發生 ,且值得採

行 ．但刑罰標示國家對妨礙選舉競爭秩序之非難 ．對於具有可罰性之行為而

言 ,行政機關事前所採之各種宣導 、預防及查核等措施 ．雖亦有助於減少違

法行為發生 ,且侵害較小 。↑．隹究其實卻不必然屬可以相同有效達成目的之替

代手段 ,因戶政 、警察 、選漪機關再如何查核 ．總有其侷限性 ．無法完全杜

絕濫用戶籍登記危害選舉競爭秩序之行為發生 ,若連事後刑罰制裁亦完全撤

手 ．則我國民主選舉公正之韌性 ,是否承受得起這種對選舉公正性可能是一

點一滴之持續侵蝕 ．也有可能是大規模之一次性破壞 。風險多大 〕因欠缺實

證資料 ,而難以確實評估 。惟可以確認的是 ．民主選舉公正性是維護民主制

度於不墜所不可或缺之礎石 ,一旦發生危險 ,遭到動搖 ,即使破口只發生在

基層選舉 ,難免產生滑坡效應 ,其所產生損害極可能是鉅大乃至難以回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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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危險之發生即使未必能證明急迫 ,只要其發生並非不可能 ,司法部門仍宜

尊重政治部門之政治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決策 。系爭規定二採事後刑罰制裁

手段 ,可謂是政治部門經風險評估後所作風險管理決策 ,司法部門若無堅實

反對理由 ,實無不予尊重之理 。再者 ,此種檢舉查核程序 ,若無適當之希j度

設計 ,將使選務機關疲於應付繁雜且可能疐無實據之檢舉案件 ．致使具資才各

之個別選舉人蒙受侵擾 ,並徒增選舉紛爭而使社會動盪 ,進而影響選舉公正

性而危及民主正當性 。是系爭規定二所採刑事禁止規範之手段 ,尚符合最小

侵害之要求 。【75】

最後 ,系爭規定二所採刑事禁止規範手段固構成對人民選舉權行使之限了6

制 ,然相較於對選舉民主正當性與ㄙ́ㄟ正性此特月ll重要公共利益之維護 ．其所

失與所得無疑應尚屬相稱 。【76】

碎.′
j、ㄔ佶【97】                                                 了7

綜上 ,選舉人如有系爭規定二之行為者 ．係以非法之方法取得投票資格了8

並進而投票 ,以非選舉區內之人民 ,對選舉區之選舉結果進行干擾 ,乃直接

衝撞區域選舉在反應選舉區內人民意見之宗旨 ,使作為憲法民主政治核心之

選舉制度 ,受到破壞 ,其行為自具有相當之可非難性 。系爭規定二透過刑事

處罰以避免虛遷戶籍而為投票行為對選舉制度與民主秩序之重大傷害 ,自 有

助於達成維護前揭特別重要ㄙ́̀共利益之目的 ,其手段較戶籍帶ll度 檢核等其他

手段而言 ,仍屬最小侵害 ,與人民選舉權之限制尚屬相稱 ,尚未牴觸憲法第

23條比例原貝l。 至系爭規定二形式上雖處罰虛遷戶藉而投票之行為 〕實質上

並未就人民自由設定住居所及遷從等權利予以限制 ,人 民選擇戶籍地並加以

登記之權利 ,並未因此受到影響 ,與人民受憲法第10條保障之居住遷徙自由

無涉 ,併此指明 。【78】

(三 )系爭規定二尚未牴觸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79】       ’9

系爭規定二就人民以虛遷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行為加以處罰 ,並 80

未就其他目的虛遷戶籍加以處罰 ,係以虛遷戶籍之原因為分類標準 ,而形成

是否加以刑事處罰之差別待遇 。此種分類標準雖非前揭所述之可疑分類 ．惟

其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涉及選舉權此一重要基本權利 ,影響人民人格自我發展

與公共生活秩序之參與及形塑 ,其 目的須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外 ．所採差

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 ,始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

相符 。【80】

查人民因生活 、就學等各種不同因素 ．致發生實際居住地與戶藉地不同 81

之情形 ,固所在多有 ．然既係出於妨害選舉競事秩序之ㄙ́̀正以外之目的而虛

遷戶籍 ,無論係為子女學區 ,或農保 、特定地區福利給何較優渥或其他原

因 ,而將戶籍地遷往居所 ‵子女就學地 、親友住居所或不動產所在地等未實

際居住地 ,既然此種虛遷戶籍並非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取得投票權所為

之行為 ,與系爭規定二所欲維護之選舉公正與民主正當性之目的並不相關 ．

則是否處罰 i即屬立法者就刑事處罰範圍之裁量 ,尚不能因未歹ll入 處罰範

圍 ．即指摘系爭規定二違反平等原則 。【81】

至聲請人六及八主張系爭規定二僅處罰選舉人虛遷戶籍而不及於候選人 82

而有不合理之差別待遇部分 ．查公職人員選罷法第2碎條第上項規定 ,選舉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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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行使選舉權之選舉區登記為ㄙ́̀職人員候選人 ．換言之 ．候選人須先具有

選舉權資格 ,始得於該選舉區登記而具有候選人資格 ,因此 ,候選人勢必先

遷從戶籍至擬參選選舉區成為選舉人 ,其戶籍地若非實際居住地 ,自 亦屬系

爭規定二之處罰範圍 。然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所為實際居住概念之前

述詮釋 ．候選人於遷徙戶籍後 ．必然於選舉區積極從事競選等相關活動 ,縱

每日活動結束後返回戶籍地以夕卜居住地休憩或住宿 ,1l‘隹其於遷徙戶籍登記

後 ,其密集競選活動無疑已與選舉區建立實際連結 ,如 同於選舉區從事長期

工作之情形 ．即應認定符合實際居住之要件 ,而未構成系爭規定二所謂虛遷

戶籍 ．自非選舉人單純為取得投票權而將戶籍地遷出實際居住地之行為可相

提並論 ．不生是否違反憲法保障平等權意旨之間愚 。【82】

是系爭規定二僅就選舉人為取得投票權而虛遷戶籍予以處罰 ,其 目的既 83

如前述係為追求選舉之民主正當性 ,屬特別重要之/ㄙㄟ共利益 ,其僅就此等行

為予以刑事處罰而不及於非為投票之目的而虛遷戶籍者之行為 ．該差別待遇

之手段 ,既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性 ,尚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

旨無違 。【83】

(四 )系爭規定二尚未牴觸刑罰明確性原則 【8碎】            8η
系爭規定二以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 85

為投票者 」為構成要件 ．其所使用之 「意圖」 、「特定候選人 」 、「當

選」、「虛偽」 、「遷徙戶籍」及 「投票」等用語 ．均為日常生活用語 j且

為諸多法律中經常使用之用語 ,可為一般受規範人民所能理解 ,且可受司法

審查 。依前開肆 、一 (一 )之說明 ,與刑罰明確性原則尚無牴觸 。【85】

三 系̀爭規定三與比例原貝j及罪丹ll相當原則尚屬無違 【86】        86
按系爭規定三就系爭規定二部分 ．係針對人民以虛遷戶籍取得投票權而 87

為投票之未遂行為 ,加以處罰 。又關於未遂犯之處罰 ．依刑法第25條規定 :

「(第 1項 )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 ,為未遂犯 。(第2項 〕未遂

犯之處罰 ．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定有明文 。基

此 ,立法者就系爭規定二之未遂犯部刀́̀ ．設有系爭規定三 ,以防止前述 ㄙ́̀共

利益侵害之危險 ,應屬其立法形成自由 。是其目的若係為追求重要之公共不l

益 ．所採取之限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亦具有實質關聯者 ．即符合憲法第23

條比例原則與罪刑相當原則之要求 。【87】

國家就特別重要之ㄙ́̀共利益提高保護密度 ．進一步排除該ㄙ́̀共不1益受到 88

侵害之危險 ．目的應屬正當 。系爭規定三關於系爭規定二之未遂犯處罰部

分 i其所欲追求者與系爭規定二並無二致 ,乃在於確保選舉具有民主正當性

與公正性 ,核屬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不ll益 。是立法者基於防止此種公共利益

受到侵害之危險 ,而在既遂犯之外擴張處罰未遂之著手行為 ,其 目的應有正

當性 。【88】

從系爭規定二之規範結構以觀 ．其包含之構成要件行為有 :1.虛偽遷徙戶 B9

籍 ;2.取得投票權 ;3.投票 。依其文義觀之 ,就系爭規定二之未遂犯部分 ．行

為人一旦基於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 ,而虛遷戶籍 ．即構成系爭規定二之

著手行為 ,其對於後繽完成投票行為之危險實現 ．具有高度蓋然性 ,而有處

罰之正當性 。從相關判決之實證資料顯示 (自 89年至111年間 )． 僅2′°
/。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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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遷戶籍行為人於選舉人名冊製作前遷出戶籍 ,且當行為人在虛遷戶籍而取

得投票權後 ,則有近九成 (約 89.98o/o)者 完成投票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

所法實證研究資料中心提出之法庭之友意見書 ,第12頁及第16頁參照 )。 顯

見行為人於虛遷戶藉後 ,有才目當高度之比例完成後績之投票行為 ,亦即具有

實現法益侵害之高度蓋然性 ．從而對於系爭規定二所欲保護之特別重要公共

不1益 ．產生危險性 。是從危險有效防免之目的以 1莒見,系爭規定三之未遂犯處

罰 ,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 ．與憲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

亦尚屬無違 。【89】

四 小̀結 【90】                           90
綜上所述 ,系爭規定一及二與刑罰明確性原則 、系爭規定二與憲法比例 91

原貝」及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均尚無牴觸 ;系爭規定三關於系爭規定二部

分 ,亦與憲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無違 。是聲請人一至八關於上開規定

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91】

五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違憲 ．應予廢棄 ,發回最高法院 【92】      92
(一 )審查基準 【93】                         93

就聲請人八主張系爭確定穭局判決五適用系爭規定二之法律見解牴觸憲 9再

法部分 ,本庭於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已揭示本庭與普通及行政各級法院之

分工 :一般而言 ,法律之解釋與適用 ．包｜舌事實之認定與構成要件之涵攝 ．

其正確與否 〕係屬各級法院及其審級救濟之權責 ,原則上應不受憲法法庭之

審查 。憲法法庭僅得於法律之解釋與適用構成違憲時 ．始得介入審查 。如何

判斷是否構成違憲 ,一般而言 ︳當各級法院對於作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與適用 ,係基於對基本權意義及保護範圍錯誤之理解 ．且該錯誤將實質影響

具體個案之裁判 ;或於解釋與適用法律於具體個案時 ,尤其涉及概括條款之

適用 ,若有應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而漏未審酌 ．或未能辨識出其間涉及基

本權衝突 ,致發生應權衡而未權衡 ,或其權衡有明顯錯言吳之情形 ,即可認定

構成違憲 。【9ㄥ 】

(二 )臺高院幵ll事更審判決未正確考量憲法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旨妥為解釋 95

與適用系爭規定二所定 「虛偽遷徙戶籍」之概念 ,而實質影響個案之裁判 ．

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選舉權 【95】

查系爭確定後局判決五就聲請人八是否構成系爭規定二所稱 「意圖使特96

定候選人當選 ．以虛偽遷徙戶藉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 ．弓｜述臺高院刑事更

審判決所認 ,聲請人八基於投票給其工會理事長之目的 ,而將戶籍遷入該選

舉區 ,「 非出於居住或遷徙之主觀意思 ．以及客觀上有居住某地或遷移某地

之事實 ,即 非屬居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所含蓋 ,自 不受憲法所保障」 ,上

開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因而判斷聲請人八實際上均未居住於該戶籍地址 ．

「並無居住遷徙之事實 ．卻故意為不實之遷出 、遷入登記中請者 ,因非屬憲

法所保障居住及遷徙自由權之內涵所含蓋」 ．是主ll見上具有使特定候選人當

選之意圖 ,客觀上亦符合虛遷戶籍取得投票權之要件 ,並為投票 ,聲請人八

既 「未居住於戶籍地者 ,應不能取得戶籍地選區投票權 ,縱於該戶籍地工

作 ,亦不符上開選罷法第151味 取得投票權之要件 ,⋯⋯雖於桃園市工作 ,然 尚

難認其等對於才16園市之實際需要如何 ,何項公共事務應予興革 ,何人適合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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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此項ㄙ́̀職 ,而得以最妥適執行公權力等事項有所暸解」。就上開臺高院刑

事更審判決之認定 ,系爭確定篠局判決五亦從ㄙ́ㄟ職人員選罷法第151嗓第1項規

定 「自積極層面言 ．基於住民意識與民主精神 ,欲藉繼續居住再個月之期間 ,

以建立選舉人和設籍地之地緣與認同關係 ,產生榮辱與共 切̀身利害感覺之

住民意識 ,進而使其地方生活與政治責任相結合 ,本於關心地區公共事務 ,

及對於候選人之理解 j投下神聖一票 ．方能反映當地人民的心聲 ,體現參與

式民主之精神 ;另則在於消極防弊 ,倘非繼續居住相當期間 ．而純為選舉之

目標 ,製造所謂 『投票部隊』之 『選舉幽靈人口』 ,自 外地遷入戶籍 ．未與

設籍地之政治 、文化 、經濟及社會事務有最低限度的熟悉 、連結之情形下 ,

使自己被登錄於選舉人名冊 ,而取得選舉權參與投票 ,勢必危害選舉之公

平 、́ㄙㄟ正和純潔」等觀點 ,進一步說明上開臺高院幵ll事更審判決 「係就認定

上訴人等為取得選舉權人資格及使特定候選人當選方遷從戶籍所為說日月．與

另上訴人等雖將戶籍遷至桃園市 ．但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 ,不符選罷法第15

條取得投票權要件等理由 ,並無矛盾之情形 。」以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

駁回 。【96】

是系爭確定篠局判決五及上開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均從ㄙ́̀職人員選罷法 9’

第1引案之立法目的出發 ．而認為 「繼續居住」須有 「實際居住」之事實 ;然

就聲請人八因居家生活 ‵住宿不在戶籍地桃園市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及上

開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無視聲請人八於桃園市工作長達二 、三十年之事實 ．

仍認定其不符合 「實際居住」猝個月之要件 ,從而該當系爭規定二之 「虛偽」

遷徙戶籍部分 ,是否與憲法第17條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旨相符 ,則待進一步

討論 。【97】

上開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固然正確觀察到 「衡諸現今社會交通便捷 ．人 98

民可輕易移動至居住地以外之地區工作或從事各項活動 ．而與各個地區建立

起程度不一之連結關係 ,更遑論各種資訊流通之廣泛 、迅速及普及 ．人民無

庸移動身體 ,透過網路 、電視 、廣播 、書報等管道 ,即可對其他地區之政

治 、文化 、經濟及社會事物有相當之熟悉」 !但仍堅持唯有家居生活或住宿

之實際生活事實 ,方能建立 「地緣與認同關係 ,產生榮辱與共 、七刀身利害感

覺 ．進而使其地方生活與政治責任相結合」 ,也方能理解該地區 「實際需要

如何 ,何項公共事務應予興革 ,何人適合擔任此項公職 ,而得以最妥適執行

公權力等事項」 ．若輕易承認家居生活或住宿之真際生活以外之其他任何選

舉人與選舉區之 「連結關係」 ．將 「導致人民得任擇具有連結因素之地區為

投票地 ．且將使各選區實際繼續居住之人民之意志無法如實呈現 ,影響選舉

之ㄙ́̀平性及正確性」 ．其考量固非無據 。【98】

然如本判決前揭就憲法保障選舉權意旨之詮釋 ,人 民參與所處政治社群 99

之洽理 ,其 民主正當性基礎在於對該政洽社群之認同 ,與其他社群成員產生

休戚與共之網絡 ,進而使生活與責任政治相結合 。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

統 「居住」事實固足以建立參與社群治理之正當性理由 ．然在工作地與家居

地分處不同選舉區已非罕見之現代社會 ,人 民於工作地停留時間甚且也可能

長於居家生活地 ,工作地公共事務 (例如環境 、交通 ‵洽安 、衛生 、勞動 、

消防及其他各種公共設施等 )治理之良窳與其在工作地之日常生活亦具有密

9碎



切利害關係 ,如堅持長期在工作地擋績工作之事實仍不足以理解工作地 「實

際需要如何 ｝何項公共事務應予興革 ．何人適合擔任此項ㄙ́̀職 ,而得以最妥

適執行公權力等事項」 ,仍不足建立 「地緣與認同關係 ,產生榮辱與共 、切

身利害感覺 ,進而使其地方生活與政治責任相結合」 ,顯係昧於事實 ,也失

公允 。是上開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未考慮到長期工作亦足以建構在工作地享

有選舉權之正當性基礎 ,雖不否認聲請人八在桃園市長期工作二 、三十年之

事實 ,仍認其該當系爭規定二所稱 「虛偽遷徙戶籍」之要件 ．顯係基於對選

舉權之意義及保護範圍錯誤之理解而適用系爭規定二 。其實 ．在諸多人與地

之連結因素中 ．僅挑出重要性幾乎無刀́̀軒輕之居家生活與長期工作二者 ,平

等承認二者都足以建立參與選舉區社群治理之正當性基礎 ,人民皆可在其自

由意志決定下 ．或選擇將戶籍設在居家生活地或長期工作地 ,進而在符合

「居住」猝個月要件下取得在其 「戶籍地」 (不論是居家生活地或長期工作

地 )投票之權利 ．也正是憲法保障人民有權選擇在何選舉區行使選舉權之意

旨所在 。【99】

本判決固然將足以建構享有選舉權之正當性基礎之人與地之連結關係 ,100

從居家生活地放寬至長期工作地 ,在兩者利益衝突情形 ,確實可能稀釋原選

民選票之影響力 ,但若進而延伸至 「影響選舉之公平性及正確性」之結論 ．

則不啻又回到不承認長期工作事實足以建立選舉區認同之出發點 ,只是立場

之重申 ,尚 不足採 。至人民選前碎個月始將戶籍從ㄕ有家生活地遷至長期工作

地 ,取得選舉權投完票後 ．又旋將戶籍遷回居家生活地 ．只要基於憲法意旨

承認長期工作地也是居住地之一種 ,遷籍至長期工作地不是虛遷戶籍 ,則選

後復將戶籍遷往何處 ,其實已無關宏旨 ．同理 ,人民遷徙戶籍至長期工作地

所在之選舉區 ．只要承認在該選舉區長期工作之事實亦足以建立參與在該選

舉區投票之正當性基礎 ,則在是否構成系爭規定二所稱虛遷戶籍之判斷上 ,

人民究係遷徙戶籍至ㄙ́ㄟ司或作業地所在之地址 ,或長期工作地所在選舉區內

親友住家所在之地址 ,亦已無關宏旨 。又人民是否根據自由意志 ,或在雇主

脅迫或利益要脅下始將戶籍遷人工作場所所在之選舉區 ．則已是另一問題 。

要言之 ,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未正確考量憲法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旨妥為解

釋與適用系爭規定二所定 「虛偽遷徙戶籍」之︴既念 ,而實質影響個慕之裁

判 ,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選舉權 。【100】

(三 )系爭確定穭局確定判決五 ．亦未正確考量憲法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慧 01

旨 ,妥為解釋與適用系爭規定二所定 「虛偽遷徙戶籍」之概念 ,而實質影響

個案之裁判 ,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選舉權 ,應予廢棄 【101】

查本件原因案件之審理過程 ,就聲請人八長期於桃園市工作 ．桃園市息 02

否為其依ㄙ́̀職人員選罷法規定取得投票權之實際居住地之爭議 ．臺灣高等法

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碎號刑事判決採肯定見解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

105猝號刑事判決對此見解則持質疑態度 ,而將案件發回 ,臺高院幵ll事更審判

決依發回意旨更為審判後 ．改採否定見解 ,認定聲請人八雖多年來於才16園市

工作 ,但均未實際居住於各該設籍地址 ．故其將戶籍遷徙至桃園市 ．已構成

系爭規定二之虛偽遷徙戶籍罪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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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聲請人八上訴理由指摘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所採否定見解 J系爭確忘 o3

終局判決五除於理由四 (一 )引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5碎號刑事判

決發回理由二 (二 )之部分外 ,另針對聲請人八上訴理由之乎旨摘 ,援引臺高

院刑事更審判決所採否定之見解 ,因而認為從形式觀察 ．上開高等法院判決

並無違背法令之處 ,而以聲請人之上訴不合程式判決駁回 (參閱系爭確定終

局判決五理由二 (一 )、 四 (二 )及六 )。 【103】

由上述審判歷程可知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就長期工作地並不等於實際°η

居住地 ,為取得投票權而將戶籍遷徙至長期工作地 ．是否構成系爭規定二虛

遷戶籍之見解 ,係延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5碎號及臺高院刑事更審

判決之見解 。然而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未正確考量憲法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

旨妥為解釋與適用系爭規定二所定 「虛偽遷徙戶藉」之概念 ,而實質影響個

案之裁判 ．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選舉權 ．既如前述 ,則援引並維持所採此

一見解之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 ,自有相同之違憲之理由 。【10碎】

(四 )本件應將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廢棄 ,發回最高法院 【105】      105
憲法法庭認人民之聲請有理由者 ．應於判決主文宣告該確定後局裁判魯06

憲 ,並廢棄之 ．發回管轄法院 ,憲訴法第6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系爭確定

篠局判決五所指法律見解違反憲法 ,已如前述 ．則本件聲請入八之聲請就此

而言亦為有理由 ,l才K前開規定 ,自 應將系爭確定篠局判決五廢棄 。又本庭就

審查法規範或確定後局裁判是否違憲所闡示之意見 ．性質上仍屬表達抽象之

憲法或法律概念 ．故對於本庭所闡示之意見 ,如何適用於具體個慕 ,仍應由

個案審判法院本於其權責獨立判斷 ．個案審判法院亦有將本庭所闡示之意

見 ．予以具體化 精̀確化之權責 (本判決第53段及第田段參照 )。 又普通法

院審判體系是透過審級制度之設計 ,以最高法院為頂點 ．最高法院有透過審

級制度 ．對下級法院進行審級監督 ．並統一法律見解之權責 ．為使本判決之

意旨 ,能充分落實於整體刑事審判體系 j並尊重最高法院就本件原因案件是

否該當於本判決所闡示之 「實際居住」之要件 ．得依法獨立判斷 ,以及最高

法院對下級法院審級監督及統一法律見解之權責 ,爰將本件發回最高法院 ．

依本判決意旨重行審判 。【106】

107(五 )小結 【107】

綜上 ,系爭確定後局判決五及上開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就解釋與適用菸08

爭規定二所為 「虛偽遷徙戶藉」暨作為前提之 「居住」或 「實際居住」之見

解 ．就取得選舉權之正當性基礎 ,p艮縮於傳統居家 、住宿之 「居住地」之連

結 ,未充分考量憲法保障選舉權意旨而予以放寬解釋至長朗工作地 ,係對於

作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與適用 ,基於對基本權意義及保護範圍錯誤之理

解 ,且該錯言吳實質影響具體個案之裁判 ,本庭經審查認定其牴觸憲法保障選

舉權之意旨 。又原因案件之事實 ,已否該當於本判決意旨所論 「實際居住」

之要件 ,乃個案審判法院應依職權判斷 。基於尊重個案審判體系審級 ,爰將

系爭確定穭局判決五廢棄 ,發 回最高法院 ,依據本庭之見解重行審理 。

【108】

｛五、結論 【109】                           109
本庭據上論結 ．判決結論如下 :【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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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筆大法官記

載

大法官就主文

所採立場表

意見書

判決令文

一 、系爭規定一尚未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 。【111】           111
二 、系爭規定二未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貝ll及丌ll罰 明確性原則 ,亦未構成慧 12

法所不容許之差別待遇 ,與憲法第1了條保障選舉權及第9條保障平等權之意

旨 ,均尚無牛氏觸 。【112】

三 、系爭規定三關於系爭規定二部分與憲法比例原貝」及罪刑相當原則亦尚書王3

無違 。【113】

四 、聲請人一至八關於上開規定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為無理由 ,均予齡 1η

回 。【11冷 】

五 、系爭確定篠局判決五廢棄 ,發回最高法院 。【115】         115
六 、聲請人一至五其餘聲請不受理 。【116】              1工 6

憲法法庭 審判長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藥燘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才木木林

黃日召元   謝銘洋   目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及第六項部分由蔡大法官宗珍主筆 。

本判決主文第二工頁至第四項部分由許大法官宗力主筆 。

本判決主文第五I頁部分由目大法官太郎主籌 ．

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主文立場表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享第 11號判決黃大法當虹霞提 出 t蔡大法當燘

燉 〝蔡大法宜日月誠 、許大法官志雄 謝̀大法官銘洋加入之協同意

甲書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許大法當志雄提出 ．蔡大法自明

誠加入之協同意見書

惹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黃大法官瑞明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呂大法官太郎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林大法官｛允文益提出 ,張大法官瓊

文 、蔡大法官宗珍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詹大法當森林提出之部分不同意

見書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黃大法官日召元提出之部分不同意

异書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 11號判決蔡大法官宗珍提 出 ．林大法官俊

益 、張大法官瓊文 、楊大法當惠欽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毒法法庪112年燾鄴｜字第 11號判決 OCR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附件 18

住供委員問政所需參考
不代表本院患見或立場

編號 :2371

議題研析

一、題目 :國 含改革議題一美國國合調查權相關法制簡介

二 、議足所涉法規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三 、背景說明

美國在殖民地時代 ,軍 事權 、外交權 、通商規則權係由英國掌

有 ,內 政權 、預算權及課稅權則歸屬殖民地議會 。此後 ,各殖民地

議會代表爰將英國下議院之特權視為固有權限 。從而 ,殖民地時代

之調查權行使乃以預算權為基礎 ,並以改善行政為主要目的 ,嗣於

制憲會議時亦直接將國會調查權視為傳統權 r艮之一部分
1。

178少年
2美

國國會參 、眾兩院成立 ,聯邦政府正式運作 ,三權分

立 、權力制衡之機制也逐漸形成 。．l任 美國政府之中央體制採總統制
,與英國之內閣制有所不同 ,國 會議員尚無質詢權 ,總統及告r會首

長亦無須列席國會備詢 ,國 會若欲追究政府官員責任 ,即須倚賴調

查權之行使 ,以釐清違法或失職事實 ,並依法究懲
3。

我國司法院釋

字第325號 、第585號 、第633號及第72夕號等解釋亦揭示本院享有一

定之調查權 ,爰就美國國會調查權相關法制加以介紹 ,俾供參考 。

四 、探討研析

(一 )田台調查社之法派依抹

美國聯邦憲法並無國會調查權之明文規範 ,相 關事項多源自於

司法判例及國會運作實務形成之架構 。國會調查權制度 ,最早可追

上
沈中元 ,〈 論國會調查權一釋字三二五號解釋之比較分析〉,《 空大行政學報》,第 1期 ,83年5月

,頁 90。
2本

研析關於年分之使用 ,涉及外國法制或立法例部分 ,採西元紀年表述 ,其餘以民國紀年表

述 。
3立

法院編印 ,《θ7年度立法院 「美國國會調查及聽證制度運作實務」專案參訪報告》,θ7年θ月
,頁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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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1792年 眾議院調查聖克萊爾將軍戰敗 (St.ClaiPsDe馬 at)一 案

;其後聯邦最高法院亦於相關判例 中承認國會享有調查權及藐視懲

罰權 ,l少27年並於 McGrainv.Dau顫 erty一 案確立調查權乃立法權固

有之附帶權力
碎°

國會調查權雖未明定於聯邦憲法或其他法律 (例如 Unit田 States

Code,U.S.C.;LegislativeReorganizationActof1少 猝6),惟美 國國會 向

認調查權係聯邦憲法賦子之 「隱含權力」(ImpliedPower)或 「固有

權力」(I山erentPower)5。 析言之 ,國 會調查權為從國會立法權衍

生之一種監督權 ,目 的在確保國會有效 、正確行使憲法賦子之職

權 ,即 國會調查權乃附隨立法權之自然 、固有權力。

(二 )田台調生社之行使芋由

國會行使調查權之事由包括
‘

:

1.行政監督一依據 「依法行政」(RuleofLaw)原則 ,行政部門

之作為不得違反立法機關依法定程序制定之法律 。因此 ,基於制衡

原理之憲政機制 ,國 會對於各部會執行國會立法之情形 自應加以監

督 ,並探究有無違反依法行政情事 。

2.立法準備一國會立法權非僅指法律之制定 ,尚 包含立法過程

中之立法準備步驟 ,包括法案或預 (決 )算 案之立法預測 、立法規

劃 、立法建議採納 、立法項目確定等 。司法判例認為國會行使調查

權須以立法目的為據 ,．
l任若係有助於將來立法之事項 ,亦屬正當之

立法目的 ,是縱基於報導或行政監督而進行調查 ,仍 非不可 。

3.政 策形成一國會為全國最高民意機關 ,當應訪查社會 、經濟

或政治體制之運作缺失 ,以 為制定或修正法律之參考 ;政府部門固

有行政裁量權限 ,基於制衡原理 ,國 會探究行政體系運作 良窳 ,除

可促其謹慎 、公允擬定及推動政策 ,亦可達矯正體制缺失之功效 。

4.揭 弊及報導一基於制衡原理及監督職責 ,對於違法失職 、舞

弊亂紀 、貪污腐化或效能低落等重大情事 ,國 會自應進行專案調

η
李1建源 ,〈 美國國會與我國立法院調查權之比較研究〉,《 修平學報》,第45期 ,ll1年θ月 ,頁

13再一136。
5陳清雲 ,《 立法院調查權法制化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l03年 1月 ,頁

l砟碎。
6立

法院編印 ,同註3,頁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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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以 防杜行政部門藉機圖利 ,避免人民權益遭受韻害 。此外 ,聯

邦最高法院亦認公︿甲人應有被告知政府活動之權利 ,且屬國會之必要

機能與重要職責
7。

5.行使人事同意權一總統提出重要政府官員人選 ,包括部會首

長 、最高法院大法官 、駐外使節等 ,皆 須送請參議院諮詢並獲同意

始得任命 ,通常並透過聽證方式進行審查 ;另 副總統出缺時 ,總統

提名之新任人選亦須由參 、︿甲人兩議院共同批准 。

6.行使彈劾權一彈劾權為司法監督之一種方式 ,當 總統 、副總

統 、政府官員 、聯邦法官 、最高法院大法官涉有違憲或叛亂罪之

嫌 ,︿甲人議院可提出彈劾案 ,並 由司法委員會進行聽證調查程序 ,審

查彈劾理由是否成立 ,而 參議院則得進行彈劾審判 (Impea出血ent

Trials)8。

(三 )調查社行使之方式

國會行使調查權係依下列權限 ,並以進行聽證為主要方式 :

1.會議召集權一現行 「參議院議事規則」(StandingRulesoft乩

Sen趾e)明 定參議院常設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得於該院會期或休

會 (Recesses)、 閉會 (A山 oumed)期 間召開聽證會
θ;第 l18屆

「眾議院議事規則」(Rulesoft比 House)亦規定 ,委 員會及其小組

委員會得在美國境內 ,無論於眾議院會期或休會 、開會期間召集會

議 ,並在必要情況下舉行聽證會
10。

2.傳 喚調閱權一國會為進行聽證得行使傳喚調閱權 (Subpoena

Power),其 內涵包括傳喚 (證人作證)及調閱 (文件等物證 )。 現行

「參議院議事規則」明定參議院常設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得以傳

票或其他方式傳喚證人或調閱通信 、書籍 、證件及文件到會
l】 ;第

118屆 「眾議院議事規則」亦規定 ,委 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得以傳

’
沈中元 ,同註l,頁 l08。

8美
國參議院 ,網址 :httpS:〃 www.senate.gOv/aboutˊ powefs一 procedures九 mpeachmem/sena竹 一

impcachment-rde.htln,最 後瀏覽日期 :113年 2月 2日 。
9參

議院議事規則第2b章第1條規定 ,網址 :htωs炳vww.r㎡ eS.Senate.gOvㄤⅢGs一o｝t比-Scnate,最後瀏

覽日期 :l13年 1月 26日 。
上o眾

議院議事規則 (2023.12.l1)第 1l章第2節第(ln)條第(1)項第(A)款規定 ,網址 :

httpS://1．ules.houSe.gOv應 ites〞epublicans.他 leSl18.hOuSe.gov/flleS/ll升 HOuse一 RuleS-Clerk.pdf,最徭ε劉覽日

期 :l13年 1月 26日 。
m參

議院議事規則第26章第1條規定 ,同註θ。
3

126



票或其他方式傳喚證人 、聽取證言 ,並在其認為必要的情況下調閱

書籍 、紀錄 、通信 、備忘錄 、證件及文件到會
12。

可

(四 )調查社行使之強制手段

為達調查之 目的 ,國 會行使調查權執行傳喚須有強制手段 ,以

便能取得所需之證詞及文件 、證據 。實務運作上之強制手段包括 :

1.行使 「藐視懲罰權┘(ContemptPower)一美國國會承襲英國

國會本有之司法功能傳統 ,用 以維護其尊嚴及特權 。憲法雖無藐視

懲罰權之明文 ,實務運作上向認係立法權固有之 「隱含權力」,聯邦

最高法院亦於相關判例中承認國會享有藐視懲罰權 ,tl隹指出僅得作

為用以防止妨礙之行為或確保立法任務履行之自衛手段
13。

2.以 「藐視國會罪」才多送法院裁判一1857年 「藐視國會罪┘通

過立法 (ActofJanuary2猝,1857),藐視國會者得交由聯邦法院依刑

事程序裁判 。查該法明定經眾議院或參議院以聯合 、共同決議或︿甲人

議院 、參議院任何委員會所傳喚 ,為 進行調查作證或提供文件資料

之證人 ,故 意不出席或出席但拒系色回答相關問題 ,應 為犯輕罪
(Misdemeanor),得 科 100美元至 l00,000美 元罰金 ,並處 1個 月以

上 12個 月以下監禁
1可 °

3.訴 請法院強制執行-1978年政府倫理法 (Ethics inGovem一

mentAct)規 定 ,當證人不尊重參議院傳票時 ,參議院有權向聯邦地

方法院請求民事之強制執行 ;證人若拒絕服從法院之命令 ,將 以藐

視法院行為論處
15。 ‘

l任上開規定僅適用於一般民眾 ,並不適用於聯邦

政府官員之職權行使 ,亦 即參議院尚難以上開強制手段取得執行公

務中之聯邦公務員或雇員之證詞 。

(五 )調查#行使之界限

⊥z眾
議院議事規則 (2023.12.ll)眾 議院議事規則第 11章第2節第(m)條第(l)項第(B)款規定 ,同註

l0。
〦3楊

芳苓 ,《 美國國會調查權之研析一以行政特權與國會調查監督為中心》,立法院法制局專題

研究報告 (編號 :AO137幻 ,l05年 l1月 ,頁 32一“ 。
〦可
2U.s.C.§ lθ2(2012);原 定最高罰金已提高至 100,000美元 ,參見上8U.S.C.§3571(2012),網址

:httpsV/www.govinfo.gov/content/pkg/USCODE-20l0-titlel8/html/USCODE-2010一 title18.htm,聶田姿瀏

覽日期 :l上 3年 1月 26日 ◇
〦5參

見28U.S℃ .感 1365(a),網 址 :htl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USCODE-20ll-

㏕ e28/lltml/USCODE-201l-title28一 pahⅣ.htm,最後瀏覽日期 :l13年 1月 26日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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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採行政 、立法及 司法三權分立之憲政體制 ,國 會調查權係

輔助立法權之工具 ,故不得超越憲法賦子立法部門之職權範圍 ,亦

不得干預其他憲政部門之權力核心 。

1.調 查權與行政權之關係

美國行政部門為達成特定行政目的或貫徹政策 ,基於權力分立

原則 ,得於其權力範圍內享有事務獨立專斷之權 ,其 強度甚至可不

受國會監督及免於司法審查 ,乃 所謂 「行政特權」(ExecutivePrivi一

lege) l心 °

美國憲法並未明文授予總統上開特權 ,係 由憲法分權規範 ,以

及總統為執行憲法職權而須正當享有行政特權所導出 。實務運作上

總統與國會針對行政特權與國會調查權之界 r艮 ,大 多遵循以下原

則 :(l)本於國家安全與公共利益維護之原則 ,若 認資料之提供有

礙國家利益或涉及軍事 、外交上機密 ,對於國會之要求 ,總統可予

拒絕提出 ;(2)本於三權分立之精神 ,總統就其持有之任何文件或

各政府機關 、官員所保有之資料 ,皆得以行政特權宣告為機密或拒

絕接受調查
】7。

2.調 查權與 司法權之關係

基於司法獨立原則 ,國 會對於法院審理中之案件 ,不得以任何

方式為調查 ;就法院業經審判確定之案件 ,國 會倘有不同見解 ,可

經由修法程序廢棄法院之裁判 ,亦 無須直接對法院之判決進行調

查 ,避免有干涉司法之嫌 。因此 ,國 會不會對法院審理中之案件進

行調查 ,．
l任仍可就涉及國會權限事項如預算 、組織 、司法制度等 ,

對於司法部門行使調查權
18。

國會進行調查之事項 ,可能與法院繫屬之民事或刑事案件有所

牽連 。基於權力分立原則 ,國 會調查推定符合正當立法目的 ,法院

基本上不會事前干預國會調查 ,原 則上容許國會對繫屬案件之事實

並行調查
1’

。

16李
健源 ,同註猝,頁 1留 。

上9陳
清雲 ,同註5,頁 163-1bㄔ 。

18駱
建呈 ,《 國會調查權之研究一兼論我國立法院調查權之法制化》,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

究所碩士論文 ,95年7月 ,頁 37-38。
19李

健源 ,同註碎,頁“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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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 查權與基本人權之關係

國會調查權雖屬立法權之固有權力 ,但調查權之行使仍須與國

會之憲法上職權有正當關聯 。聯邦最高法院亦表示國會行使調查

權 ,不得侵害人民受權利法案所保障之程序上及實體上的權利 。準

此 ,人民雖有應國會要求作證之義務 ,但 國會亦應尊重證人受憲法

保障之權利 (如 憲法第 l、 第 碎及第 5修正案),若 涉及該等受憲法

保障之 自由時 ,須 明確規定調查委員會之調查權限及 目的 ,確保調

查僅限立法輔助之性質
20。

(六 )結論

美國國會調查權制度 ,係為輔助立法權 ,並以舉行聽證為主要

方式 。藉由調查權之行使 ,除可蒐集相關資訊 ,以 輔助立法及監督

行政 ;透過公開之聽證 ,並能滿足民只甲人「知的權力」。以2021年美國

國會暴動案為例
a,眾

議院成立調查特別委員會並進行聽證調查 ,透

過訴訟程序保全相關文件 、證據 ,且將拒絕出席聽證者移送法院 ,

而對總統 DonaldJ.Trump提 出彈劾案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亦就所涉

犯罪提出相關調查報告 ,然 因該案投票未達定罪所需之三分之二多

數而裁決無罪
22。

如上述說明 ,美 國國會行使調查權係以舉行聽證為

主 ,對證據資料亦可採行保全措施 ,並遵守權力分立原則 ,其制度

運作及相關規範或可作為我國未來研修相關法制之參考借鏡 。

撰稿人 :彭 文暉

2°

李健源 ,同註碎,頁
1碎9-l允 。

2上

李健源 ,同註猝,頁 13θ 。
22美

國國會圖書館 ,網址 :httpS:〃guideS.拓 c.gOv/feder㎡ hmpeachment/donald-︳ u唧 ’最後瀏覽日期

113年2月 2日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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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群字第 585號解釋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

許玉秀大法官 提出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為闡明立法調查權的憲法內涵 ,而補充解釋本

院第三二五號解釋 ,本席基於立法院應享有獨立的資訊權 ,予 以支持。

對於真調會條例規範目的及真調會組織與民主原則的關係 ,認為有補

充說明的必要 ;對於為求有效行使立法調查權 ,得以行政刑罰課一般

人民作為義務 ,則持不同意見 ,爰論述如后 :

一 、立法調查權的怎法正當性

為了立法和監督 ,立法院需要充分的資訊 ,當 立法院和政府

之間關係融洽的時候 ,也就是彼此有互信的時候 ,可以透過立法

委員的質詢權與政府機關的答詢義務 ,取得行使職權必要的資

訊 ,但 當雙方的互信遭到破壞的時候 (註一),立法院必須有獨立

取得資訊的方法 ,才 能進行有效的監督 ,這就是所謂的資訊自主

權 (RechtderSelbstinfomati0n)(註二),也就是不假手於其他國

家機關 ,而取得資訊的權力(註三 ),立法調查權就是建立在這種

資訊自主權之上 。換言之 ,可以將立法調查權看作非常態的立法

資訊權 ,而個別立法委員的質詢權 ,則 是常態的立法資訊權 。質

詢權的行使是分散的 ,立法調查權這種資訊權的行使 ,是集中的 ;

在憲法所規定的立法院職權範圍內 ,質詢權的行使範圍沒有明顯

的限制 (憲 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三章參照),立法調查權則是因為立法權與行政權發生不可妥

協的衝突時 ,方才會開始行使 ,因 此受特定事件的限制 。既然衝

突無法妥協 ,則特定事件也必然是重大事件 ,而且應該是在立法

權限範圍內 ,具有憲法上重要性的事件 。

立法調查權作為一種非常態的立法資訊權 ,它 的動因既然在

於與行政權的互信遭到破壞 ,它 的功能即在於進行獨立的資訊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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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以便將行政權 (包括立法院中的政治對手)遭假設為不當或

違法的行為公諸於世 ,而 進行政治宣傳 ,使被調查人的誠信和聲

望受損 ,而 達到政治制裁的目的 。立法調查權的目的是進行政治

制裁 ,而 不是法律制裁 (註四 )。 立法調查權可能由執政黨的立法

委員發動 ,也可能由反對黨的立法委員發動 ,由 執政黨立法委員

發動的調查權 ,通常比較沒有成效 ,它 的政治制裁效果 ,充其量

是執政黨從政人員的下台 ,在立法調查權的理論和實務上 ,並不

重要。比較重要的是由反對黨所發動的立法調查(註五 ),這種立

法調查權的本質是政黨鬥爭 ,藉 由事件真相的公布 ,進行政治宣

傳 ,正面地說是提供人民正確的政治資訊 ,負 面地說就是損傷政

治對手的誠信和聲望 ,戶斤要達到的政治制裁 ,就是藉由人民的選

擇 ,促成執政權的轉才多。尤其當反對黨為國會少數時 ,無法利用

預算及強有力的質詢程序監督執政的政府 ,擁有發動立法調查的

權利 (註六),就落實民主政治及責任政治而言 ,極為重要 。換言

之 ,就立法調查權的政黨鬥爭特質而言 ,亦符合憲法權力制衡的

原理 ,而 具有憲法上的正當性 。

二 、資訊權是一種固有而獨立的立法權

(一 )獨 立而對機關有強制力的立法調查權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認為立法調查權是一種行使立法權

所必要的輔助性權力 ,顯然深受輔助理論 (K0rollartheorie)

(註七)的影響 。將立法調查權描述為必要的輔助性權力 ,

除了說明立法院應該擁有調查權之外 ,主要在於說明立法調

查權不能逾越憲法上對於立法權的規範範圍 ,並非表示立法

調查權不可獨立行使 。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的動因既然在於與行政權的互信遭

到破壞 ,則仰賴行政權誠心配合必然不可能 ,立法院必須採

取強制手段 ,方能有效行使調查權 ,而 且一個會抵制立法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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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行政權 ,也是一個不可靠的被調查對象 ,如果立法調查

權仰賴行政權協助 ,可能反而遭受誤導或蒙蔽 ,因 此立法院

獨立行使調查權的意義 ,應該是立法院不必藉助於行政機關

的協助 ,可以獨立進入行政系統進行蒐證 ,而 且蒐證程序不

應受其他國家權力監督 ,例如司法權的監督 ,也就是不必受

法官保留的限制 。雖然外國法制的國會調查 ,有 準用刑事訴

訟法的規定 (註八 ),而 適用法官保留原則 ,但如果立法調查

權還應該受到司法權的監督 ,即難以認為是不受其他高權監

督的獨立調查權 (註九 )。

(二)對人民寬容的立法調查權

因為立法調查的對象是政府機關 ,而 且政府機關本身是

隱藏弊端 、需要被揭發的對象 ,行使立法調查權的目的 ,就

是要對政府機關行使強制權 ,因 此對於不配合的政府機關 ,

當然應該有制裁權 ,方才能發揮調查權的強制效果 。但是這

套原理不能適用於一般人民 ,一般人民並非立法調查的對

象 。如果立法院為了要進行政黨對抗 ,賦予自己調查權 ,而

需要人民配合調查 ,可以請求人民協助 ,人民若不協助 ,立

法院應該予以尊重 。如果因為某些跡證顯示人民可能成為犯

罪事實的調查對象 ,則應該向司法機關告發 ,由 司法機關偵

查 ,而 不應該為了要進行 自己的政治鬥爭 ,用 法律的制裁手

段 ,強迫人民捲入 自己的鬥爭行動當中。因為立法院行使立

法調查權進行政黨鬥爭的目的 ,在於爭取人民支持 ,使人民

因為獲得正確政治資訊 ,能夠在下一次有政治選擇的機會

時 ,依其自由意志做出正確的政治選擇 ,如果強迫人民捲入

鬥爭過程 ,可能強迫人民作政治表態 ,將侵害人民不表意的

自由 ,究竟在 自由民主體制下 ,不作為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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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藉由立法調查權的行使 ,而 公布政治資訊 ,猶如進行選

舉宣傳 ,人民沒有任何義務配合政黨進行政治宣傳 。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主張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調查權 ,得

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的一般民眾科處罰鍰 ,並認為此種裁罰

權是立法調查權必要的附屬權力 。似乎只看到權力 ,未見及

人權。姑不論科處罰鍰 ,是否因而即能有效行使立法調查權 ,

如果貫徹權力這個 目的 ,可以成為限制權力施加對象基本人

權的理由 ,則 憲法上關於保障基本人權的規定均屬多餘 ,而

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謂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

持社會秩序 、增進公共利益四種憲法准許限制人民基本權利

的理由 ,也將形同虛設 。因為憲法就是為了使基本人權免於

受到公權力的侵害 ,才 高舉保障基本人權的大旗 ,試問憲法

如何能夠容忍公權力以保護 自己的有效存在為理由 ,限制它

所要保護的基本人權 ?而 貫徹權力本身 ,顯然不屬於憲法第

二十三條所規定的任何一項理由。就算退一步將立法調查權

的目的說成為了公共利益 ,也不足以證立此種制裁權 。立法

調查權確實具有政治鬥爭的本質 ,但是否能保護公共利益則

未可知 ,將課與人民負擔 、限制人民基本權的理由 ,建立在

不確定的基礎之上 ,不應該是憲法可以容許的 。而政黨為了

進行政治鬥爭 ,以法律強制手段 ,強迫一般民眾捲入自己的

鬥爭行動 ,究竟是爭取選民支持 ,還是製造敵對的選民 ?立

法委員在行使調查權這種非常態的資訊權時 ,與行使質詢權

那種常態的資訊權相同 ,難免會傷害到一般民六甲人的權利 ,例

如使一般民眾的隱私曝光 ,但是因為立法委員享有憲法上的

免責權 ,可以毫無顧忌地執行權利 ,民︿甲人於承受損害時 ,可

能必須予以容忍 。當立法委員行使調查權受到寬容的同時 ,

卻為了實踐 自己政黨的政治鬥爭 ,強行賦子人民法律上的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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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限制人民的基本權 ,這樣的立法權 ,豈非忘記立法權力

直接來自人民 ?

雖然外國法制似乎老r沒有否定立法調查權包含行政制

裁權(註十),但外國法制並不能成為本國法限制人民基本權

的理由 。縱使多數意見已限縮行政罰鍰的行使條件 ,將罰鍰

裁決權交由立法院院會行使 ,但恐怕徒增院會的負擔而已 。

本席期待本國的立法者 ,能夠勇於突破 ,寬容以待一般人民 ,

賦子自己一個獨立而對政府機關有強制力 、但對一般人民寬

容的立法調查權 !

三 、民主原則對其調令條例的重要性

(一 )真調會條例的規範 目的

真調會條例第一條規定 :「 為查明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

月十九日槍擊總統 、副總統候選人事件 (以 下簡稱三一九槍

擊事件 )真相 ,平
.惠 選舉爭議 、安定政局 ,特制定本條例 ,

並據以設置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所謂調

查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 、平息選舉爭議 、安定政局 ,用 憲法

的語言加以描述 ,就是調查三一九槍擊事件是否扭曲第十一

屆總統 、副總統選舉的多數決 ,也就是要調查最高行政權的

產生是否符合民主多數決原則 。民主多數決原則 ,賦子現代

民主國家存在的正當性 ,也是憲法正當性的基礎 ,沒有民主

多數決原則為依據 ,民主國不存在 ,民主國的憲法也不會存

在 ,則 憲法不會有能力賦子任何權力以正當的基礎 ,更不會

有供憲法上其他基本原則生存的空間 ,民主多數洪因此是一

切正當法律程序之王 。這個程序之王之所以會造成政局的不

安定 ,而且是有必要採取緊急手段儘快排除的不安定 ,正是

因為它與每個有投票權人的自由意志是否遭受扭曲或侵害 ,

以及與所有有投票權人的自由意志是否真實呈現 ,有 直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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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關係 。真調會條例以查明最高行政權的形成過程中 ,民主

多數決是否遭到扭曲作為規範目的 ,因 而具有憲法上的正當

性 。

(二)真調會組織與民主原則

多數意見認為真調會開始行使調查權的最低人數 ,最好

明定於真調會條例 ,看似對於真調會的運作表示意見 ,其實

因為涉及計算出席人數的基數 ,關 係真調會組織是否符合民

主原則 ,屬 於憲法上重要問題 。真調會代表立法院行使立法

調查權 ,必 須是立法院精確的分身 (genauesAbbilddes

Parlaments),真 調會條例既然規定真調會委員依政黨比例由

十七人組成 ,不 足十七人的真調會就會是一個不完整的分

身 ,一個不完整的分身 ,會使真調會條例所追求及要求的民

主原則遭到規避 。

民主多數決依實際表決基數或法律規定的表決基數 ,可

以區分成單純多數決 (ein伍cheM山血eit)與絕對多數決 。單

純多數決不計算棄權及無效票 ,但多數須達有效票的過半

數 ;絕對多數決則包括過半數洪及三分之二 、四分之三或五

分之四等特別多數決(sp㏄ ialm的 0rity/quali丘 zie比eM出血eit);

如果採取實際表決基數 ,而 以比較多數議決 ,則稱為相對多

數決 (註十一)(例如一般民意代表選舉 )。 真調會條例第六

條第一項規定 :「 本會之決議 ,應經過半數委員之出席 ,出 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第 二項規定 :「 本會調查報告之定

稿及公布 ,應經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皆採取過半數多

數決 。在表決方式確定之下 ,真調會行使職權是否符合民主

多數決原則 ,決 定於過半數出席的計算基數。對於計算基準 ,

真調會條例在第六條第一頂並未明文規定 ,在 第二項則規定

為全體委員 ,究竟全體委員如何理解 ?第 一項與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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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算基數是否相同 ,在真調會條例第二條所規定的十七

人 ,至今未全部選任完成 ,而 僅以已選任的十二人開始對外

行使職權的情況下 ,即 引發疑義 。例如憲法法庭於十月二十

九日行言詞辯論時 ,有鑑定人即認為真調會條例第六條的計

算基數為目前已選任的十二人 ,形 同將計算基數解釋為現有

總額 。假設比種解釋正確 ,則如果真調會僅選任九人 ,甚至

僅選任五人或四人 ,應該並無不許之理 。然而 ,姑不論如此

一來 ,真調會的調查是否具有足夠的公信力 ,卻 一定會產生

一個違反民主多數決的風險 ,亦 即掌握人事任命權的行政

權 ,可 以藉由任命少於法定人數的委員 ,以使過半數人數降

低的方式 ,製造少數操縱的機會 。例如 ,如果基數為法定的

十七人 ,則 必須有九人出席方能開會議事 ,有五人意見相同

即可作成決議 ;如果基數可以降為九人 ,理論上三個人意見

相同即可作成決議 ;假設僅僅任命五位委員 ,則三人出席 ,

兩人同意 ,即可作成決議 。

除了依真調會條例第五條規定 ,委 員提案調查 ,應經其

他委員四人審查同意 ,可以得知真調會委員至少必須達於五

人 ,方能開始運作之外 (註十二 ),並無其他規定可以確認真

調會開始行使調查權的最低人數限制 ,如 果真調會條例第六

條第一項的計算基數及第二項所規定的全體委員 ,不 能解釋

為法定的十七人 ,則 豈非五位真調會委員即可組成真調會 ?

五位真調會委員又如何能真正代表全部的立法委員 ?

由於真調會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已將選任委員的權

限 ,實 質上賦子真調會召集委員 ,真調會召集委員欲完成全

部委員的選任 ,並無任何法律障礙 。於十七位委員全部選任

之後 ,真調會方開始行使調查權 ,應該是真調會條例的真正

意旨,也是合乎憲法民主原則的期待 。至於真調會條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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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 ,該條例公布後十日內 ,真調會委員應 自行集會 ,互

選出召集委員 ,其後一切會議由召集委員召集之 ,旨 在促使

召集委員及早選出 ,以便依同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在政

黨逾期未提出推薦人選時 ,逕行選任調查委員以組成調查委

員會 ,第 三條是關於組成調查委員會及召集委員召集會議的

權限規定 ,並非真調會對外行使調查權的依據 ,因 此召集會

議時 ,究竟有多少委員已經根據條例第二條 、第十五條第二

項及第十六條選任出來 ,並不重要 。

上述關於真調會第六條出席人數的計算基數 ,應該就是

法律規定的會議組成人數 ,還可以從其他為數甚多的決議規

定獲得佐證 。第一類與真調會條例的規定類似 ,例如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 員會組織條例第十一條規定 「本會置委 員九

人⋯⋯」及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會議之決議 ,應有全體委

員過半數之出席 ,及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規定 「本會置委員九人」及

第十一條第二項後段規定 「會議之決議 ,應有全體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 ,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註十三 )。 第

二類例如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管理委員會條例第七條 、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八條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組織法第七條等規定 ,則將委員會人數分別訂為九人至

十三人 、十一人至十五人 、十人至十四人不等 (註十四),雖

然這些彈性規定 ,可能主要為了因應業務承載量的變化 ,但

就民主多數決原則而言 ,包含立法權准許行政權有一定的裁

量空間 ,可以為了便於掌握多數 ,而選任最低人數 ,也可以

為了稀釋反對立場 ,而 選任最高人數 。第三類是當人數無法

確定時 ,法律即規定實質認定標準 ,以確定可以出席會議的

基數 ,例如人民團體法第十三條 、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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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藉 由會員代表資格確定計算基數 ;公 司法第一七四條

則以擁有股權數確定計算基數 。第四類則因為組織的特性 ,

限縮計算出席基數 ,例如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條規定 ,立

法委員達於總額之三分之一即可開始集會 ,立法委員總額的

計算方式則規定於第二項 ,以每會期實際報到人數為計算標

準 ;監察院各委員會之召開 ,依監察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七

條規定 ,須有各該委員會委員除外出調查視察者之外的過半

數出席 ,其決議須經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 ;至於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審理案件法第十四條所規定的現有總額 (施行細則第

十五條規定以實際在職人數為計算標準 ),則 是因應戡亂時

期大法官未能足額的權宜規定 。比較後三類特別規定模式 ,

可以反面證明如無特別規定 ,類如真調會第六條的單純規

定 ,出 席人數的計算基數只可能是法律規定的組織人數 ,也

就是真調會條例第二條所規定的十七人 。尤其因為政黨比例

代表性及真調會調查報告的公信力對實現規範 目的特別重

要 ,依規範 目的解釋 ,真調會條例第一項出席人數的計算基

數 ,以及第二頂所規定的全體委員 ,應該都只能是第二條所

規定的十七人 。

因為行政權可能利用人事任命權 ,以任命不足的方式 ,

規避民主多數決原則 ,而傷害立法權 ,並破壞憲法上的民主

原則 ,多 數意見因此提醒真調會條例的立法機關 ,如容許行

政權有所裁量 ,應 明文規定真調會開始行使調查權的最低人

數 ,本席敬表支持 ,並補充敘明理由如上 。

言主- :LeWald,EnqueterechtundAufsichtsrecht,Einever馬 tssungskritische

Studie,AoR碎碎(l少23),S.26少 ,320.

言主一一:Morl0k,in:Dreier,GrundgesetzI〔ommentar,Bd.II,l少 θ8,碎碎/8且 ,ll,

3少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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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三

註 四

註 五

註 六 :

註 七

BVerfGE幼 ,70,85(Schleswig一Holsteinisch邦議會社 民黨議 員提

案成立調查委 員會 ,調 查基 民黨議 員與 (或 )某私人企業因個

人及企業利益影響建造海水游泳池決策案 );Magiera,in:Sachs,

Grundgesetz Ko工 Il土Ilentar, 3. Au且 ., 2003,冷碎/l; Klein,in: Maunz一

Durig,GrundgesetzKo〕 m狂〔entar,Bd.III,2002,碎 幼仡;Pieroth, in:

J缸aSS/Pie(oth, Grundgesetz fu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O上γlIIlentar, 碎.Au且 ., l少θ7, 冷碎/碎; Leibholz/Rinc好 Hesselberge七

GrundgesetzKonl上Ilentar,Bd.II,7.AuⅡ .,lθ少l,碎碎/l且

M0rlok,in:Dreie$GrundgesetzI【 0IIlInentar,Bd.工 I,l少θ8,碎碎/少 .

即所謂的少數原則 。Magiera,in:Sachs,GrundgesetzK0lIlmentar,

3. AuⅡ .,2003, 碎碎/3, 13; Klein, in: Maunz一Durig, Grundgesetz

K0lIlInentar, Bd.III,2002, 碎碎/l, 37, 61, 66; Morl0k, in: Dreie几

GrundgesetzI(OiIlInentar,Bd.工I,19少 8,碎碎/l0;Lewald,Enqueterecht

und AuⅡ〕ichtsrecht,  Eine  verfaSSungskritische  Studie, AoR

¢碎(l少23),S.26少 ,320.

在德國只有國會少數要求擴大調查委員會而不可得之情形 (參

見 :BVerfGE少 6,26碎,281且);國 會少數對調查程序的共同決定

權 ,依 民主多數決原則加以保障 ,同 時亦會保障特別少數

(qualiΓlzie比eMinderheh)提案權 (參見 :BVerfGEl05,1少7,222

◣
、
230&﹏)。

Magiera,in:Sachs,GrundgesetzK0】 IlInentar,3.AuΠ .,2003,碎碎/7;

ㄡ二lein,in: Maunz一 D扯i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II, 2002,

碎碎/13; Versteyl, in: vonMunch/Kunig, Grundgesetz一 KoiIlInentar,

Bd.2,5.Au且 .,200l,貂仡l(例如 不能侵犯地 方政府 的權 限 );

Achterberg/Schulte,in:BonnerGrundgesetz,Bd.2,碎 .AuⅡ .,2000,

碎冷/2; M0rlok, in: Dreier, Grundgeset2K0ⅡlInentar,Bd. II, l少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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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八

註 九

註 十

碎碎/18  且; Pieroth, in:  JaraSS/Pierou圠  Grundgesetz mr die

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KoⅡlInentar,碎 .Au且 .,lθθ7,碎碎/碎 .

德 國基 本 法 第 四 十 四條 第二 頂 ,參 考 Magiera,in:Sachs,

GrundgesetzKO!Υ l上 Ilentar,3.Au且 .,2003,冷冷/2lf工 ;ㄡ二lein,in:Maunz一

Durig,GmndgesetzK0nl上 Υlentar,Bd.III,2002,碎碎/60;Versteyl,in:

VOnMunch/Kunig,GmndgesetzKoⅡ lInentar,5.Au且◆,200l,冷碎/28

m;Achterberg/Schulte, in:Bonner Grundgrsetz, Bd.2, 冷.AuΠ .,

猝碎/l16m;Morlok,in:Dreieㄣ GrundgesetzK0上 IlInentar,Bd.I毛 1少少8,

碎碎/碎3正

M0rl0k,in:Dreier,GrundgesetzI〔 OIIllIlentar,Bd.II,l少少8,猝碎/57.

日本的立法調 查權甚至包含刑事制裁權 ,參見 日本 國會 中證人

之具結及證言之相 關法律規定第一條之三第二項 、第一條之三

第三項 、第一條之五 、第六條 第一頂 、第七條 等規定 。原文資

料參見 :http:〃lawe一g0v.gojp/cgi一bin/idxselect.cgi?IDXOPT=

l&HNAME=0/o8bo/0630/o8少 o/o玲0&HNAMEYOM工 =0/o82o/0a0&

HNOGENGO=H&HNOYEAR=&HNOTYPE=2&HNO

NO=&HFILENAME=S22HO225&HRYAKU=l&HCTG=l&

HYOM工  GUN=l&HCTGG也
「
N=l

註 十 一 :htto://Dul上Il0l0gieklinik.de/index. nhb/Mehrheit

監察法第六條 、第八條及第十條關於彈劾權的規定 ,即 可能

被解讀為監察委員行使職權的最低人數限制為二十人 ,因 為

處理彈劾案所可能需要的最高人數為二十人 。

類似的規定尚有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十一條

規定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會議規則第三條規定 「委員會議以主任

委員、委員合計過半數之出席為法定人數」、第五條規定 「委

員會議討論事項 ,以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議之 ,可否同

註十二 :

註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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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四

數時 ,取決於主席」;司 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三條

規定 「本會置委員二十四人⋯⋯┘、第五條規定 「本會開會時

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之出席 ,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等等 。

類似的規定尚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技術鑑定委員

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 「工鑑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

委員一人⋯⋯工鑑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九人 ,除主任委員 、

副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第

二條規定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有 線廣

播電視法第九條規定 「審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台

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 「置委員八至

十人」等等 。

18冷



202印7/25下午 3:﹁ 0
昨 ｝ ｛牛一28  29,上 ,幻碎η｜∟aWsnote七法 一法學資料庫

精選裁判 ｜原判例 ︴

要旨 :

依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證人依法作證時 ,必須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

事項 ,為虛偽之陳述 ,始負偽證罪之責 ,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

係指該事項之有無 ,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 ,蓋證人就此種事項為

虛偽之陳述 ,則有使裁判陷於錯誤之危險 ,故以之為偽證罪 ,而科以刑罰

,苟其事項之有無 ,與裁判之結果無關 ,僅因其陳述之虛偽 ,而即對之科

刑未免失之過酉告,是以上開法條加此特別構成要件 ,以限定虛偽陳述之範

圍 ,與其他立法｛歹1對於證人虛偽陳述之結果不設何等區別者 ,其立法精神

自有不同 。

備註 :

︴.本 則判例 ,依據民國 η08 年 η

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 57條之 ↑

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 。

日修正 ,η 08年 7 月 猝 日

項 ,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 1歹 l

碎

2

月

第

【表圪半心字引虎】 29,上 ,23碎η

【裁判日期】民國 29年 08月 0η 日

【裁判案由】偽證

【裁判內文】

最高法院刑事判例                 二十九年上字第二三四一號

上 訴 人 湖南高等法院檢察官

被   告 張厚其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證案件 ,不服湖南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二

審判決 ,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

理   由

查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證人依法作證日寺 ,必須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為虛

偽之陳述 ,始負偽證罪之責 ,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係指該事項之有無 〕足

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 ,證人如就此不重事項為虛偽之陳述 ,則有使裁判陷於錯誤

之危險 ↑故以之為偽證罪 ,而科以刑罰 ,苟其事項之有無 ．與裁判之結果無關 ,僅因

其陳述之虛偽 ,而即對之科刑未免失之過酷 ,是以上開法條加此特別構成要件 ,以限

定虛偽陳述之範圍 ,與其他立法例剴於證人虛偽陳述之結果不設何等區別者 ,其立法

精神自有不同 。本件原審判決既認許炳初並未在湘潭縣政府告訴蕭佩生搶劫 ,迨蕭佩

生向第一審檢察官告訴其誣告後 ｝供稱在潭、l、、旅館前被搶日寺見蕭佩生在後面吹哨子云

云 ．係處於被告地位捏詞飾辯以防禦蕭佩生之攻擊 ．與誣告罪之構成要件不合 ,是原

審已認許炳初之行為在不罰之列 ,則被告對於蕭佩生是否在潭州旅館前吹哨子 ,以搶

奪許炳初之財物一節受傳作證 ,無論供述如何 ．在許炳初均應諭知無罪 ,其串同虛捏

偽證看見蕭佩生吹哨子等語 ,仍於許炳初應受之判決毫無影響 ．即其陳述之事項於案

情無關重要 ,與上開法條規定之偽證罪構成要件自屬不合 ,原審判決認其陳述虛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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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諭知無罪 ,其見解尚屬允當 。上訴意旨 ,以本件係蕭佩生告訴許炳初誣告其搶劫 ．

而被告到場偽證伊於許炳初被劫時 ,看見蕭佩生吹哨子云云 ,其陳述顯為案情唯一重

要之事項云云 ,以指摘原判違法 ,按之上開說明即難認為有理由 ,應予駁回 。

據上論結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一項 ,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二十九  年   八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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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裁判〔原判例｝

要旨 :

按刑法上之偽證罪 ,不以結果之發生為要件 ,一有偽證行為 ,無論當事人

是否因而受有利或不利之判決 ,均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 。而該罪所謂於案

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則手旨該事項之有無 ,足以影響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

●

備註 :

η.本 則判1歹l,依據民國 可08 年 η

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 57條之 ﹁

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 。

日修正 ．﹁08年 7 月 碎 日

項 ,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 1歹 l

月 碎

第 2

【裁判字號】7︴ ,台上,8η 2了

【裁判日期】民國 7η 年 η2月 2碎 日

【裁判案由】偽證

【裁判內文】

上訴人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處檢察官

被告  詹木權

右上訴人因被告偽證案件 ,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第二審更審判決 (七十一年度上更 (一 )字第二○八號 ),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

理  由

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 ,田各以坐落台中市○○路一段一六六號 、一六八號 、一七○號

及一七二號磚木造房屋一棟 ,原係被告詹木權建造完成後 ,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三十

十一日出售與林江阿o(即林江阿膾 )而由其子林草月顯出面與詹木權簽訂買賣契約買

受 i六十一年間林江阿膾因欠林瑋玲等債務無法清償 ,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以六十一

年執午字第二○七三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拍賣 ,由 呂日新拍定買受 ,並領取權利移轉

證書 ．林朝顯遂即向台中地方法院對目日新林江阿膾起訴請求確認上開房屋所有權存

在之訴 ．案經三審判決駁回確定後 ,林朝顯乃另對呂日新等提起確認買賣關係不存在

之訴 ,被告日月知上開房屋於出賣時已建築完成 ,竟於六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台中高分

院審理六十二年度上字第四十三號確認所有權存在事件及六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審理

六十五年度上字第七八七號確認買賣不存在之訴時 ,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供

前具結而刀́̀別虛偽陳述 :「 .⋯ ‥是〺六年建造 ,〺七年出賣 ．該屋原來係以杉木建造

．快要建好時 ,約完成十分之八 、九時出賣的」等語 ,暨 「最初是我蓋的 ,三十五年

尚未全部蓋好 ,蓋至八成多 ,剩下工程如屋頂門窗有一部尚未蓋好 ,就賣給林朝顯 ,

當時因未完工 ,所以未領到使用執照」等語 ,經呂日新之配偶呂蕭嬌及女婿林朝陽告

發 ,認被告有偽證罪嫌 。ll佳 查台中高分院前開六十二年度上字第四十三號確認所有權

存在事件 ,業經判決林車月顯敗訴確定 ,並未採被告前開證言為判決基礎 ,而該院六十

五年度上字第七八七號確認買賣不存在事件 ．雖判決林朝顯勝訴碓定 ,但被告該項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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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於民事判決亦無影響 ,且審理推事於被告作證前 ,僅諭知作證義務及偽證處罰即令

具結 ,並非告以具結義務 ,故被告所證與建屋賣渡證記載縱令不同 ,係不實之陳述 ,

亦不構成偽證罪云云 ,雖非全然無見 。ll佳 按刑法上之偽證罪 ,為形式犯 ,不以結果之

發生為要件 ,一有偽證行為 ,無論當事人是否因而受有不U或不利之判決 ,均不影響其

犯罪之成立 。而該罪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則指該事項之有無 ．足以影響於

裁判之結果者而言 。又證人之貝結 ,乃以文書保證其所陳述之事實為真實 ,告以具結

義務命其具結 ,端在使其明瞭具結意義 ．知所警愓 ,強制其據實陳述 ,不致為虛偽證

言 ,l卑能發現真實 ,故經貝結後如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而為虛偽之陳述日寺．應受

刑法上偽證罪之處罰 。查前開兩件民事訴訟 。均審究該房屋被告有無建造完成 ,因未

建造完成 ．承買人繼續完成即可取得原始所有權 ,有對世物權 ,反之 ,承買人僅能取

得對出賣人之債權 ,台中高分院先後判決林車月顯敗訴及勝訴 ,既因不採或採取被告之

證言所致 ,該證言於裁判結果至有關係 ,如陳述虡偽 ,有使審判公正陷於抽象之危險
,至為日月顯 ,原判決竟謂該院第一次判決 ,未採被告之前開證言 ．已判決林朝顯敗訴
,即謂被告之依法具結作證證言 ,於判決結果無影響 ,已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法 。

至被告於六十六年三月甘五日應傳作證時 ,既應審判長諭知偽證處罰後 ．親自簽名於

原審之證人之結文具結 ,保證陳述真實決無匿飾增減 ,貝結之結文上並載明偽證罪之

處罰 ．與司法院院字第一七四九號解釋所示全然未履行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二條第二

項之程序者根本不同 ,況該審之審判長是否僅諭知 「作證義務偽證處罰」而 「故未諭

知貝結義務偽證處罰」致未告以履行貝結義務之程序 ?抑僅係紀錄筆誤所致 ?殊堪置

疑 。原判決遽認係未履行告以貝結義務偽證處罰並命其具結之程序 ．亦有違言吳。上訴

意旨 ,乎旨摘原判決為不當 ,為有理由 ,仍應將原判決撤銷 ,發回更審 。

據上論結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 ,第四百零一條 ．判決如主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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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尤半心字母虎】 99,台上,猝72

【裁判日期】民國 99年 0一 月 22日

【裁判案由】偽證等罪

【裁判內文】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九年度台上字第四七二號

上 訴 人 甲○○

上列上訴人因偽證等罪案件 ．不服台灠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二審判決 (九十六年度上訴字第四三一四號 ．

起訴案號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三五七五

號 ),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偽證部分撤銷 ,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

其他上訴駁回 。

理 由

一 撤̀銷發回 (即偽證 )部分

原判決事實認定 :上訴人甲○○係謝耀樟之配偶 ,因謝耀樟自民

國九十五年一月七日晚間 ,至同年月八日凌震零時止 ,在基隆市

○○路等處飲用酒精性飲料 ,於酒後已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 ,竟仍駕駛三一三— —E∟號自用小客車搭載上訴人擬返回渠等

住處 (謝耀樟本次因酒後駕車 ．所犯公共危險罪 ,已經台灣基隆

地方法院以九十五年度交易字第七一號案判決有罪 ．經原法院駁

回其上訴確定 ,下稱前案 ),於同日凌晨零日寺四十九分許 ．行至

國道一號高速公路南向四 ．八公里處 ,因酒後不慎擦撞同向行駛

在左 ．由徐國瑞駕駛 搭̀載許耀煌之QO-四八六七號自用小客車

,繼而任意停駛下車查看 ．致同向由徐志榮所駕之一九六 -MR號

營業用小客車閃避不及 ,自 後追撞停在其車道前方之由謝耀樟所

駕駛之上開自用小客車 (嗣經酒測結果 ．謝耀樟呼翥所含酒精濃

度為每公升 0． 六一毫克 ‵甲○○則為每公升 0毫克 )。 謝耀樟

因恐酒後駕車肇事將受重懲 ,竟與上訴人商定 ,推由上訴人基於

使犯人隱避之犯意 ,於同日上午七時二分前往警局接受調查時 ．

偽稱 :自 己係三一三— —E∟號肇事自小客車之駕駛人云云 ,意圖

使犯人謝耀樟隱避而頂名替罪 (此部分犯罪另行駁回其上訴 ,詳

後述 )。
｝
l佳警方未受其誤導 ,仍將謝耀樟依法移送偵查 。上訴人

為迴護其夫 ,竟萌偽證之犯意 ,於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檢察官

訊問時 ．冒稱 :自己為三一三— —E∟號肇事車輛之駕駛人云云 ,

經檢察官於供後告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罪之處罰後 ,仍願意作證

而於證人結文簽名貝結 ;繼於九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第一審審

理前案時 ,經承審法官於供前告知得拒絕證言暨告以具結之義務

及偽證罪之處罰後 ,仍願意作證 ,並具結後以證人身分證陳 :自

己方為三一三— —E∟號肇事車車兩之駕駛人云云 ,接續就案發時究

係何人駕駛等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供前或供後具結 ,而為

虛偽之陳述等情 。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甲○○以證人 ,於執

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 ,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供前具結

．而為虛偽陳述罪 ．處有期徒幵甘籃月 ,減為有期徒刑參月部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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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 ．駁回上訴人該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 。固非無見 。
ll佳 查 :(一 )偽證罪之成立 ,以虛偽陳述之證人已於供前或供後

貝結為其成立要件之一 ↑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甚明 。所謂貝

結 ｝係指依法有貝結義務之人 ,履行其具結義務而言 ,若在法律

上不得令其貝結之人 ,而誤命其貝結者 ,即不生貝結效力 。又依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證人現為或曾為

被告或自訴入之配偶 直̀系血親 、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二親等

內之女因親或家長 ‵家屬者 ,得拒絕證言

一

同法第一百八十一條復

規定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前條 (第一百八十條 )第一

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 ,得拒絕證言 。又九十二年九月

一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 ,已將舊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四款關

於有同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項或第一百八十一條情形而不拒絕證

言者 ,不得令其具結之規定冊1除 ,同時增訂同條第二項證人有第

一百八十一條之情形者 ,應告以得拒絕證言之規定 ．該修正理由

說明 :「 增訂第二項 ,若證人有第一百八十一條之情形者 ,應告

以得拒絕證言 ,以兼顧證人之權利 」 。是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

六條第二項之規定乃法院或檢察官訊問證人時 ．應遵行之程序 ,

且踐行該項告知證人之義務日寺,應明確告知該證人有關刑事訴訟

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項以及同法第一百八十一條及第一百八十

條之規定 ,始得保障證人之權利 。倘法院或檢察官未經日月確告知

該項權利 ．即與未經告知無異 ．若命其貝結作證 ．仍不生具結之

效力 ．縱其證言虛偽 ,亦難令負偽證罪責 ,否則 ,即與刑事訴訟

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項為保障證人權利而增訂之意旨相違 。依

原判決認定之事實 :上訴人係前案被告謝耀樟之配偶 ,上訴人於

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檢察官訊問時 ,為迴護其夫 ,冒稱自呂為

肇事車輛之駕駛人云云 ,經檢察官於供後告知異結之義務及偽證

罪之處罰 ,仍願意作證並於證人結文簽名貝結等情 。了1佳依卷內證

據資料 ．上訴人於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係經檢察官以關係人傳

喚到庭應訊 ,檢察官訊問上訴人完畢後 ．詢問上訴人與謝耀樟是

否有親戚或僱用關係 ,上訴人答 :他 (謝耀樟 )是我先生 ,並表

示願意作證 ,檢察官繼之告以貝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 ,即命上

訴人朗讀結文並貝結 ,似未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二項

之規定 ,告知上訴人依同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一百

八十一條得以乎巨絕證言 ,有該次偵訊筆錄可稽 (見偵字第三七一

號卷第四六頁 )。 如果無訛 ,則上訴人該次在偵查中供後之貝結
,依前開說明 ．即不生具結之效力 ,原判決遽認上訴人該部分經

供後貝結為虛偽之陳述 ,應負偽證罪責 ．即女兼速斷 ．判決自有違

誤 。(二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 ,有罪之判決書 ．應於理由內

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否則即有理由不

備之違法 。又按依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證人依法作證時 ,必

須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為虛偽之陳述 ,始負偽證罪之責

。所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係乎旨該事項之有無 ．足以影響

於裁判之結果者而言 。則被告之證詞如何係對案情有重要關係之

事項 ,除應於事實內明白認定外 ．並應在理由內敘明其憑以認定

之理由 ,始稱適法 。原判決事實欄固載明 :上訴人係於案情有重

要關係之事項 ,供前 、供後貝結 ,而為虛偽陳述等情 ,．
l佳僅於理

由說明 :「 上訴人既曾於謝耀樟所涉前案之偵查 、審判中 ．就其

是否肇事車車兩駕駛人等豐j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 ,或於供前異
l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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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或於供後具結 ,而為虛偽之陳述」等語 (見原判決第八頁理

由三 ),但就上訴人上引證詞 ,之於前案 ,如何符合係於案情有

重要關係之事項 ．且該事項之有無 ．如何足以影響於裁判結果之

要件 ,則未依前案之案情及待證事項 ,說日月其判斷之依據及憑以

認定之理由 ,亦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以上或係上訴意旨所指

摘 ．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 ,應認原判決關於偽證部分有

撤銷發回之原因 。

二 、上訴駁回 (即使犯人隱避而頂替 )部分

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列各罪之案件 ．經第二審判決者

,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法有明文 。本件上訴人所犯使犯人隱

避而頂替部分 ,原審係依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二項之罪論處罪

刑 ,核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款之案件 。依首開說明

,既經第二審判決 ,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 ,上訴人竟復一併

提起上訴 ．顯為法所不許 。其此部分上訴為不合法 ,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 ．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 、第四百零一條 、第

三百九十五條前段 ,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 年  一  月 二十二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法官

法官

法官

法官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九十九 年

書 記 官

月 二十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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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字號

解釋公布院令

角翠釆睪雩哥黑占

解釋文

理由書

附件 31

釋字第669號

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25日

槍砲條 1歹1第 8條第1項關於空氣槍之處罰規定違憲?

槍石包彈藥刀械管制條 1歹1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 未經許可 ,製 1

造 、販賣或運輸鋼筆槍 、瓦斯槍 、麻醉槍 ‵獵槍 、空氣槍或第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

砲者 ,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丹ll,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其中以未經許可製ξ 販賣 、運輸具殺傷力之空翥槍

為處罰要件部ˊ
刀
ˋ．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 ,均以無期徒刑或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幵ll相 繩 ,對違法↑青節輕微 、顯可憫

恕之個案 ,法院縱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酌減其刑 ,最低刑度

l乃達二年六月以上之有期徒刑 ,無從具體考量行為人所應負責任

之輕微 ．為易科罰金或緩刑之宣告 ,尚女兼情輕法重 ．致罪責與處

罰不相對應 。首揭規定有關空翥槍部刀́
ˋ’對犯該罪而情節輕微

者 ,未併為得減輕其幵ll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 ,對人民受憲法第

八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 ．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 1歹1原

則 ,應 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一年屆滿日寺 ,失其效力 。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 ．憲法第八條定有明文 。鑑於限制 1

人身自由之刑罰 ,嚴重限帶ll人 民之基本權利 ,係屬不得已之最後

手段 。立法機關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 ,並認施

以幵ll罰 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 目的而侵害

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 ,雖得以刑罰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 ,｜
l佳

幵ll罰 對人身自由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 ,仍須合乎比 1歹1之 關

係 ．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 、行為人責任之輕

重相符 ,始符合罪刑相當原貝l1． 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1歹1原 則無

違 (本 院釋字第六四六號 、第五五一號 、第五四四號解釋參

照 )。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1歹1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 未經許可 ,製 2

造 、販賣或運輸鋼筆槍 、瓦斯槍 、麻醉槍 、獵槍 、空氣槍或第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

砲者 ．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

下罰金 。」係為防止暴力犯罪 ,以保障人民生命 、身體 、自由及

192



財產等之安全 ．立法目的符合重要之憲法價值 。其中關於空氣槍

之規定部 /刀\(下稱系爭規定 ),由於空氣槍之取得 ‵使用 改̀造

較為便利 ,且具有物理上之危險性 ,容易成為犯罪之工具 ,是製

造 、運輸 、販賣具有殺傷力空氣槍之行為 ,雖對一般民眾之生

命 、身體 、自由及財產等法益尚未構成直接之侵害 ．｛日立法機關

認前述行為已足造成高度危險 ,為保護上開重要法益 ,乃採取刑

罰之一般預防功能予以管制 ,可認係有助於重要公益 目的之達

成 。此外 ,因別無其他與上開刑罰規定相同有效 ,但侵害較小之

替代手段可資採用 ,是該刑罰手段亦具有必要性 。

ll佳系爭規定所禁止製造 、運輸 、販賣之客體相對廣泛 ．一部 3

分殺傷力較低之空竊槍 ,亦在處罰範圍內 。基於預防犯罪之考

重 ,立法機關雖得以特別刑法設置較高之法定刑 ,但其對才冓成要

件該當者 ,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 ,均以無期徒刑或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相繩 ．未能具體老量行為人違法行為之

惡害程度 ,對違法情節輕微 、顯可憫恕之個案 ．可能構成顯然過

苛之處罰 ,而無從兼顧實質正義 。按不具殺傷力且無危害安全之

虞之空氣槍係合法而容易取得之 1木 間娛樂商品 ,而改造此類空氣

槍 ,所需零件易於取得 ．亦無須高度之技術 。｛尚人民僅出於 1木

閒 、娛樂等動機而改造合法之空寪槍 ,雖已達殺傷力標準 ,但若

其殺傷力甚微 ,對他人生命 、身體 自̀由 、財產等法益之危險甚

低 ．或有其他犯罪情節輕微情況 ,法院縱適用刑法第五十九條規

定酌減其刑 ,最低丹ll度 1乃達二年六月以上之有期徒刑 ．無從具體

老量行為人所應負責任之輕微 ,而為易科罰金或緩幵ll之宣告 ,尚

嫌情輕法重 ．致罪責與處罰不相對應 。系爭規定對犯該罪而情節

輕微者 ,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 ．對人民受憲

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權所為之限制 ,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

傾j原貝心。

國家以法律限制人民自由權利者 ,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念 ,碎

其意義依法條文義及立法目的 ,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

司法審查加以確誋 ．即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迭經本院解釋在

案 。系爭規定所言胃之殺傷力 ,依據一般人民日常生活與語言經

驗 ,應能理解係指彈丸擊中人體可對皮膚造成穿透性傷害 。而乎癸

諸現行司法審判實務 ．亦係以其在最具威力之適當距離 ,以彈丸

可穿入人體皮肉層之動能為槍械具殺傷力之基準 (本院秘書長中

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秘台廳 (二 )字第 0六九 9ㄟ五號函參

照 )。 法院於具體個案中 ．並審酌專業鑑定才幾關對槍砲發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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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〢少本

等文件

聲請書/確定終

局裁判

相關法令

相關文件

之鑑定報告 ,據以認定槍砲是否具有殺傷力 。是系爭規定以是否

具有殺傷力為構成要件 ,其意義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亦得經司

法審查予以確認 ,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

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 ,依本解釋之意旨檢 5

討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一項有關空氣槍之規定 ,

以兼顧國家刑罰權之妥善運作及保障人民之人身自由 ,逾期未為

修正者 ,該部 /刀̀ 規定失其效力 。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英照

大法官 謝在全 林子 1義 許宗力 許玉秀

林錫蕘 池啟明 李震山 藥漬遊

黃棧榮 陳 敏 葉百修 陳春生

陳新民

重
且

按陳某等四人為休閒娛樂之用購入空氣槍 ,所購槍枝有卡彈現

象 ,乃 自行換裝彈簧 ,嗣被查獲 ,因渠等改造後之空氣槍 ,經鑑

出

出

出

出

出

出

。
。
。
。
。

釋字第六六九號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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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開之卷

內文書

定其發射重力能單位面積均逾二十焦耳/平方公 /刀̀ ’業屬實務認定

之貝殺傷力之空氣槍 ．是被告之行為被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以下簡稱系爭規定 ),予以起訴 。

聲請人金門地方法院刑事庭於審理該案件日寺．對系爭規定有具體

之違憲確信 ,乃裁定停止訴訟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 。

出 釋字第669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 0怎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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